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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的山坡地佔國土面積70%以上，常受到山洪、崩塌與土石流等自然災害威

脅。政府為讓社會各界了解自然災害資訊，已經建置許多災害潛勢圖或防災地圖供

大眾使用，包含紙本和數值檔。儘管這些地圖是協助自然災害風險溝通的重要工

具，但是如何引起民眾興趣，進一步使用這些豐富的資訊來認識在地的孕災環境，

是進行防災溝通時的重要課題。在各式災害相關地圖上，通常會有「地名」的文字

註記，而地名常蘊含當地民眾對在地環境的識覺及經驗，可視為過去常民知識的

「再現（representation）」，所以，本研究目的即為探討以地名作為引起民眾閱讀

災害相關地圖之切入點的可行方案。

本研究以雲林縣古坑鄉草嶺社區與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部落為交流對象，首先調

查兩地的地形以及與坡地災害相關的地名，進而設計這些地名如何呈現於地圖上，

並應用於自然災害風險溝通。研究發現地名能引發在地居民的興趣，使用相關地名

進行災害風險溝通時，居民可以從中獲得坡地災害的相關知識，同時亦有利於世代

之間或不同群體之間的交流，提高居民對於孕災環境特性與災害的瞭解，加深對潛

在災害的印象。研究亦發現，利用地圖呈現地名來進行災害溝通時，若能納入在地

居民對其他面向資訊的需求，則更能提高民眾使用地圖的機會。

關鍵詞： 地名、自然災害、風險溝通、草嶺社區、高義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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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ce Names in Natural Hazard Risk 
Communication: A Case Study of  

Han Chinese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Su-Min Shen**, Chia-Ling Hsu***,  
Yen-Wei Pan****, Che-Yu Liu*****

ABSTRACT
In Taiwan, over 70% of the area is slope land and is subject to various natural hazard 

threats, such as flash floods, landslides, and debris flow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has 
aimed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al hazards and risks that 
may affect their daily lives. After years of effort, the government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success in natural hazards management and has constructed many disasters potential maps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maps for public use. Although these maps are important tools 
for natural hazard risk communication, a key challenge is how to engage and encourage 
the public to use these maps, which carry important hazard and prevention in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risk communication. Along with various hazard related information, 
place names are also essential information labelled on the maps. In addition to the naming 
function, place names can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raditional local knowledge, 
embodying the local people’s perception and experience of their environment. Therefore, 
they can serve as a means to enhance public interests for using disaster prevention resources.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place names related to landforms 
and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in natural hazard risk communication with two study sites - 
the Caoling Community of Gukeng Township, Yunlin County, and the Gaoyi Community of 
Fuxing District, Taoyuan City. The study found that using relevant place names in hazard risk 
communication allows local people to re-gain knowledge about sediment-related disasters 
specific to their area and facilitates intergenerational and group exchanges about such hazards. 
This approach enhances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deepens their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azards, demonstrating the usefulness of place names in hazard risk communication. It is also 
worth to point out the importance to include the residents’ needs for information from other 
perspectives so that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natural hazard risk communication.

Keywords:	 Place Names, Natural Hazards, Risk Communication, Caoling 
Community, Gaoyi Community

 * This is part of the research outcome, which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
reau, Council of Agriculture, Executive Yu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The topic of the research 
is “Integration of local knowledge into risk communication of natural hazards – a case study of place 
names in Taiwan” (107保發-11. 1-保-01-06-00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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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動機

在極端氣候事件的規模與頻率增強之下，全球自然災害所導致生命財產或公共

設施的損失更甚以往。臺灣地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且位於西北太平洋颱風侵襲的主

要路徑，超過70%的國土為山坡地，地層破碎、地形陡峭、水系密度高，再加上過

度開發，故每逢颱風或豪雨，易發生山洪、崩塌與土石流等坡地災害。1996年賀伯

颱風、1999年921集集地震、2009年莫拉克颱風等重大災害，造成人民生命財產莫

大的損失。因此，政府進行全方位自然災害管理，從災害防治相關法律制定，軟硬

體防災措施並進，到防災教育、防災社區均積極推動。在自然災害資訊的整合方面，

則由各主管機構根據科學研究成果繪製各式災害敏感區、災害潛勢圖或防災地圖，公

告於網路供各界參考（例如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的「3D災害潛勢地圖」1）。

地圖是呈現各類資訊空間分布的重要載體，若設計良好，可以讓讀圖者清楚掌

握坡地災害的潛在威脅。然而，對於不熟悉地圖文本的民眾而言，地圖閱讀及解讀

門檻仍然頗高。另一方面，臺灣重大的坡地災害主要由大地震或強颱豪雨所誘發，

災害發生的時間間隔可能超過數十年或數百年。即使政府公告的地圖標示出一社區

可能發生土石流、崩塌之處，但沒有受災經驗的居民未必相信或理解這樣的資訊。

因此，如果能夠在地圖中納入在地的災害經驗或故事，應有助於吸引關心環境與災

害的居民，透過閱讀地圖，掌握坡地災害的空間分布資訊。

過往不少災害溝通的研究指出，若能將在地知識融入災害溝通，不僅更易於

引起當地居民的興趣及共鳴，亦可藉此開啟不同群體、世代間對於地方的歷史、

公共事務的關心及交流，凝聚社區的向心力（King et al., 2007; von Glasenapp and 
Thornton, 2011; Santha, 2014）。在地知識的範疇多元，以文字形態標示於地表空間

中的地名（place name），亦是文化地景構成要素之一。而與地形描述和自然災害

有關的「地名」，可以視為是過去常民知識的「再現（representation）」（King et 

al., 2007；丸本美紀、福岡義隆，2007），蘊含當地民眾對於在地環境的識覺及經

驗。不過民眾對生活中習以為常的地名，可能早已遺忘其原初命名涵義，若能以另

一種方式呈現或解讀，或許可引發居民對於自身生活環境歷史的關心。

1 「3D災害潛勢地圖」乃將各政府單位製作的潛勢圖和防災地圖整合成，該網站建立宗旨

揭示：隨著調查技術、繪圖技術和地圖圖資數位化的進展，有越來越多的地圖種類與豐

富資訊可供使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3D災害潛勢地圖》，網址：https://dmap.ncdr.
nat.gov.tw。瀏覽日期：20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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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選擇曾發生坡地災害的雲林縣古坑鄉草嶺社區及桃園市復興區高

義部落為例，探討應用地圖上的地名進行坡地防災溝通的可行方案。首先調查兩地

在地形與坡地災害的相關地名，再透過訪談在地居民以了解民眾對於這些災害地名

和自然災害認識的關聯，進而分析若要將地名應用於社區及部落在坡地自然災害風

險溝通的重要工具時，可能遭遇的實際狀況與困難。之後再設計以社區、部落為本

的災害地圖，將地名所蘊含的在地災害知識融入風險溝通，讓當地居民可以更了解

坡地災害會發生的原因及可能發生的地點。本研究提供在地知識如何應用在自然災

害風險溝通上新的研究視角，有助於開發社區、部落層級之災害溝通的新模式。

二、文獻回顧

（一） 地名與災害相關研究
地名是人們對於一個地方的稱呼，也是一地人群指認空間的符號。研究地名由

來、語詞構成、含義、演變、分布規律、讀寫標準化和功能，以及地名與自然和社

會環境之間關係的學問，即為地名學（Toponymy）2。地名學也被認為是地理學一

個分支學科，因為地名代表人們對於所處環境的認識（許哲明、王明志，2008），

是了解一地居民與所處生活空間關係的重要資訊之一。由於地名用於指稱特定的地

理實體，不僅代表命名對象的空間位置，也反映當地的自然地理或人文地理特徵。

而在地名學研究中，會研究古地名的位置，並利用地名推測一地過去的自然和人文

地理景觀，以了解研究區域的開發歷史和地理演變（如海岸、河道、湖泊、植被、

經濟等）。

地名是了解過去人們生活方式和適應環境的重要訊息（Crivel l i , 2013），

也可用來揭示一個地方在過去是否曾經或未來有可能發生自然災害，而在搭配

現代圖資加以說明之後，更有利於提供有關可能自然災害的資訊（Rives nord-
méditerranéennes, 2002; Faccini et al., 2017）。例如，2004年南亞海嘯波及許多國家

的海岸聚落，其中有些聚落居民仍記得祖先流傳下來的災害故事或災害發生情形，

了解大地震之後海嘯必定隨之而來，故能及時移往內陸且海拔較高的地區避難，其

2 地名學的研究在近代有多元的發展，葉韻翠（2013）指出「在批判地名學中，地名是一項媒

介，是研究者探索社會時的一個切入面向，地名不僅彰顯了靜態的社會樣貌，更具體地展現

了動態的社會互動過程。」這類研究大多是利用地名探討當地居民集體意識與政治權利和社

會變遷之間的關係（康培德，2008；葉韻翠，2015），著重於理解不同社會中的群體如何看

待自我，以及他者如何凝視該群體。考量這種研究取徑並非本文探討重點，故未多加著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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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海嘯死亡的人數遠低於其他並無保存相關在地記憶和知識的聚落（Becker et al., 
2008）。

日本學者對與自然災害有關的日本地名進行詳細爬梳和系統性了解，其研究成

果豐富並成為日本政府進行防災宣導時的重要依據，值得我國借鏡。例如，有些研

究及書籍藉由地名揭露災害可能發生的地點（楠原佑介，2011；小川豊，2012；谷

川健一，2013；遠藤宏之，2013）；水谷直樹等（2014）研究三重縣與靜岡縣深層

崩塌（deep-seated landslide）3與地名的關係，發現許多深層崩塌範圍附近的地名與

「泥沙」有關，故若能妥善結合這些先民賦予的地名，則能有助於當地民眾理解整

個山體可能發生崩塌。

日本政府單位的文宣品也常善用地名素材。例如，農林水產省農村振興局農村

環境課向居民解說居住環境附近的地形特徵及其與山崩前兆關係時，在文宣中採用地

名解說在這樣的環境裡可以如何進行農業活動（農林水產省農村振興局農村環境課，

2008）。又如，國土交通省中部地方整備局下轄的静岡河川事務所曾在2017年製作

《從地名發現災害》風險災害教育手冊，發送給靜岡市民，其內容介紹靜岡境內安倍

川及藁科川附近與水相關的地名，藉此讓民眾了解當地潛在的河川及洪水相關災害。

日本地名研究的豐富性和完整性，與日本一直都使用相同的語言，並且長期對

各地進行細膩而深入的了解有關。不過即使如此，早期地名多是先有發音，之後才

有文字，未必可望文生義，更何況地名常隨時代而變化或被雅化。例如，小川豊

（2012）在所著《危險地名》一書中提到，儘管日本都是使用「和語」，卻是在九

世紀之後才開始使用現今日語的平假名、片假名和漢字。在此之前人們對於地方的

命名僅使用拼音，並無固定的寫法；而在使用漢字之後，人們根據拼音找出相對應

的漢字書寫地名，卻造成「單從漢字可能無法看出此地名與災害之間關係」的大問

題。因此，小川豊在進行災害相關地名時，還查詢許多古辭典並至當地訪查，以確

認不同發音的地名是否與自然災害有關。南哲行（2014）對於北海道地區災害地名

和傳說的研究中也提到，北海道不同於本州，擁有自身的歷史與文化背景，因此，

本州可以利用明治時期的災難紀錄，在北海道則不適用。此外，居住在北海道的阿

伊努人擁有自己的語言、宗教和文化，也留下許多與他們日常生活相關用於描述自

然特徵的地名。

3 在臺灣與「深層崩塌」較相關的崩塌用語為「岩體滑動」、「大規模崩塌」，三個名詞所採

用的分類指標不同，依序分別是從崩塌深度、運動形式和崩塌量體著眼。不論如何命名，其

發生的頻率遠低於一般的淺層崩塌，通常是長時期人眼難以覺察的很緩慢的運動，再由一次

大規模事件誘發崩塌，因為崩塌的量體通常很大，若坡腳有聚落或重要公共設施，常造成重

大生命財產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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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近年來也陸續有學者論及地名與地形之間的關係，並對常見地形地名作出

統計及分類，提供地名所揭示或是隱含的環境識覺，但是整體而言，相關研究仍屬

有限。洪佩鈺等（2004）研究雲林縣「崙」的地名，透過地名檢索和疊圖分析，發

現「崙」字地名可能指稱丘陵、海岸沙丘或濁水溪畔河岸沙丘，三類地名的空間

分布位置明顯不同。韋煙灶（2016）對臺、閩、粵閩客族群對河流通名的語源進行

探討，聚焦於語言受到時間及不同族群間自身或相互影響下的結果，並質疑地理教

學中以河流流量穩定性區分「溪」及「河」的適切性。官大偉（2016）研究泰雅

族 squliq 語群，在新竹和桃園一帶收集與災害相關地名。沈淑敏等（2022）彙整臺

灣常見的地形地名（如沙丘、沙洲、河階、台地、河川、濕地、湧泉）與災害地名

（如崩塌及洪患），並且以多元圖示呈現地名的由來。

臺灣的廣大山區主要為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漢人則多分布於較外圍的淺山丘

陵地區。原住民族在山區有數千至數百年的生活經驗，漢人也有數百年的經驗，有

些山區地名應與坡地災害有關。然而，因政治、社會、族群等因素影響，承載一地

傳統知識的地名可能佚失，或在多次轉譯下造成原意喪失或誤解（小川豊，2012；

南哲行，2014）。最常見的是在不同語言文字音譯的過程中，失去其地名含意。我

國內政部地名資料庫中的「地名名稱」以中文地主，雖然地名的漢語、通用拼音會

並列，但在地圖呈現時仍多以中文地名為主。例如，泰雅族分布區常見hbun地名，

意指溪流匯流之處，在進行中譯時，會被譯為「哈盆」、「下文」、「霞雲」等看

似與地形無關的地名（沈淑敏等，2022）。以閩南語或客家語命名的漢人地名，在

音譯成國語時也會發生類似的問題。因此，除了使用政府公告的地名資料庫搜尋坡

地災害相關地名，還需實地考察與訪談，以確實掌握在地地名，進而探討地名在於

災害風險溝通的應用。

（二） 在地知識融入自然災害風險溝通的相關研究
風險溝通指將風險有關訊息，藉由管道傳遞於他人，且可接受他人意見回饋等

過程，以促進雙方在風險認知上一致，並在相互理解的共識下進行對話、合作、解

決問題等，以達到降低風險的效果。災害風險溝通的討論，大致可分為溝通目的、

對象、管道和訊息等四個部份，而災害風險溝通的有效性，至少涉及兩大課題：溝

通對象的差異性及溝通工具的製作。

有關不同溝通對象對於風險認知的差異性，Reynard et al.（2006）為了解居民

對於當地洪水的認識，訪談20位瑞士居民（包含主管機關人員、行政單位、當地居

民和保險人員），並發現：1.人們對於自然災害的識覺有相當大的差異；2.一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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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對於自然災害的記憶很薄弱，除非給予一些引導；3.在不同的狀況下，災害的發

生促使人們更有效地組織，以應變和學習自然災害。簡而言之，不同群體對於自然

災害的識覺是不相同的，所以有必要探討如何在面對不同群體時找出適合的溝通方

式（許耿銘，2019；曾敏惠、吳杰穎，2020）。此外，Reynard et al.（2006）也指

出在促進災害風險溝通中，融入居民所熟悉的資訊可增進他們對於災害的識覺，並

強化他們對於災害的防範警惕和防備。而在地居民使用的「地名」，貼近常民生活經

驗，若能發掘有自然災害意涵的地名，則正符合該研究所言之「給予提示」或「熟悉

的資訊」，經過提示，將有助於體認祖輩早已察覺的當地自然環境特性與災害。

在自然災害的風險溝通中，地圖對於過去災害和可能災害的呈現是不可或缺

的工具（Dransch et al., 2010; Kunz and Hurni, 2011）。自然災害通常具有強烈的空

間及時間特性，所以藉由地圖呈現災害過去發生的歷史或是未來可能發生的機率，

可以讓防災溝通更容易進行（Dransch et al., 2010: 294）。例如，歐盟洪水指令（EU 
Flood Directive）就要求繪製出詳細的地圖，以減低洪水對於區域內的災害和損失4。

然而，對於平時並無閱讀地圖習慣的民眾來說，政府出版的地圖因資訊量過

於詳盡，民眾若缺乏背景知識則難以閱讀。有些以一般民眾為目標使用者(targeted 
users)的地圖，又常因格式必須統一或地圖繪製時間有限，而無法因地制宜融入在

地知識或災害經驗。例如，黃韵筑（2011）曾評論臺灣製作「防災地圖」時的缺

失：「因為沒有加入在地居民意見和實地參與，使得製作出來的防災地圖僅是為做

而做，無法真正達到防災地圖用於促進防災溝通的功效。」

許多探討如何藉由地圖製作增進自然災害風險溝通的研究強調，在製圖過程中

需邀請在地居民參與，才能製作更符合民眾需求的地圖（Cadag and Gaillard, 2012; 
Clarke et al., 2013），而在溝通過程中，資訊的提供應該要從資訊接收者的記憶或

是其心理的再現建構著手（Weidenmann, 1991）。災害風險溝通亦是如此，繪製防

災地圖時必須採用目標使用者熟悉的語言，加入相關圖片與圖表進行解說，並提供

相關的災害歷史，讓民眾得以迅速與自身經驗相連結。因此，製作與自然災害地區

居民溝通的防災地圖時，應盡可能選擇居民感興趣的區域，並將居民熟悉的地名放

入地圖中（Dransch et al., 2010: 305）。

由上述的文獻回顧可以了解，地圖是展現坡地災害空間性的有效載體，地名可

反映一地居民對於環境的認識，並可提醒他們可能的地形災害風險，故本研究欲結

合兩者，發展出以地方為本的防災地圖。

4 The EU Floods Directive  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water/flood_risk/implem.htm （瀏覽日

期：2024/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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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區選擇與研究方法

本研究探討如何運用坡地災害（山洪、崩塌與土石流等）相關地名，引發居民

的自然災害識覺。透過訪談了解在地居民使用的災害地名，進一步與各項政府製作

的地質地形特徵地圖相結合，例如土石流災害潛勢資料（包含土石流潛勢溪流、土

石流影響範圍圖層）、潛在大規模崩塌、淹水潛勢範圍、地質敏感區等，以增進在

地居民使用這些災害圖資的興趣，達成有效的自然災害風險溝通。

（一） 研究區選擇
在研究區的選擇上主要考量以下三點：1.當地曾發生過山洪、崩塌與土石流等

自然災害；2.當地有地名與山洪、崩塌與土石流有關；3.當地居民願意接受訪談。

依照上述三點，本研究選擇雲林縣古坑鄉草嶺社區及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部落作為主要

的交流對象（圖1）。草嶺社區西南方有一著名的「草嶺大崩塌」，根據歷史紀錄，每

相隔幾十年就會因地震或豪雨而誘發大型地滑，亦即對於草嶺社區的居民而言，不同

的世代都有大規模坡地災害的經驗，依此推論當地居民的環境識覺較高。在自然災害

地名方面，當地在主要崩塌地即有「堀畓山」這樣的地名。經由實際調查和訪談，進

一步釐清這些地名是否使當地民眾在日常生活及在地知識傳承時，更具有風險意識。

圖1　研究區位置示意圖 
（左）雲林縣古坑鄉草嶺村，（右）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里高義部落。 

製圖時，包含草嶺村全域，而高義里面積大，製圖範圍只取紅色框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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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另一個研究區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部落位於大漢溪流域，2004年8月艾利

颱風曾造成嚴重的山崩、土石流災害。緊鄰部落南側之蘇樂溪的對岸邊坡，當時亦

發生大型崩塌，從部落可以清楚看到崩塌的持續變化，所以表示族人具有因自然災

害使地形顯著變動的環境經驗。然而，在進行當地相關自然災害地名初步查詢時，

本研究發現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所收錄的原住民族地名略顯不足，須向高義部落

族人請教其傳統領域中以泰雅族語命名的地名意涵，所幸部落一位文化工作者精熟

族語並了解當地環境，也樂意與本研究合作，故得以進行。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分為地名資料庫檢索和實地訪查兩部分。首先，利用內

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及所蒐集到的相關圖資，查詢兩個研究區所收錄以及記載

在地圖上的地名。然而經查詢比對後，隨即發現收錄在「地名資訊服務網」5和記

載於地圖上的地名行政層級較高，例如較大聚落名稱或行政區名，一般社區及部落

內部居民內部使用的地名稱呼，未必被收錄，地圖上也不會記載。這些僅限於當地

人才知道的小地名，需要進行實地的田野調查才可能獲知。

本研究主要採用內政部的《地名資訊服務網》（前身為《臺灣地區地名查詢系

統》）查找相關地名，因為該查詢系統的資料庫彙整了歷年國內地名調查的成果，

可謂目前臺灣地名蒐集最為詳細者。此查詢系統中所收錄的地名包含不同比例尺的

經建版地圖（包含十萬分之一、五萬分之一、二萬五分之一）、還有其他多項地

名、地圖的研究成果，例如清代各式古地圖地名總集、臺灣地名辭典、臺灣地名辭

書、臺灣堡圖地名集、相片基本圖地名集以及地名普查試辦工作等。

田野調查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當地居民所使用與地形或自然災害相關的小地名，

以作為風險溝通時的素材，另一方面也藉此了解居民的環境識覺和在地知識的重要

引線。尤其原住民族相關地名所收錄地條目相當有限，更需要實地訪查才能獲得更

多當地人使用地地名。因此，在兩個研究區進行田野調查時，本研究邀請的受訪

者以關心及了解當地自然環境及災害，並且在社區和部落中有從事與災害風險溝

通相關事務者為優先（圖2）（附錄一）。草嶺社區受訪者為觀光業者、行政人員

及教育人員（A1-A4），其工作內容會涉及當地自然環境與災害的解說；高義部落

的受訪者則是熟知部落發展歷史的耆老或文化工作者（B1-B2），其中一位受訪者

（B1）還曾爭取過社區發展的相關計畫，繪製過一份部落地圖。

5 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網址：https://gn.moi.gov.tw/GeoNames/。瀏覽日期：202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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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訪談可了解受訪者在日常生活中對相關地名含意的覺察程度，以及對應用地

名於自然災害風險溝通的看法。訪談內容採非結構式，主要以四個面向發展：1.社區

或部落所發生的自然災害；2.當地與地形或自然災害有關的地名、故事或傳說；3.地
名、故事或傳說與自然災害的連結；4.當地的防災管理方法（附錄二）。

四、坡地災害相關地名的蒐集與分析

本研究以地名作為分析過去人們對於生活周遭環境認識，進而了解一地居民的

環境識覺，故蒐集坡地災害的相關地名為本研究的首要工作。在坡地災害中最常見

的為山崩、土石流與山洪等災害類型，但在本階段使用《地名資訊服務網》查詢

時，僅搜尋與「崩」字有關的地名。土石流雖然也是臺灣山區常見的地形作用，並

有相應的土石流扇地形留存於地景之中，但在早期地名的命名中，較少以單一個字

圖2　研究區訪談舉例，請受訪人直接在紙本地圖或空拍照片上畫出所指稱
的位置。（上）草嶺社區訪談（2018年7月8-9日）；（下）高義部落訪談

（2018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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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通名」6；而山洪作用在地景中所留存的地形較不醒目，也不曾聽聞有以此

現象命名者，故此次均未查詢。

為查詢聚落地名中有「崩」字或是其地名中包含「崩」之意涵的地名7，在資

料庫搜尋時欄位選定為「所有欄位」（包含地名解釋欄位），8避免遺漏地名中無

「崩」字，但地名意涵有「崩」的意思。搜尋結果共得到523個地名，經逐一檢

視，150個地名中有「崩」字者，僅3個地名過去並無崩塌歷史，147個地名是因為

各種不同營力造成崩壞而被命名。此外，還有23個地名雖無「崩」字，但是其命

名與崩塌有關。有些是因為發音相同但取用其他的字命名，例如台語「崩」的發

音「邦」—邦寮、邦坑。另一個特例是新竹縣橫山鄉力行村「抽心龍」，意謂山

（龍）脈中山崩坍形成山溝，而得此名。這也是為何在搜尋與崩塌有關的相關地名

時，除了地名欄位之外，還必須連同「地名意義」和「地名沿革」等欄位一起搜

尋，才不會遺漏了在意義上具有崩塌意涵或是使用其他字詞表達「崩塌」意涵的地

名。這170個崩塌相關地名中，扣除重複地名33個，最後共有133個地名，其分布如

圖3所示。

在完成第一階段的「崩」字地名搜尋後，發現與「崩」相關的地名分布，主要

以丘陵及平原地帶為主（圖3），但事實上山區才是崩塌主要發生的地區。這可能

是因為臺灣人口分布以平原和丘陵區為主，這些地區的地名數量自然遠高於山區，

另一原因則是山區為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但在地名資訊服務網的資料庫中，所收錄

6 地名的組成一般可以分為「通名」與「專名」兩部分。通名一般為名詞，代表地名的共通

性；專名則多是形容詞或名詞。中文地名以專名在前、通名在後，較為常見。例如，三層坪

是指由下而上計算第三層的河階面；又如，龜山是因小山丘的山形如龜甲而得名。

7 儘管與崩塌地形可能有關的地名，除了「崩」之外，「崁」及「崎」在我國的地名研究中也

可能與崩塌有關。像是「崁」在閩南式或客家式的地名中，都有陡坡或崖邊的意涵（韋煙

灶、曹治中，2013）。而「崎」則多指涉傾斜的山坡。通常如果再加上「頂」是指上面，

「腳」是指下面，而「頭」是指前端等方位或位置。一般而言，在坡地附近經常會出現一些

與「崁」和「崎」相對應的地名，例如崁頂、崁頭、崎頭、崎頂及崎腳。但是，含有「崩」

字的地名仍較可以反應過去人們生活時由於觀察到某處有崩塌，而以「崩」字來命名當地。

故本研究以「崩」相關地名作為主要調查對象。

8 此資料庫地名的詮釋資料共設定了19個欄位，包括「地名名稱」、「漢語拼音」、「通

用拼音」、「地名別稱」、「所屬縣市」、「所屬鄉鎮市區」、「所屬村里」、「地名

意義」、「地名年代時間起」、「地名年代時間迄」、「地名類型」、「語言別」、

「命名族群」、「相關位置與面積描述」、「地名沿革與文獻歷史簡述」、「地名相關

事項訪談內容」、「普查使用之地圖與文獻」、「X坐標」及「Y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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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住民族地名仍屬有限。9這也反映臺灣族群的多樣性，因此，必須進一步了解較

為熟悉臺灣山地地區的原住民族群，在其語言中有哪些地方命名與崩塌相關。此些限

制，也是在使用地名資訊服務網進行自然災害相關地名調查時，必須特別注意之處。

若要進行原住民族與地名的調查，還需參考如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出版的原住民

族傳統領域土地調查地圖集，或是原住民主要居住的行政區公所出版的鄉／鎮／市

／區志。但在搜尋原住民族語地名時還有另外一個需要注意之處，即16個原住民族

群的內部有方言之別，因而拼字也不盡相同。本研究搜尋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

究發展基金會的《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10中16個族群含有「崩、災、淹、洪、

9 在本研究進行查詢時，該資料庫中原住民族地名的收錄，只除了嘉義縣有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地理學系汪明輝教授對於鄒族地名的研究成果被收錄，但之後資料庫中的原住民

族地區地名有逐漸增加。

10 《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網址: 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index.htm。瀏覽日期：

2024/7/1。

圖3　全台「崩」地名分布圖，以《地名資訊服務網》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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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石、陡」意涵的詞彙，發現同一個字詞的發音相同或相近時，但拼法卻有

差異。例如，在《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中搜尋泰雅族語具有「崩」意涵的字

詞時，有8個結果，其中luhi及lluhiy就是發音相同、字詞解釋相同，但是拼法不同

（表1）。不過這樣字詞，仍可作為進入部落時的敲門磚，並透過諮詢部落裡對於

族語嫻熟和部落環境熟知的耆老、學者專家或文史工作者，進一步調查部落周遭與

環境和災害有關的地名。

表1　具有「崩」解釋的泰雅族語
泰雅族族語 字詞解釋 泰雅族族語 字詞解釋

luhi 崩塌地、懸崖、絕壁 psluhi 將崩塌

sluhi 崩塌 msluhi 崩塌

msluhiy 崩落 slhyun 崩塌

lluhiy 崩塌地、懸崖、絕壁 sinlhyan 崩塌

資料來源：《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 本研究整理

在坡地災害相關地名收集及分析的過程中，發現儘管地名可以反映一地居民對

於在地環境識覺的再現，但是搜尋結果顯示實際災害發生區域相關地名較少。更值

得注意的是，地名會因族群的不同以及政權的轉移，而有較少收錄及轉譯的情形，

故需透過實際的田野調查及訪談，獲得只存在於當地居民日常使用的地名，並且花

更多的心力了解地名的由來，避免解讀錯誤的情形。就如小川豊（2012）及南哲行

（2014）研究中所提及之地名研究的複雜性，儘管相較於臺灣，日本已是族群和語

言較為單一的國家，卻仍面臨不同時代和語轉變所造成原始命名意涵喪失的情況。

又或者是少數民族--阿伊努族，因為過去長期同化政策的影響，使原先利用他們語

言所命名的地名也在同化政策中遺失。這些都是在探討地名中所隱含的環境識覺或

是地形、地景以前必須先去釐清的。臺灣的族群及歷史更是多元且複雜，故研究地

名時必須花費更多的心力，不僅需要仰賴過往相關地名研究的成果，更需要實地訪

談及調查，才能了解生活在當地的居民是否使用相關地名，並確認地名的確切意涵

和來由。

綜而言之，雖然臺灣在地名整理方面已有不錯成果，但是《地名資訊服務網》

所收錄地名大多屬於漢人的地名，以閩南語或客語發音命名的地名，也常有「華語

化」的問題。而原住民族歷經不同政權的統治，許多以原住民族語言命名的地名先

後改為日語及國語地名，原先隱含在地名中的環境意涵更難以從中文化地名中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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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因此，本研究實地考察及訪問，對於所選定的漢族和原住民部落的地名做調

查，後再與災害地圖做結合，以便當地居民可以更了解坡地災害會發生的原因及可

能發生的地點，而確實將在地知識融入風險溝通之中。

五、雲林縣古坑鄉草嶺社區： 
與坡地災害共存下的災害風險溝通

（一） 選取原因及坡地災害相關地名蒐集
雲林縣古坑鄉草嶺村的大規模崩塌是臺灣十分著名的坡地災害，有歷史記載以來

共發生4次（1862年、1941年、1979年及1999年），災害成因為地震及豪雨（表2），

主要崩塌均位於清水溪的中游段。草嶺發生大崩塌之後，均會在堀畓山形成殘坡

及清水溪上形成堰塞湖，也就是所謂不同時期的「草嶺潭」（龔誠山、廖翊鈞，

2000）。其中1999年921大地震之後所造成的地形的改變更為政府及專家學者所

重視，因此相當多的研究是在探討該地地形的變遷（吳若穎等，2014；李錫堤，

2011；楊明德等，2005；鄭新興，2004）。

除了發生數次的草嶺大崩塌與草嶺潭，草嶺區域內有5條土石流潛勢溪流，分

別為內湖橋野溪、竹篙水溪、水濂洞野溪、鹿窟仔野溪及東碧山莊野溪，也與當地

民眾生活與安全息息相關。當地不少民眾居住在內湖橋野溪之集水區內，而內湖橋

野溪中下游處目前仍有土石堆積之情況，且當地民眾曾經歷土石流沿著溪谷旁之

道路衝進民宅的災害，對下游居民之生命財產構成嚴重威脅（楊明德等，2005）。

另外，東碧山莊位處野溪之溢流範圍內，該山莊以小木屋之方式經營度假村，小木

屋之數量多達十幾棟。該野溪上游段屬順向坡，溪水容易沖刷滑落之土石至中下游

處，一旦發生颱風或豪雨，就會對東碧山莊造成威脅。

在蒐集當地的地名資料時，發現當地有堀畓、枋仔崙、雞圓嶺、枋寮及大崩崁

等地名（圖4），其來源與崩塌有關（附錄三）。在與土石流潛勢溪流、歷史坡地

災害和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的圖資進行套疊後，有助於當地居民了解先名命地名

的涵義，可與當地之地形、地質的不穩定性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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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草嶺地區崩塌歷史回顧
時　間 崩塌情形

1862年6月7日

1862年6月7日為草嶺堀畓山於大地震中發生歷史記載第一次崩

塌，塌落岩屑堵塞河道，形成天然壩。但其壩高並無記載，該壩

後於1898年潰決。

1941年12月16日

此次所形成的草嶺潭實際上由兩次崩塌所造成。第一次為1941年

12月16日因嘉義中埔附近的強震造成土石滑動，主要崩塌地點為

草嶺東嶺之西南面（約在草嶺村西方2公里處），大致沿著高程

800公尺處，由東向西蔓延約1公里，面積約570公頃。第二次則

為1942年8月10日，因颱風的暴雨，使得堀畓山東嶺西南面再度

發生更大規模的崩塌，並在之後形成草嶺潭，此次的草嶺潭後於

1951年潰決。

1979年8月14日

此次是因為右岸岩層大量崩落在河道，形成天然壩。之後該壩於

8月23日因為中度颱風茱迪降下豪雨，後使其潰決，此次形成的

草嶺潭僅存在9天。

1999年9月21日

堀畓山因地震崩塌，其土石沿順向坡滑動，最後落在倒交山上，

並於清水溪上游形成堰塞湖－新草嶺潭。崩塌區範圍約400公

頃，阻斷河道長度約5公里，新草嶺潭上游集水面積約162平方公

里，約佔全流域面積之40%，新草嶺潭於2004年敏督利颱風所降

下的豪雨使其潰決。但是其實在敏督利颱風之前，草嶺先後歷經

兩次大颱風（2001年的桃芝颱風和納莉颱風）的侵襲，上游地區

大量山崩物質快速地堆積於湖中，造成相當嚴重的淤積狀況。這

兩次颱風造成新草嶺潭的大量淤積，加上輸洪水道受到自然作用

沖刷的加深和加寬，新草嶺潭的最高水位不但已下降，且最大水

深也在下降中。

資料來源：鄭新興等，2004

（二） 草嶺居民對當地災害與地形地名的想法以及過往災害的認知
草嶺從民國60年代因擁有獨特的地形吸引國人前往旅遊，開啟當地觀光產業的

發展，自此當地業者便會帶領遊客前往「峭壁雄風」、「斷崖春秋」11等景點進行

解說和導覽。由與兩家飯店負責人的訪談中可以知道當地居民對於這些景點都相

11 這些景點與前期草嶺大崩塌有關，有些已經在921集集地震之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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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熟悉，尤其是從事觀光產業的居民。其中一位負責人及其家人因為參與林務局

（現為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所推動的草嶺地質公園的設置，所以對於草嶺不

同地景的形成因素均相當的熟悉，也會將專業地形和地質的知識運用在他們的導覽

之中，特別是堀畓山的崩塌和草嶺潭的形成與消失，都是觀光導覽解說的重點。不

過，在詢問當地居民對於崩塌災害的環境識覺時，均回覆因為崩塌主要是在堀畓山

的那一側，而居民集中居住的草嶺聚落並不會發生崩塌的災害，只有因為921集集

地震造成房屋倒塌，亦即在日常生活中居民並不太感受到坡地災害的直接威脅。

兩位受訪者也都提及在921地震之前，堀畓山上一直都有簡姓家族共14戶36人

居住，但在地震之後僅7人存活。受訪者A2說到：「其實在921之前，其他居民就
有跟簡姓一家人說不要再住在那邊，畢竟那邊地質不穩。但是，他們認為沒有關

係，覺得如果有豪雨發生崩塌，還有時間可以撤離。但是沒想到921地震的強度太
大，僅17秒堀畓山就崩落到對面的倒交山上，造成活埋的慘劇。」受訪者A1也指

出，當地人也會稱呼堀畓山上面為「窟窿山」，這是因為過去堀畓山會一直崩塌，

而居住於此的簡姓人家，每崩塌一次就會搬往較高處住。受訪者A1也曾在921地震

之前提醒簡姓人家要遷移，因為他觀察到下方一直有石頭掉落以及有裂縫生成。不

過如同前面A2受訪者所述般，簡姓人家認為有辦法在災害來臨之前撤離，因此沒

有搬遷。受訪者A2出生於民國28年，小時候曾親身經歷1941年12月16日的嘉義中

圖4　草嶺地區含有「崩」字與具有「崩塌」意涵地名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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埔強震所造成的崩塌，但從1941年到1999年相隔50多年的時間太久，而且這段期間

沒有發生像1941年那樣大的崩塌，所以當地居民不會有太多的認識及印象。

因此，儘管草嶺居民被各種獨特的地形景觀所圍繞，並且也都知道草嶺的地形

是過去經歷過巨大的崩塌而產生，但由受訪者A1及A2的訪問中可以知道，即使草

嶺一直以來都有崩塌的事件，而且地名也有透露出對於堀畓山地質不穩定的訊息，

不過由於災害並非時常發生，對居民來說不需要年年提防，也因此降低居民對於崩

塌的災害識覺。

在防災溝通中，下一代相關災害識覺的傳承是相當重要的事。以草嶺的案例來

看，當地因為發展觀光，崩塌的景點為當地居民對遊客講述地方故事的重點之一，

意謂崩塌災害的事實會一直的被提起。然而會被提起與建構出防災的識覺並不是必

然的，所以仍需要藉由教育和宣導，將當地的環境特色和崩塌發生原因對下一代做

更為詳盡的解釋和教育。因此，本研究進一步訪問當地草嶺生態地質國小的教職人

員，以了解在草嶺生態地質國小教師們是否會教導學生相關地形的成因和災害發生

的原因。根據受訪者A3，學校老師們會設計體驗式的校本課程，讓學生了解當地

的環境，例如去幽情谷、水濂洞、峭壁雄風、溯溪等活動，也會對學生講述當地的

生態和地質。但是此課程主要目的是希望學生藉由對自己家鄉的實際走訪，而對家

鄉有情感12，因此在校本課程中雖然會在介紹各景點時提及災害，但是所占的比例

較少，仍是著重在讓學生藉由實際走訪體驗當地的環境，加深他們對於在地社區的

情感。

經由草嶺社區的訪談可知，當地居民對於當地坡地災害與地形有關的地名是十

分熟悉，但是因為坡地災害主要發生地點在草嶺主要人口聚集區的另外一側，所以

居民對於當地坡地災害的環境識覺不若本研究所預期的高。此外，儘管草嶺國小為

著重生態地質的小學，但是在生態地質的教學主要是以景觀特色為主，在災害資訊

的傳遞較少，這也和國小防災教育為認識環境和感知災害的的學習目標設定有關。

故若要在當地進行坡地災害的風險溝通時，可將當地獨特崩塌地形的介紹融入地

質、地形的成因，並與未來有可能發生的坡地災害相結合，不僅可以豐富當地居民

進行生態旅遊解說的內容，以及解釋為何另一側堀畓山會有崩塌，而聚落是相對安

全的，遊客可以放心來旅遊，同時亦可增進當地居民的環境識覺和防災管理。

12 根據受訪者A3所述：「因為當地的孩童在小學畢業之後都會因為升學之故離家到其他鄉鎮或

是縣市求學，意謂在小學畢業後他們就很少會長時間居住在草嶺，除非之後再返鄉工作才有

可能再次回到草嶺長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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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部落：過往災害地名的再發現及 
新科技對環境識覺建立的使用

（一） 選取原因及坡地災害相關地名蒐集
桃園市復興區的高義部落在2004年艾利颱風期間，鄰近的大漢溪支流蘇樂溪上

游發生大規模的土石崩塌，蘇樂溪也被列為土石流潛勢溪流，當地居民應該對該區

地形的高動態性和災害有深刻印象。由於《地名資訊服務網》中原住民族語地名的

收錄較少，所以需要實際諮詢請教部落裡族語嫻熟和對部落環境熟知的報導者，才

能如實地了解在部落中是否有地名與坡地災害有關。高義部落的主要報導人B1就

是符合這兩項需求，成為本研究在當地由地名進行坡地災害風險溝通的重要協助

者。而且在進行田野調查之前，本研究也對表1中泰雅族語與崩塌有關的字詞做整

理，作為本研究在與報導者諮詢當地與坡地災害相關地名，以及當地對於坡地災害

的環境識覺時開啟對話的取徑。

（二） 部落內部地名隱含的自然災害發生資訊
第一次田野調查（2018年3月18日）主要目的是請教部落內部關於坡地災害的

經歷，研究者與受訪者B1同行前往高義部落。從台七線轉往通往部落的高義蘭道

路途中，受訪者B1指著邊坡一處崩塌說，一直以來族人稱此處為luhiy（圖5），也

就是土石坍塌的意思，在艾利颱風之前，該處邊坡旁都長滿竹子，目前看到的工程

補強是去年才又重新做好的。她表示，小時候長者告訴他們這個地方叫luhiy，但是

圖5　luhiy與之字形高義蘭道路的關係（左）；luhiy近照， 
因為崩塌而有邊坡保護工程（中）；由上往下拍攝（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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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長時間以來並沒有崩塌，所以根本沒有去想過何會有這樣的地名，即使自己本

就知道luhiy是有土石崩塌之意，而且2004年艾利颱風時此處崩塌，之後仍反覆發生

崩塌。一直到本研究徵詢部落裡災害相關地名時，她才有所聯想，也才恍然大悟該

地點被命名為luhiy的理由。

由受訪者B1所指出luhiy的位置與2017年的土石流潛勢溪流地圖、水系分析

圖、2013年歷史坡地災害地圖及山崩與地滑地質敏感區地圖等圖相互對照之後，本

研究研判luhiy易發生崩塌可能與其為該地水系的源頭有關（圖6）。此地名雖是祖

輩對環境觀察後給予的稱謂，但是該地已有幾十年不曾發生崩塌，所以儘管地名中

有隱含崩坍的意思，居民早已淡忘，而沒有產生相對應的災害識覺。該處在2004年

因颱風的緣故再度發生崩塌，並且之後因為地質不穩定，只要降水量多就容易發生

崩塌，成為族人肉眼可見且有感的坡地災害，若藉此機會，與傳統地名涵義連結起

來，並以地圖呈現，將有助於後人維持此災害記憶。此外，如同在前面所提到，在

地圖或資料庫中所收集的地名多以行政區或聚落為主，luhiy這樣的小地名並不會記

載在一般地圖上，而是需要藉由田野調查和訪談才可獲知。

圖6　高義（Kagilan）部落地圖（主圖部分）

第二次田野調查時，在受訪者B1陪同下，向部落的耆老請教，即受訪者B2。

在諮詢他關於更多部落內部以及傳統領域範圍內過往的坡地災害的資訊時，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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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紙本地圖，但受訪者B2一直困擾於無法從地圖中辨識出他熟悉的區域。本研

究隨即改以UAV當場拍攝的空拍地形照片，受訪者B2也就能順利畫出他想說明的

範圍（圖2下)。在受訪者B2指認地名位置的過程中，研究者也自然的請問部落過去

的故事，試圖得知當地的地名在歷史、宗教、文化、環境這些面向的在地知識。在

這過程中，年輕一輩的受訪者B1便一直驚呼著說：「這些故事、經驗及知識在我

這一輩都沒有人再提及了，真的好險可以聽到並且記錄下來。」

由高義部落田野調查的過程也應證以地方居民為主體的溝通方式，不僅可以了

解更多環境及災害的在地知識，也可以開啟不同世代間對於地方的歷史、文化及公

共事務的關心及交流，凝聚在地的向心力。同時我們也注意到年輕一輩族人對部落

歷史、文化，以及包含環境識覺在內的傳統知識可能流失的危機感。

綜而言之，本研究針對兩個社區進行田野調查與訪談的用意，是為了確認地名

的真實性與蒐集更多小地名。但在草嶺社區和高義部落的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也體

察到，受訪者們依照自身經驗和記憶分享相關地形及災害的地名，並且重述社區與

部落之過去及現在的故事時，這樣與外部團體交流的本身，就是在進行「自然災

害風險溝通」。亦即，此一諮詢與討論的過程，不但有助於在地人體認到周遭環境

的地形變動或災害，以及隱含的潛在災害風險，而且受訪者本身又回憶起在地的共

同記憶，也是再次連接自身與所居住環境的關係，應有助於他們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深化。

此外，由草嶺社區的田野調查過程，受訪者對於當地因多次的崩塌使得當地擁

有其他地區所沒有的獨特地景，進而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之下成為當地發展不同型態

觀光產業的契機，成為當地長期以來主要的產業發展，也展現草嶺當地居民一直以

來與坡地災害共處，並且將坡地災害所形成的地景，轉化成當地的經濟活動資源，

形成地方依賴（local dependence）。草嶺社區的案例也呈現人地互動關係的不同樣

態，在災害風險溝通中是十分值得討論的個案。

七、結　論

本研究目的為以地名引發民眾閱讀災害相關地圖的可行方案探討，首先蒐集與

坡地災害有關的地名，其次透過設計將地名呈現於地圖上，希望可藉此幫助當地居

民更了解坡地災害會發生的原因及可能發生的地點。本研究進行交流的是雲林縣古

坑鄉草嶺社區與桃園市復興區高義部落，此二地區在近期都發生過大規模山洪、崩

塌或土石流導致的重大自然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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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發現，地名是與社區或部落進行交流的很好的切入點。以在地地名意涵

為話題時，居民多表示興趣，樂見以地圖的形式呈現，認同地名應被視為在地重要

的集體知識和記憶，也願意討論地名與周遭環境潛在災害的關聯。不過，草嶺社區

與高義部落兩地受訪者對於地名中所承載之坡地災害的認知有所不同，這應該和兩

地坡地災害發生之頻率、週期的差異有關。草嶺社區大約每隔幾十年就會有大規模

崩塌（表2），對於地景影響甚大，受訪者對於地名中所呈現的坡地災害是十分熟

悉，日常生活中也會常提及使用；高義部落則是在2004年之後才持續有災害發生，

而且受訪者是在與研究者共同田野調查時，才將地名與其所隱含的坡地災害相連

結。這也顯示，儘管地名是居民對於所處環境認知的一種「再現」形式，但若在日

常生活中未被特別提醒或說明，人們會逐漸遺忘這些地名的含意，而年輕人恐怕更

是無感。所以，若可將地名的位置與含意以圖、文、照片呈現於災害地圖上，也就

是從資訊接收者的記憶或是其心理的再現建構著手（Weidenmann, 1991），應有助

於居民關聯地名含意與災害潛勢。

前人指出，欲製作更符合民眾需求的地圖，應在製圖過程中邀請在地居民參

與（Cadag & Gaillard, 2012; Clarke et al., 2013）。就本研究以自然災害溝通為目的

時，邀請居民參與的層次，不宜僅限於蒐集與自然災害相關的地名或請教地名含

意，還需要進一步了解居民對於地名的認識、對其生活中的意義，以及是否可關聯

地名含意與災害潛勢等。本研究以為，惟有進行如此深度的交流，才可能藉由地名

促進自然災害風險溝通，同時此溝通過程也可讓地名所承載的在地知識，再次被論

述而持續被傳承。

此外，若欲吸引居民使用災害地圖，必須由目標使用者的需求出發。兩個交流

地區的受訪者都非常關心社區與部落的發展，提出地圖上不要只利用地名呈現該地

自然環境與災害的關聯，若能同時承載觀光資訊（例如草嶺社區）或文化資訊（例

如高義部落），將更符合在地需求，提高地圖使用的機會。所以，本研究最終的地

圖成果分別包含了觀光地景資訊和文化地景資訊，並命名為〔草嶺社區觀光與環境

地圖〕13與〔高義部落文化與環境地圖〕14，這也回應了災害風險溝通中所強調之

與溝通對象的雙向性，以及對於目標對象主體性的認識和尊重。

13 〔草嶺社區觀光與環境地圖〕完整圖幅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Dnw5iAnYlCzw
2EIAIIkLzILgX0BAjPd/view?usp=drive_link

14 〔高義部落文化與環境地圖〕完整圖幅連結：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SRzHGHnBNxma5TPp-
1P6boMCAU-YQv2D/view?usp=driv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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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oste). Rives nord-méditerranéennes, URL: http://rives.revues.org/116.



沈淑敏、許嘉麟、潘彥維、劉哲諭：地名於自然災害風險溝通的應用—以臺灣漢族社區和原住民族部落為例

23

Santha, S. D. Gahana, P. and Aswin, VS., 2014, Local knowledge, early warning and coastal 
hazards: Participatory inquiry among fishworkers in Kerala, India. Action Research, 
12(3), pp. 273-292.

von Glasenapp, M., and Thornton, T. F., 2011,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of Swiss 
Alpine Farmers and Their Resilience to Socioecological Change. Human Ecology, 
39, pp. 769-781.

Weidenmann, B., 1991, Lernen mit Bildmedien. Mit den Augen lernen (Learning with 
pictorial media). Bern Huber.

丸本美紀、福岡義隆，2007，荒川流域を中心とする埼玉県内における自然地名か

らみた災害常習地に関する気候的研究（第 1 報）埼玉県内の気候地名の分

布，地球環境研究，第 9 期，頁 79-88。

Marumoto, M. and Y. Fukuoka, 2007, Climatological Study on Disaster-Prone Areas 
Identified Through Natural Toponyms in Saitama Prefecture, Focusing on the 
Arakawa River Basin (Part 1): Distribution of Climatic Place Names in Saitama 
Prefecture. Global Environmental Studies, 9, pp. 79-88.

小川豊，2012，あぶない地名（災害地名ハンドブック），東京：三一書房。

Ogawa, Y., 2012, Dangerous Place Names: A Handbook of Disaster-Related Toponyms. 
Tokyo: San-Ichi Shobo Publishing.

內政部《地名資訊服務網》，https://gn.moi.gov.tw/GeoNames/。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Geographic Names Information System of Taiwan”. https://

gn.moi.gov.tw/GeoNames/.

水谷直樹、川上哲広和杉澤文仁，2014，深層崩壊跡地と地名の関係～主に静岡県
および三重県の中央構造線以南の地域を例として～。網址：https://www.
yachiyo-eng.co.jp/case/papers/pdf/2014_13_fukutsuka.pdf。

Mizutani, N., Kawakami, T. and Sugisawa, F.,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ep-
Seated Landslide Sites and Place Names: Focusing on Regions South of the Median 
Tectonic Line in Shizuoka and Mie Prefectures. https://www.yachiyo-eng.co.jp/
case/papers/pdf/2014_13_fukutsuka.pdf.



台灣土地研究　第二十八卷第一期

24

吳若穎、陳柔妃、郭志禹和張國楨，2014，利用 1979-2009 年間航空正射影像及數

值地形模型探討草嶺山崩區域之地表變遷，地理學報，第 75 期，頁 1-27。

Wu, R. Y., Chen, R. F., Kuo, C. Y. and Chang, K. J., 2014, Application of 1979-2009 Digital 
Orthophotos and Digital Terrain Models to Investigate Surface Changes in Tsaoling 
Landslide Are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75, pp. 1-27.

李錫堤，2011，草嶺大崩山之地質與地形演變，中華水土保持學報，第 42 卷，第 4
期，頁 325-335。

Lee, C. T., 2011, Geomorphological Evolution and Geology of the Tsaoling Rockslide.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42(4), pp. 325-335.

沈淑敏、李聿修、陳銘鴻和羅章秀，2022，形如其名：地名與地形的對話，台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

Shen, S. M., Lee, Y. H., Chen, M. H. and Luo, Z. X., 2022, True to Its Name: A Dialogue 
Between Toponyms and Topography.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谷川健一，2013，地名は警告する—日本の災害と地名，東京：冨山房インターナ

ショナル。

Tanigawa, K., 2013, Place Names as Warnings: Disasters and Toponyms in Japan. Tokyo: 
Fuzambo International.

官大偉，2016，民族地形學與社區防災：以泰雅族 squliq 語群土地知識為例之研究，

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第 17 卷，第 4 期，頁 60-67。

Kuan, D. W., 2016, Ethnophysiography and Disaster Mitigation: A Case Study on Tayal 
knowledge of Land.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Quarterly, 17(4), 
pp. 60-67.

南哲行，2014，アイヌ口碑伝説等により伝承された大規模災害の検証と現在の防

災 • 減災対策への適用性に関する研究，札幌：北海道開発協会開発調査総
合研究所，頁 175-202。

Minami, N., 2014, A Study on the Verification of Large-Scale Disasters Transmitted 
Through Ainu Oral Traditions and Their Applicability to Curren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Measures. Sapporo: Hokkaido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and Survey, pp. 
175-202.



沈淑敏、許嘉麟、潘彥維、劉哲諭：地名於自然災害風險溝通的應用—以臺灣漢族社區和原住民族部落為例

25

洪佩鈺、湯凱齡和沈淑敏，2004，地名資料庫自建模式及其在地理教學上的應用－

以雲林縣為例，第一屆地名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

Hung, P. Y. Tang, K. L. and Shen, S. M., 2004, A Self-Built Model of a Toponymic Database 
and Its Application in Geography Education – A Case Study of Yunlin County.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cademic Symposium on Toponym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韋煙灶，2016，客、閩族群對河流通名之用法差異，地理研究，第 64 期，頁 91-113。

Wei, Y. T., 2016,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river general name between Hakka and Min 
ethnic group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64, pp. 91-113.

韋煙灶、曹治中，2013，以閩、客式地名來重建臺灣閩、客族群原鄉之歷史方言界

線，臺灣博物季刊，第 32 卷，第 4 期，54-59 頁。

Wei, Y. T. and C. C. Tsao, 2013, Using the Typical Place Names between Hakka and 
Southern Min in Atlas to Restructure Historical Dialect Boundary in the Ancestral 
Homes of Taiwan Hakka and Southern Min. Taiwan Natural Science, 32(4), pp. 54-
59.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3D 災害潛勢地圖》，https://dmap.ncdr.nat.gov.tw。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Disaster Potential Map”, 
https://dmap.ncdr.nat.gov.tw. 

康培德，2008，東南亞－地名變遷與地理區劃，地理研究，第 48 期，頁 105-124 頁。

Kang, P., 2008, Southeast Asia: Toponomic Change and Geographical Demarcation.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48, pp. 105-124.

許哲明、王明志，2008，外國地名譯寫作法之探究，編譯論叢，第 1 卷，第 1 期，

頁 148。

Shiu, J. M. and M. C. Wang, 2008, Conversion Practices for Foreign Place Names-
Romanization to Chinese.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Review, 1(1), pp. 141-182.

許 耿 銘，2019， 在 水 患 風 險 中 怎 麼 溝 才 能 通？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之再反思，民主與治理，第 6 卷，第 1 期，頁 61-70。

Hsu, K. M., 2019, How to Communicate Efficiently in Flood Risk? Rethinking of 
“Rethinking Flood Risk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and Governance, 
6(1), pp. 61-70.



台灣土地研究　第二十八卷第一期

26

曾敏惠、吳杰穎，2020，風險溝通模式提升社區災害韌性之探究：以水患自主防災

社區計畫為例，都市與計劃，第 47 卷，第 1 期，頁 3-26。

Tseng, M. H. and J. Y. Wu, 2020, Relationships Between Risk Communication and Disaster 
Resilience: A Case Study of a Community-Based Flood Management Project. City 
and Planning, 47(1), pp. 3-26.

黃韵筑，2011，社區居民對防災地圖之瞭解與需求—以土石流潛勢三個社區為象，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Huang, Y. C., 2011, The Understanding and the Need of the Community toward Hazard 
Map:Three Communities in Vulnerable Debris Flow Areas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ing.

楊明德、蘇東青和楊曄芬，2005，草嶺地區土石流潛勢調查與評估，中華水土保持

學報，第 36 卷，第 3 期，頁 301-312。

Yang, M. D. Su, T. C. and Yang, Y. F., 2005,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ebris Flow 
Potential in Caoling Region. Journal of Chines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36(3), 
pp. 301-312.

楠原佑介，2011，この地名が危ない，東京：幻冬舎。

Kusuhara, Y., 2011, This place name is dangerous. Tokyo: Gentosha.

葉韻翠，2015，以領袖為名？由《海峽時報》窺探新加坡紀念地名的文化政治，臺

灣國際研究季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117-138。

Yeh, Y. T., 2015, Named after Political Leaders? Probing into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Singapore’s Commemorative Place Names from the Straits Times.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1(1), pp. 117-138.

農林水產省農村振興局農村環境課，2008，地すべり災害を予防 • 軽減するため

の活動の手引き—住民の皆さんができる地すべり対策。網址：http://www.
maff.go.jp/j/nousin/noukan/tyotei/t_zisuberi/pdf/yobou_tebiki_1.pdf

Rural Environment Division, Rural Environment Division Rural Development Bureau,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Fisheries, 2008, Guide to activities for 
preventing and mitigating landslide disasters - Landslide prevention measures that 
residents can take. http://www.maff.go.jp/j/nousin/noukan/tyotei/t_zisuberi/pdf/
yobou_tebiki_1.pdf



沈淑敏、許嘉麟、潘彥維、劉哲諭：地名於自然災害風險溝通的應用—以臺灣漢族社區和原住民族部落為例

27

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
index.htm。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Information “Indigenous Languages Online Dictionary”. 
https://e-dictionary.ilrdf.org.tw/index.htm. 

遠藤宏之，2013，地名は災害を警告する～由来を知り わが身を守る，東京：技術

評論社。

Endo, H., 2013, Place Names Warn of Disasters: Understanding Their Origins to Protect 
Ourselves. Tokyo: Gihyo.

鄭新興、陳文福和蔡喬文，2004，以不同地形資訊探討草嶺地區地形之變遷，臺灣

地理資訊學刊，第 1 期，頁 63-78。

Cheng, H. H., Chen, W. F. and Tsai, C. W., 2004, A Study on Landform Changes of the 
Tsaoling Landslide Area by a 60-year Map Comparison from 1930s to 1990s. 
Journal of Taiwa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1, pp. 63-78.

龔誠山、廖翊鈞，2000，草嶺崩坍及堰塞湖處置評估，地工技術，第 81 期，頁 33-
46。

Kung, C. S. and Y. J. Liao, 2000, Assessment of Tsao-Ling Landslide and Landslide Lake. 
Sino-Geotechnics, 81, pp. 33-46.



台灣土地研究　第二十八卷第一期

28

附錄一　訪談對象資料表

代號 性別 所屬社區／部落 身　　份

A1 男 草嶺社區

當地飯店負責人。因工作緣故需要對於草嶺當地

地景的形成和變遷十分嫻熟，並且參與林務局所

推動的草嶺地質公園的設置。

A2 男 草嶺社區
當地飯店負責人。因工作緣故需要對於草嶺當地

地景的形成和變遷十分嫻熟。

A3 男 草嶺社區
當地國小主任。需要於課程中融入當地的生態和

地質，以及造就這些生態和地質的原因。

A4 男 草嶺社區
前村長。因工作緣故需要具有與居民進行自然災

害的風險溝通。

B1 女 高義部落

當地文史工作者，並曾任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因工作緣故需要具有與居民進行自然災害的風險

溝通，像是協助政府防災資訊的宣導等。

B2 男 高義部落
部落耆老。對於部落發展歷史以及過往所發生的自

然災害對於族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的轉變十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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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訪談大綱

主題 訪問問題

一、 社區或部落所發生

的自然災害。

1.	社區或部落裡有發生過土石流或崩塌的災害嗎？

2.	這些災害是位於何處呢？（使用地圖或google earth給

予判讀）

二、 當地與地形或自然

災害有關的地名、

故事或傳說。

1.	在社區或部落裡有與描述地形或自然災害相關的地名

嗎？

2.	那這些地名、故事或傳說所指的地方在您的印象中有

發生過災害嗎？

3.	近期災害發生後，是否有對新的地形有新的叫法？

4.	有否僅有社區或部落裡大家會說，但是為在一般地圖

上是無法找到的小地名？

5.	地名的意義

三、 地名、故事或傳說

與 自 然 災 害 的 連

結。

1.	日常生活中會因為這些地名、故事或傳說使得當地人

會避開這些地方做開墾、開發或居住嗎？

2.	當有相關自然災害發生時，會聯想到這些地名、故事

或傳說嗎？

3.	如果想把地名畫進地圖中，讓外地人或下一輩看，怎

樣呈現比較好？

四、 當地的防災管理方

法。

1.	社區或部落裡平時及自然災害好發的時期分別有做哪

些預防措施或是在有豪雨及地震發生之前或發生時，

如何減低災害的損失？

2.	社區及部落有製作防災地圖嗎？或是居民自行製作的

地圖，包含當地人的生活經驗的。

3.	如果知道這些自然災害，如何提醒下一輩跟親朋好友

如何準備跟防範？及如何告知他們這些災害，例如：

親自帶領、口頭說明？

4.	如果要用使用地圖說明，怎樣的地圖您覺得比較容易

懂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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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草嶺地區含有「崩」字與具有「崩塌」意涵地名的地名解釋

地名 來　　源

堀畓

民國八十八年（1999）九二一地震，把將堀畓山的砂石，從海拔1,100

公尺的山上，衝移至2.5公里下的清水溪（海拔560公尺），崩塌面積

有641公頃，為歷年來最大崩塌地，造成慘重的傷亡。

枋仔崙 意為「崩塌的山崙」

雞園嶺

此地位於碧湖的東北方，海拔高度約為790～795公尺，此一地名的

來源，係因山崩而導致此處地形，狀似雞胸前骨，山脊突出，兩側

緩斜，故而得名，當地人稱此地為「雞胸仔嶺」。由於閩南語發音

「胸（ㄏㄧㄥ）」，與「園（ㄏㄥˊ）」相近，故而被音轉為「雞園

嶺」。日治末期，有15戶，係以王姓為主的小型雜姓集村。

枋寮

根據聚落中的老先生所述，枋寮的地名由來是因為附近的土石容易崩

滑，因為稱為枋寮；但在南天宮的碑文上，將其名記載為「板寮」，

可能係因此處曾有以木板建成之工寮而得名。

大崩崁
此聚落之地勢不平，丘陵地，土質鬆軟，山崩成坑崁，謂「大崩

崁」。今住戶只有三戶。

資料來源： 《臺灣地名辭書》雲林縣及嘉義縣、「地名資訊服務網」https://gn.moi.gov.tw/
GeoN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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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房屋稅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同時也能作為政府干預房地產市場、

緩解貧富不均惡化、實現居住正義等政策目標的手段。然而臺灣房屋稅之稅負不易

評估，除資料取得困難外，其計算方式繁複，除稅率外，亦牽涉標準單價、折舊

率、折舊年數及街路等級調整率等房屋特性，且各地方政府規定不一。過往實證研

究因此難以針對臺灣房屋稅稅負之分配與影響因素進行整體的比較與分析。

本研究使用財政部財稅資料庫2008至2021年之房屋稅資料，檢視房屋稅於家戶

間的分布態樣，並進一步分析房屋稅基計算因子對家戶應納稅額的影響。研究結果

顯示，臺灣房屋稅之稅負分配整體呈現累退性，即高所得家庭需負擔之單位房屋稅

額比例相對較低。且在控制房屋特性後，累退性更加顯著，導致隨著家戶年所得或

持有房屋數的增加，單位房屋稅額反而下降的現象。

本研究也指出，房屋稅基計算因子，如房屋標準單價與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雖理論上需反映房屋價值，也在房屋稅額計算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因歷年調整幅度

有限，未能有效反映區域經濟和建造成本的變動，是現今稅負偏低的主因之一。然

而透過分量迴歸結果，可觀察到在不同分量下，其關聯性存在異質性。位於高分

量，即房屋稅額較高之家戶，其稅負與多數稅基變項（房屋特性）之關聯性卻較低，

因此房屋稅基計算因子的調整，對於此類家戶單位稅負之影響也將較小。本研究成果

為瞭解臺灣房屋稅的現況提供了實證基礎，並可供未來稅制改革之方向參考。

關鍵詞： 房屋稅、財產稅、財稅資料

 *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

 ** 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TEL：（02）29393091#51553，E-mail：chienhao@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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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bution of House Tax Burden in Taiwa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Yeh Hsuan Te*, Chien-hao Fu**

ABSTRACT

House tax is a significant source of revenue for local governments in Taiwan and can 
serve as a policy tool to intervene in the real estate market, mitigate income inequality, 
and promote housing justice. However, assessing the tax burden of Taiwan’s house tax 
is challenging due to data accessibility issues and the complexity of its calculation method. In 
addition to tax rates, factors such as standard unit prices, depreciation rates, depreciation years, 
and street level adjustment rates influence house tax calculations, and regulations vary across 
local governments. Consequently, previous empirical studies have yet to conduct comprehensive 
analyses of the distrib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ouse tax burden in Taiwan.

This study utilizes the Ministry of Finance’s tax data from 2008 to 2021 to examine 
the distribution of house tax among household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house 
tax base calculation factors on household tax liabil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house tax 
burden in Taiwan is overall regressive, with higher-income households bearing a relatively 
lower property tax amount per square meter of housing. This regressiveness becomes more 
pronounced when housing characteristics are controlled for, leading to a decrease in per-unit 
house tax as household annual income or number of properties owned increases.

This study also highlights that house tax base calculation factors, such as standard 
unit prices and street classification adjustment rates — which are intended to reflect 
housing valu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ax calculation —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adjusted over the years to reflect changes in regional economics and construction costs. 
This is one of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the currently low tax burden. Moreover, through 
quantile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study finds heterogene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x burden and tax base variables at different quantiles. Households in higher quantiles, 
with higher house tax liabilities, exhibit a weaker correlation between their tax burden 
and most tax base variables (house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adjustments to house tax 
base calculation factors would have a smaller impact on the per-unit tax burden of such 
households. The findings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understand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property taxation in Taiwan and offer insights for future tax reform.

Keywords:	 House tax, Property tax, Administrative tax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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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房屋稅為不動產稅制的重要一環，除為地方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也常被賦予

抑制房產炒作、縮小貧富差距及保障自住權益等多重政策目標。也因此相關稅制在

近年歷經多次的改革後，其影響與意涵仍持續為學者與大眾關注的焦點。以房屋稅

為例，自2014年起政府開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1為達到提高我國房屋持有成本

和抑制房產炒作，並同時確保自住權益，政府推動各縣市更新房屋標準單價表，並

同年修正《房屋稅條例》，允許地方政府根據各地家戶所持有的非自住之住家用房

屋間數訂定1.5至3.6% 不等的差別稅率，2這些改革的成效初步反應於房屋稅收的成

長，於2014年達到7.34% 的漲幅。此外，為增加囤房者的持有成本，房屋稅差別稅

率的修訂在2023年於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2024年7月1日上路，將非自用住宅改採

全國歸戶，並調整差別稅率區間，由原本的1.5%至3.6%，調高為為2%至4.8%。

圖1　房屋稅收暨信義房價指數成長曲線比較（2001–2023年）
資料來源： 房屋稅收資料來自財政部財政統計資料庫，信義房價指數來自信義房屋。房屋

稅收及房價指數基期皆調整為2001年。作者自行整理。

1 相關改革內容參閱立法院全球資訊網，取自： 
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90&pid=208699。

2 即俗稱的「囤房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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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圖1所示，隨著時間軸往下推進，相較於房地產市場的活躍，僅管稅率

已調升，但房屋估價制度中的其他影響因子似未發揮預期的衡量與評估效果，近年

房屋稅收的成長率趨於穩定甚至有所下滑。因此儘管近年房屋稅改頻繁，其成效卻

飽受質疑。

過往學者針對臺灣房屋稅的制度探討中，發現的主要問題之一為房屋評定現值

與市場價值間的落差。由於房屋稅的地方稅特性，雖然稅制的大綱與架構皆明令於

《房屋稅條例》之中，但細節之規定與直接影響應納房屋稅負的稅基相關變項都由

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具有可調整的彈性與空間，也使得各地的相關政策發展呈現

多樣化的趨勢，如各縣市所規定之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折舊率及房屋街路等級調整

率等都不盡相同，但常見之現象為其調整之頻率與幅度無法反應各地的交通商業發

展的快速變化（曾巨威，2011；蘇建榮，2014）。

現有房屋稅的實證研究關注焦點多落於探討稅制的公平性，如臺北市財產稅公

平性之研究（陳德翰、王宏文，2013）發現臺北市整體財產稅具有水平不公平之現

象，且認為房屋稅應降低低價位不動產的評估價值；另傅健豪、曾中信（2021）也

運用財稅資料分析臺灣不動產稅制，發現其長期低估不動產價值，建議應縮小課

稅現值與市場價值的差距以健全地方財政狀況與強化稅制的公平性。除上述藉由垂

直及水平公平之概念討論財產稅制相關的研究外，有關房屋稅的資本化情形和房屋

稅如何影響房屋價格也有諸多相關文獻，如彭建文等（2007）利用臺北市大同及內

湖區的實際不動產交易案例推估有效稅率，發現每當其增加一個百分點，房價會降

低2.02%，並且計算出我國不動產稅的資本化效果約為13%，隱含有高比例的不動

產稅負是轉嫁給購買房屋的人所承擔；而伍大開等（2025）也透過內政部實價登錄

的交易資料來分析房屋稅有效稅率對臺北市住家用房屋交易價格的影響，結果與

彭建文等（2007）的結論一致，且其另以斷點不連續迴歸（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RDD）估計租稅資本化的程度也仍然維持相同的結論，即房屋稅的有效稅

率和房屋價格間具負向的關聯性，但這些稅負大部分會轉嫁給租屋者和買方。然現

有文獻因受限於資料，關於房屋稅制之討論多藉由實價登錄中的房屋相關特性結合

公開資料所推估而得，除與實際稅負金額可能存在偏差外，由於實價登錄所包涵之

樣本為市場上交易之物件，其結論未能涵蓋長期持有之房屋。

本文根據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的房屋稅資料統計，檢視臺灣2008年至2021年間

各家戶所繳納之房屋稅負分佈與趨勢變化，以瞭解房屋稅負和家戶所得間的關連。

並透過迴歸分析家戶與房屋變數對家戶平均房屋稅負之影響，探討房屋稅制設計中

之房屋標準單價、折舊率、折舊年數及街路等級調整率等由地方政府自行訂定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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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因子，對家戶應納房屋稅負之可能衝擊。本文為國內首篇利用全國稅務資料，檢

視臺灣房屋稅稅負分配態樣與影響因子之研究。透過將實證分析聚焦於現行房屋稅

制計算時之各項因子與家戶特性，其結果有助於讀者瞭解臺灣房屋稅之現況及稅制

改革將如何形塑房屋稅負之分配，且作為後續不動產稅制研究之參考。

本文下一節將簡要介紹我國房屋稅制與過往相關研究文獻，第三節則說明本文

所使用的資料來源、篩選過程，以及研究方法和迴歸模型之設定；第四節針對樣本

的敘述統計與實證結果進行分析討論；最後於第五節為本文作結，並提供政策後續

相關之修改建議與未來研究之方向。

二、臺灣房屋稅制現況與相關研究

財產稅一般屬地方稅，分為動產及不動產兩大類，因課稅標的明確且稅負不易

逃漏，以不動產（如土地、建築物等）作為主要的徵收對象（曾巨威，2011；蘇建

榮，2014）。本文將聚焦於不動產持有稅的房屋稅部分，並就其評估方法、公式設

計、國內外不動產稅的發展現狀，以及此稅制之公平性與效率面的相關文獻進行討

論。

（一） 不動產持有稅暨價值評估方法
不動產持有稅為針對個人或法人在一段期間內或特定時點擁有之不動產課徵的

稅收，在我國房屋與土地之持有是分別透過地價稅及房屋稅課徵。由於不動產持有

稅的彈性較低，且變動幅度一般低於總體經濟之變動，因此稅收占比雖通常較所得

稅與消費稅低，但皆具有一定之比重且相對穩定，3為地方政府重要的財政收入來

源（徐偉初等，2012）。

但在財產稅制的設計中最受爭議的環節為如何「評估」財產價值，也就是財

產稅稅基之評定。因財產為持有稅，無法直接以市場交易價格評定價值，因此稅

基需依賴財產評估的方式進行評定。倘若政府評價機制與納稅人所認定的金額有

顯著差異，即易引發爭議。常用於不動產估價的方法可概略分為市場比較法（sales 
comparison approach）、重置成本法（replacement cost approach）與收益現值法

（income capitalization approach），其中比較法藉由市場中擁有近似特徵之房地產

3 自2019年起財產稅系占比分別為2019年：12.9%、2020年：16.1%、2021年：18.4%、2022年：

13.5%，2023年：13.5%，其中導致變動之主因為證交稅，資料來源為財政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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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易價格來估算標的房地產之價值；而成本法則是透過建造或重製相似建物的當

前成本來衡量，較不易受市場波動影響；至於收益法則以預測該房地產未來的現金

流量來估計其本身的價值，能反映其投資價值與獲益能力。

我國對房屋價值之評定規則主要列於《房屋稅條例》中，首先依建造材料、構

造、用途及樓層數等訂定房屋構造單價標準。核定單價乘以面積所得之價值，再依

各類房屋之耐用年數及折舊率減去因建造年數帶來之折損，最後依房屋所在之位

置，按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路段率）調整得房屋評定現值。上述因素中，路段率

依房屋所處街道村里之商業交通情形及房屋的供求概況，比較不同地段之房屋買賣

價格減除地價部分，訂定標準（房屋稅第11條），其概念接近市場比較法。但其餘

稅基考量因子，包含建造材料、構造及經歷年數等，皆主要反應不同類型房屋工程

造價之差異4，因此臺灣房屋稅稅基之評價方法雖兼採市場比較法及重置成本法，

但以後者為主。

為確保評定現值能反映建築成本及經濟發展之現況，《房屋稅條例》第11條要

求房屋標準價格需每三年重行評定，然而部分地方政府之房屋標準單價表、折舊

率、耐用年限等設計自1981年以後未更新上調、上調幅度過小，或是調整後僅適用

於後續新建之房屋等，種種因素導致目前我國多數房屋評估現值大幅偏離市價、估

價比率明顯偏低，造成了如有效稅率偏低以及課稅不公平等現象的發生（黃崇哲，

2013）。

（二） 臺灣房屋稅制度暨概況總覽
《房屋稅條例》明訂房屋稅之架構，並授權縣市政府於架構內擬定徵收細則及

作業要點，有關稅率設定、房屋課稅現值衡量以及稅額減免相關條件等規定簡要說

明如下。

1. 稅率設定

《房屋稅條例》第五條中將房屋類型分為三類，住家用房屋、非住家用房屋以

及同時作住家及非住家用者，並依此分別制定相對應的稅率結構，在條文中僅規定

各類房屋適用稅率的下限及上限。而實際之徵收率則規定於同條例的第六項中，只要

符合前述規定之範圍內，授權各縣市地方政府依自身情況自行訂定房屋稅的徵收率，

以下簡述法定稅率規定的三種類型之異同，並額外說明於2024年修訂後的版本差異：

4 房屋標準價格之設定，可參考財政部發佈之「簡化評定房屋標準價格及房屋現值作業之參考

原則（台財稅字第1060072407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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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住家用房屋

見於《房屋稅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住家用中的房屋若為自住或公益出

租人，法定稅率為百分之一點二，並在同條同項第四款規定其他住家用房屋的稅率

下限及上限，而實際徵收率則授權直轄市、縣市地方政府應按照各納稅義務人在全

國總持有應稅房屋戶數或其他的合理需要，分別訂定差別稅率，5且若納稅義務人

持有坐落於直轄市及縣市之各該目應稅房屋，應分別按其全國總持有房屋數，依房

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訂定的相應稅率課徵房屋稅。

而其他住家用房屋，即非自住之住家用的部分，部分縣市如雙北、臺南市、宜

蘭、屏東及澎湖縣等從持有2間以上稅率即有所增加，但多數地區的級距分界落於

3–6間左右，隨著家戶持有之住家用房屋越多，訂定差別稅率。此外，在房屋2.0修

法前，差別稅率之設計非強制要求，故截至2023年11月止，我國尚未針對該類型之

房屋採用差別稅率（囤房稅）課徵的縣市包括苗栗縣、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

嘉義縣、花蓮縣、臺東縣、金門縣、基隆市以及嘉義市等共十個縣市。

2024年修訂後的主要變化在於非自住住家用房屋的差別稅率，除將其上限和下

限調整至百分之二至百分之四點八，並改為全國歸戶形式，此一稅率結構的變化主

要影響全國持有多間且為非自住住家用房屋者。然而，以下三種情況的房屋稅率仍

維持在修訂前的百分之一點二：納稅義務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所擁有的住家用房

屋在全國合計不超過三戶，且這些房屋並未出租，而是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實

際居住使用；由政府或獎勵民間興辦的社會住宅；出租給符合租金補貼申請資格的

房客，並經主管機關認定的房屋所有人。

（2） 非住家用房屋

規定於《房屋稅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如房屋之用途為供營業用、私人

診所、醫院或自由職業事務所使用，即有非出租的營利行為時，其房屋稅的法定稅

率不得少於該房屋現值的百分之三，最多則不能超過百分之五，並且不論此營利事

業是否合法、是否取得執照，就其有營業使用的事實即按照營業用稅率課徵；若為

人民團體等非營業使用者，因主係供勞務者所使用之房屋，則規定稅率必須介於房

屋現值的百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二點五之間。

（3） 同時為住家及非住家用之房屋

依據為《房屋稅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若房屋內非住家使用之部分面積

超過該房屋總面積六分之一者，就按其實際所使用的面積大小計算，而如果未達前

述比例就以六分之一為下限，分別按照住家用及非住家用的稅率課徵房屋稅。

5	2024年修法後的用詞為「應」而非「得」，故各縣市地方政府「必須」規定差別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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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屋課稅現值衡量

房屋應納稅額為房屋課稅現值×稅率，而房屋課稅現值之計算公式如下：

房屋課稅現值＝核定單價×面積×（1 – 折舊率×折舊年數）×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核定單價＝標準單價×（1 ± 各加減項之加減率）± 樓層高度之超高或偏低價

房屋課稅現值為房屋稅稅基，在不考量部分縣市自行訂定的特別條款下，6決

定稅基的重要因子包含標準單價、折舊率與折舊年數以及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路

段率），以下針對這些變數簡要說明：

（1） 房屋標準單價

出自各縣市政府自行訂定的「房屋標準單價表」，並由各地方政府所組織的不

動產評價委員會所評定，依照房屋的構造、用途和總樓層的不同作為評估的標準。

《房屋稅條例》第十一條第二項表明：「前項房屋標準價格，每三年重行評定一

次，並應依其耐用年數予以折舊，按年遞減其價格。」但實際上由於政治考量、經

濟因素等各式壓力使得各縣市之房屋標準單價表在1981年至2011年間少有更動與修

訂，直到2012年後才開始陸續有縣市進行調整。

此外，財政部在2014年所發布的台財稅字第10304636460號令中解釋：「各地

方政府評定房屋構造標準單價時，得視地方實際情形自行決定其適用原則。」因此

為避免民眾的反彈聲浪過大，且過往採歷史成本原則，故目前各地方調整後的房屋

標準單價表多僅適用於重行評定後才新建、增建、改建之房屋，標準單價表更新前

已完成之住宅，則適用原標準單價表。各縣市政府最近一次調整房屋標準單價之漲

幅及適用情形彙整於表1。以2024年為例，第一季全國房屋稅籍住宅類之平均屋齡

約落於32年，標準單價表的調整對房屋稅基計算的影響非常有限。

以往有關標準單價的相關討論相較其他房屋稅基因子為多，主係其為稅基中的

基底，其餘變項皆可視為針對標準單價的調整項，又因多數縣市許久未調漲修正

且大幅偏離市價，使其成為改革房屋稅制之文章的焦點。如2001年7月修訂《房屋

稅條例》要求房屋標準價格每三年需重新評定一次，但各地方政府及議會基於各式

理由並未實施合理之調整，使得房屋課稅用的價格與實際建造的成本有數倍的落差

（曾巨威，2011），以及花敬群（2013）研究比較各縣市地方政府當時所公佈的房

屋構造標準單價表與估價師公會發布的大都會區營造或施工費標準表，結果顯示

這兩者之間的數值比例僅為20% 至25% ，這意味著實際建造成本是標準單價的4到5

6 臺北市2011年實施的豪宅稅、臺北及臺南市分別於2017、2019年推行的單一自住房屋稅基折

減政策，以及2014年7月後於臺中市取得綠建築標章之建築物地上層可折減標準單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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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明顯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

再者，標準單價表內部的分類也有檢討之必要，就構造別而言其分為9大類，

但現今建材推陳出新，部分高科技廠房為因應產線設計、法規要求等因素而使用

特殊的建築材料之狀況應也納入規範之中或額外規定其內容。如羅光達等（2017）

檢視超高大樓在臺灣現行房屋稅制可能面臨之問題，便發現在設定標準單價時，樓

層設定不符時宜的情形。在1984年時，各地方政府對30層以上建物的標準單價多無

規劃，只因當時少有建物能達到此高度。如今超過此樓層數的建築物日漸增加，但

多數縣市單價表內之規定卻沿用至今。且現今標準單價表之樓層數分類依該建物之

「總」樓層認定，故樓層數越多，每層樓所需負擔之房屋稅負越重。在都市化趨勢

發展下的超高層建築7，因此將承擔鉅額的房屋稅負。不論建物用途為商辦或住宅，

此樓層設定之問題皆存在，但這些超高大樓的興建成本、安全性規格本就較高，且

與一般大樓所能享受到之公共服務差異有限，因此認為此評價方式不符受益原則。

針對標準單價之修正建議，曾巨威（2011）使用臺北市稅捐處所提供的房屋稅

相關檔案執行稅改評估分析，建議將標準單價表中的房屋用途類別修改為三類，8

以因應新興建材用於特殊廠房建造之歸類問題，並運用數種有代表性的房屋造價成

本資料為基礎，9再經營造工程物價指數（construction cost index, CCI）調整後，重

估各項標準單價，並要求應依照法律，三年即調整一次價格。且由於現行的房屋

標準價格過低，若相關調整一次到位會使人民負擔稅負過重，故在政策執行上應搭

配如逐年調整、首年標準單價打四折、第二年六折、第三年八折的「策略性打折」

以及給予每人一戶供自住之住家用的房屋現值「政策性打折」之優惠，以減緩改革

的衝擊力道；而陳麗品（2016）將各縣市的標準單價表與建築師公會採行的「建築

物工程造價標準表」（簡稱：建物工程標準表）進行差異比較，結果發現若房屋有

加裝電梯設備，則所有縣市的標準單價與建物工程標準表的價格無顯著差異，但若

為無電梯的房屋，則六都及非六都兩者的價格之間均有顯著差異，且非六都差異更

大，據此該研究建議應關注電梯設備於房屋稅中的衡量標準。

7 根據世界高層建築與都市人居協會（CTBUH）之定義，高度在300公尺以上的建築即稱為超高

層建築；臺灣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227條規定高層建築物係指高度超過50公

尺或樓層在16層以上的建築物，而超高層建築則未有明確之定義及劃分。

8 主要影響之房屋構造別為鋼骨造（P）、鋼骨混凝土造（A）、鋼骨鋼筋混凝土造（S）、鋼筋

混凝土造（B）、預鑄混凝土造（T）以及加強磚造（C）。

9 參房屋稅課徵合理化（曾巨威，2011）頁23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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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各縣市房屋標準單價最近調整情形彙整表*

縣（市） 最近一次調整年度 適用年期
現行標準單價與1984年

標準單價比較之平均增幅（%）

臺北市 2023 2024 183.65%
新北市 2023 2024 117.29%
桃園市 2021 2022 70.00%
臺中市 2023 2024 84.00%
臺南市 2019 2020 49.62%
高雄市 2023 2024 100.91%
宜蘭縣 2015 2016 142.26%
新竹縣 2019 2020 100.00%
苗栗縣 2023 2024 104.55%
彰化縣 2022 2023 60.00%
南投縣 2022 2023 66.00%
雲林縣 2022 2023 100.00%
嘉義縣 2022 2023 107.74%
屏東縣 2022 2023 93.89%
新竹市 2022 2023 100.00%
嘉義市 2022 2023 77.26%
基隆市 2022 2023 84.39%
花蓮縣 2019 2020 44.84%
臺東縣 2022 2023 98.00%
澎湖縣 2015 2016 49.52%
金門縣 2021 2023 50.00%
連江縣 2016 2017 145.00%

資料來源： 財政部賦稅署—地方政府調整房屋稅稅基及規定徵收率情形之附件（2023年8月

版本），作者自行整理。

註1： 資料來源為各地方稅稽徵機關按財政部2022年6月14日函及2021年8月10日函發公式計

算提供，其為加總各縣市標準單價表中各構造別、用途別以及總層數為30層（含）以

下之部分並除以格數，再與各該地方政府1984年時以相同方式計算出之平均單價相

除，將其商數減1後以百分比形式呈現，即上表中的平均增幅。

註2： 以1984年為比較基準點的原因是當時各縣市的標準單價表落差不大且規範統一，現今

直轄市、六都有更高的樓層規劃及地下建物等，在1984年時無相關規定即不納入比較

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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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折舊率與折舊年數

縣市政府針對折舊率及房屋的耐用年數（最高折舊年數）之規定，由各地方

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與發佈，其中的「房屋折舊率及耐用年數表」10藉由不同的

房屋構造分別制定其適用之折舊率、耐用年數及殘值。針對房屋折舊之計算，林

子欽、李汪穎與陳國華（2011）藉由臺北市公寓住宅之交易資料，應用空間遞延

（spatial lag models, SLM）及空間誤差（spatial error models, SEM）模型檢驗建物

的市場折舊，結果發現現行法規中的折舊率明顯低於該文中所推估的市場折舊率。

不過財政部於2017年台財稅字第10500698510號函新頒折舊率參考基準，即

「折舊率標準表」，其中提高了2016年7月1日後新建造完成房屋之折舊率，並降低

特定房屋構造別的殘值率與耐用年數規定，且部分地方政府在後續年度於折舊率之

適用有進行對應的檢討及修正。或因前述調整所致，鍾伯嶽（2024）使用2018年7
月至2022年6月的臺北市實價登錄交易資料，並運用傳統迴歸及空間相關迴歸模型

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在物理性折舊的前提下，現行房屋稅制度並無法定折舊率過低

或房屋殘值率過高的狀況。

（3）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房屋稅額計算公式之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亦稱：路段率或地段率，向有諸多

爭議。路段率係由財稅相關人員經實地考察，以全市觀點通盤討論後設定，但一般

缺乏量化且較科學化的分析基礎（鄧筱蓉，2018）。因目前我國房屋稅評價方式主

要為成本法，但額外運用路段率及稅率來反映房屋所在地的發展情形與使用狀況，

此類規定使得房屋稅制更為繁複，也可能導致水平公平性之問題，故許多文獻針對

路段率在房屋稅制中的存廢與否進行了一系列討論。

其中林惠娟（2005）將正反兩方論點進行整理：反對方主要論點為房地價值屬

土地貢獻說，11且在規定地價時已將地段調整率納入考量之內，若於評估房屋現值

公式中再納入路段率可能有重複課稅之嫌；而贊成方則以聯合貢獻說或建物貢獻

說來解釋房地價格的形成，前者覺得房地價值是由土地與建築物共同創造，各樓層

價格受到土地區位和建築物可使用空間的效用聯合影響，而後者則認為房地結合體

的高附加價值都是建築物所產生（林英彥，2000），在上述兩個學說指出建築物貢

獻之價值較高或與土地持平的狀態下，對於房屋的使用及收益價格差異進行再評估

（即徵收路段率）應屬合理。此外，因地段率的細部規劃內容並無規章標準可依

10 各縣市該表名稱未必一致，如新北市、桃園市稱「房屋構造別暨折舊率對照表」。

11 認為建築的各樓層價格之所以不同，是因為土地立體空間價值的差異，因此在分離房地結合

體時，把所有價值皆歸於土地（林英彥，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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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以臺北市為例，其面積廣大道路眾多，無法深入探討全市各街路的交通及商業

發展情形，且在稽徵機關人手不足的情況下，路段率之修訂易流於主觀認定，又我

國房屋課稅現值與市場價格脫節，即使有此變數也無法適當地反應出都市快速發

展、繁榮程度之高低對該區域房價結構的變化（曾巨威，2011；鄧筱蓉，2018）。

總結而言，雖雙方就房屋稅制中是否應考量路段率變數之意見出現分歧，但兩者皆

認同我國房屋稅制度存在改善與解釋空間，實有深入檢討之必要（周美麗、洪淳

美，2003；林惠娟，2005；曾巨威，2011；蘇惠屏，2017）。

總體而言，由於標準單價內容過時，房屋標準價格與市場脫節（陳德翰、王

宏文，2011；王宏文、曾彥閔，2013），且折舊率與耐用年數之改革影響尚待評

估，現行的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無法及時反映該區域的交通商業發展狀況等因素，

房屋課稅現值一般存在「核計現值過低」、「殘餘價值過高」之問題（謝哲勝，

2012）。此外，傅健豪、曾中信（2021）使用財政資訊中心2004年至2017年之財稅

資料研究發現，臺灣土地和房屋綜合的課稅現值約僅占市價的11至13% 左右，12相

較於許多國家採用市價作為財產稅稅基之評定基礎（游適銘，2018），現行房屋稅

制之評估現值與市價差距過大，且易產生分配不均之問題。

（三） 財產稅公平性研究
2024年4月底行政院主計總處時隔多年發布國富統計報告，公告2021年（民

國110年）臺灣家庭財富分配之統計結果，其中最富裕的前20%之家戶財富平均為

新臺幣5,133萬元，而第一分位，即總財富資產最少的20%家庭則只有新臺幣77萬

元，兩者差距達66.9倍，吉尼係數為0.606，雖與日韓、歐美各國相較而言，我國財

富分配相對均勻、吉尼係數也較低，13但與前次公布之國富統計對照，貧富差距明

顯有擴大的趨勢。連賢明等（2021）之研究使用2004年至2014年財政部的個人財產

登錄資料進行全國財富分配之推估，其結果發現臺灣個人資產的組成分配中，約有

75% 為房地產，不僅是最主要的資產配置方式，也是該期間內價值增長最迅速之資

產。房地產作為家庭財產最大宗的來源，對於我國財富分配之走向具有重大的影

響，而財產稅在當中扮演的角色也因此難以忽視。

財產稅的實證研究，對於公平性已有相當廣泛的討論。英美兩國於財產稅制

中，許多地方政府亦使用評估價值來衡量不動產稅稅基，與我國標準單價表面臨

相似之問題，如Lee（2023）認為應該將當前的財產評估模型改以交易市價為基礎

12 是以估價比率中位數（median assessment-sales ratio）進行衡量。

13 參中央通訊社新聞，取自：https://www.cna.com.tw/news/afe/20240503500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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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es-based market valuation model）。英國的市政稅主要被批評點為未能考量納

稅人的納稅能力，且具有稅率累退的問題，由於市政稅額係採「量出為入」，即以

支出決定收入的方式處理，在經濟發展較好的繁榮地區，稅源相對充足，對於住宅

房地產稅的需求反而不高，且以英國統計局2021年至2022年倫敦市的資料分析，發

現較高等級的房屋實際平均稅率有所下降，呈逐漸遞減的趨勢，進而可能導致稅負

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擴大等現象的發生（蘇建榮，2014；蔡旺清，2022）。

McMillen and Singh（2020）使用價格相關差異（Price-Related Differential, 
PRD），以及交易價格和評估價值間的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s）來檢視財產

稅的公平及公正性，14透過美國費城、丹佛等共四個城市的交易資料實證發現稅

制的累退性，隨著家庭收入增加，對應需繳納的財產稅額則有所減少。而Berry
（2021）藉由人口普查的資料將個人及家戶的特性納入考量，並利用2006年至2016
年Corelogic稅務契約資料庫，包含約2,600個美國縣市的個別房產交易資訊，發現

財產稅制在美國普遍存在累退性。

而臺灣關於財產稅的公平性相關文獻，在實證方面主要依循美國的研究方法，

藉由傳統指標以及過往文獻所建立的迴歸模型來衡量與檢測垂直及水平公平性。早

期研究受限於資料面的因素，多數研究分析範圍為縣市或以下的政府層級，且針對

直轄市的研究較多，特別以臺北市或高雄市為主。

陳德翰、王宏文（2011）針對臺北市的房屋稅公平性進行研究，發現不同行政

區的估價比率會有所差異、都市郊區與市中心間具有水平不公平的現象。此外，較

低價位的房屋有累退性問題，但中高價位之房屋，其房屋稅具累進性，兩者表現並

不一致。該文提出對低價位的房屋應該調降其評估價值，並且因為高價位房屋的估

價比率多低於中低價位的房屋，認為豪宅稅的實施應能增加前者的估價比率，讓房

屋稅更加公平；而後陳德翰、王宏文（2013）進一步將臺北市的地價稅與房屋稅一

併討論，實證結果顯示臺北市財產稅的實質稅率落在0.04%至0.09%間，除不具水

平及垂直公平外，也發現實質稅率之所以呈現累退性主要來自地價稅的影響，而低

價位的不動產擁有較高的實質稅率且差異程度大則是房屋稅所導致，故對於房屋稅

的修正建議同上述文章，建議降低價位較低的不動產評估價值，改善因房屋市場價

格使得實質稅率不一致的情形；此外，王宏文、曾彥閔（2013）進一步擴展研究範

圍至臺北市與高雄市的住宅財產稅，15結果發現高雄市的財產稅不符合垂直公平，

且兩市的財產稅皆不具水平公平性，在實質稅率上，平均而言高雄市為0.131%、

14 在文中若係數為1表示完全平等，所有價格相同，而越接近0則代表價格分布越不均等。

15 仍為不動產持有權人所繳納的地價稅與房屋稅總和，但皆使用自用住宅之稅率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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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0.066%，此差異即為水平不公平的來源，其中又以房屋稅較為嚴重，作者

認為未來改革應以房屋稅為主，改善其估價品質以適當反映房屋市價，使估價比率

能夠齊一。

由於2012年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的建置，關於財產稅公平性之文

獻在臺灣的研究範圍有所擴展，如魏妙芳（2015）使用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屏東

縣的實價登錄資料，發現該縣財產稅整體實質稅率約介於0.012% 至1.403% 之間，

也具水平與垂直不公平之現象，建議屏東縣應調整該縣的財產稅結構，降低房屋稅

之課稅占比；而林佳慧（2016）則藉由2012年8月至2014年底新北市板橋區不動產

實價登錄的交易資料分析地價稅之公平性，其分別討論公寓、華廈、大樓及純土地

在去除住宅價格下的估價比率，並檢測板橋區土地的公平性，實證結果表明土地面

積、建物面積以及和市中心的距離等因素會影響估價的水平公平，且板橋區內確實

存在顯著的累退性問題，有著高價被低估、低價被高估的問題。

後續在政府資訊公開化的推廣下，更多的研究開始利用行政資料探討臺灣整體

不動產持有稅制的公平性，傅健豪、曾中信（2021）利用財政資訊中心2004年至

2017年的財稅行政資料進行分析，衡量臺灣整體的估價比率、COD及PRD等指標表

現，並透過迴歸分析進一步檢視稅負與所得、財富等個人特性的關聯與樣態。就實

證結果顯示，我國的財產稅制長期低估不動產之價值，並在評定資產價值上呈現明

顯的累退性，由於越高價位的房地產課稅現值其偏離市價的幅度更大，因而產生更

多的租稅優惠，若能縮小評估價值與市價之差距，將可強化稅制公平性並改善地方

政府的財政狀況。

由於財產稅常被賦予改善分配的目標，財產稅的累退現象因此受到許多的批

評，許多改革提議的研究也因此受到學者關注，如Hou（2023）以費城在2013年實

施的財產稅制改革（Actual Value Initiative, AVI）作為分水嶺，以其他共15個未經

歷過類似改革的城市作為對照組執行差異中的差異（DID）分析，結果顯示此改革

確實提高了費城財產稅的垂直及水平公平性，特別在房地產價值快速增長的地區，

定期的再估價十分重要，但對於整體稅制的公平性而言，增加估價的正確度和優化

評估過程更為關鍵。

此外，也有研究針對房屋稅基評估與歸戶方式提出改革提案，尹邦慈（2019）

提出將房屋視為消費品，以房屋消費價值（設算租金價格）為稅基的稅改方案，並

運用新北市稅捐稽徵處108年的房屋稅籍資料估計將稅基改為設算租金價格時的影

響。而蘇靖茹（2022）則利用財稅資料，評估將不動產稅制由現行地方稅改為由中

央統一歸戶課稅後，再分配稅收予地方的改革影響。兩方案皆可使房屋稅之稅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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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並增加其稅負分配公平性，但租稅負擔率可能超過100%，且因為制度調整之程

度甚大，稅改實現的難度也極高。

整體而言，文獻中已指出現行不動產持有稅制可能存在之問題，包含土地及房

屋評估價值偏離市場價格，地方房屋稅與地價稅占比失衡且具有水平與垂直不公平

的狀況等。然受限於區域法規差異及資料限制，現有研究尚未能清楚描繪在現行制

度下，不動產持有稅分佈的現況與影響因子。故本文將利用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所

統計之房屋稅籍資料，探究我國房屋稅稅負的分布情形與樣態，並透過行政資料針

對房屋評估價值進一步的拆解，藉此瞭解房屋稅額計算公式中各因子對平均稅負的

影響。在補足我國房屋稅制相關研究的此一缺口時，也希冀未來在修訂制度時能更

加精確地考量稅制中不同變數的影響力，以在未來政策規劃時能有效利用房屋稅制

達成其政策目標。

三、研究設計

（一） 研究資料
本文欲探討房屋稅稅負於家戶間的分佈狀況，並分析房屋稅率、標準單價、房

屋折舊率、折舊年數及房屋街路調整率等設計於臺灣房屋稅基中之變數如何影響家

戶所繳納的房屋稅負。使用資料來自2008年至2021年財稅行政資料，由財政部財政

資訊中心所保存，其中可能連結至個人之資訊皆經轉碼去識別化，運用資料中涵

蓋個人、房屋及土地資訊，以及用於計算房屋稅負之房屋特徵變數。雖使用行政資

料進行研究，但上述各檔案並非由同個機關進行整理與保存，故清整、合併後，無

法配對或有缺少資訊的樣本將被排除。此外，由於房屋稅的相關檔案中出現部分樣

本反覆出現而各自擁有的資訊不一致之問題，故本研究比對重複樣本之房屋標準單

價、折舊率、折舊年數及路段率等房屋特性後，保留重複筆數的首筆資料並去除其

餘重複樣本。

（二） 研究方法
為瞭解平均狀況下家戶與房屋特性和平均稅負的關聯性，將在控制縣市及年度

效果下先使用普通最小平方法（OLS）估計下列多元線性迴歸模型：

 House_Tax ict=β0 + β1Houseict + β2Familyit + λt + γc + εict

式中House_Tax ict 為第 i 個家戶在第 c 個縣市第 t 期每平方公尺房屋應納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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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eict 為第 i 個家戶在第 c 個縣市第 t 期的房屋特性相關變數；Familyit 為第 i 個家

戶第 t 期的家戶特徵相關變數；而家戶特徵相關變數及房屋特性相關變數對平均稅

額之關聯程度，將分別表示於 β1 與 β2。最後，λt 和 γc 分別為年及縣市固定效果。

多元線性迴歸估計而得的係數是房屋及家戶特徵變數對每平方公尺家戶應納房

屋稅負的平均效果，然而此效果在不同類型之物件可能出現態樣之差異。如傅健

豪、曾中信（2021）發現於我國不動產課稅現值與市場價值落差所產生的租稅優惠

集中於高價物件，亦即不動產物件價值愈高，其課稅現值與市價之差異愈大。因此

前式所評估之係數，在高低價物件間可能存在異質性，故為瞭解迴歸估計係數是否

因稅負分量大小而有所差異，所以本文進一步採用Koenker and Bassett於1978年所

提出之分量迴歸（quantile regression），建構模型如下：

 House_Taxict = β1θ + β2θHouseict + β3θFamilyit + λtθ + γcθ + εictθ

β1θ、β2θ、β3θ為參數向量，εictθ是對應的誤差項、0 < θ < 1則代表特定的機率

值，以下段落敘述中一眾參數向量使用 βθ 表示、應變數以 yict 代稱、整體自變數部

分則以 xi(c)t 代表。此模型允許研究者觀察自變數在分佈差異下對應變數所呈現的異

質效果，並透過Chernozhukov, Fernández-Val, and Melly（2022）實作之qrprocess工
具執行分量迴歸分析，以測試家戶與房屋特性在不同房屋稅負等級下之影響和效果

之異質性。

（三） 研究變數
本研究將房屋稅負資料中之應納房屋稅負除以房屋的住宅用面積，所取得之每

平方公尺應納稅額作為被解釋變項，並依照房屋稅制計算公式，選擇重要稅基計算

因子，再選取重要家戶作為解釋變項。有關各變數的說明如下，並彙整於表2。

1. 被解釋變項

本研究以每平方公尺家戶應納房屋稅額作為應變數，以比較家戶所需負擔之房

屋稅平均稅負，計算方式為家戶所需負擔之房屋稅負除以家戶住宅用房產之面積，

即每平方公尺家戶應納房屋稅額，本研究分析單位為家戶，但原始資料觀察單位為

房屋，故先透過財產檔案中的「持分分子」與「持分分母」兩變數計算出各房產持

分人所需繳納的房屋稅負，16再利用個人資訊判斷所屬家戶後加總即得各「家戶」

所需繳納的房屋稅額。

16 例如：若某房屋為兩人或以上之自然人所持有，則個人應納房屋稅負之計算為各房屋的應納

稅額 ×（持分分子 / 持分分母），並四捨五入結果至個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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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資中心的房屋稅課檔案中，所謂的房屋應稅總面積是由自住用面積、非自住

用面積、營業用面積、非住營用面積以及執行業務面積所加總而成，本研究聚焦於

住家用房屋，故篩選出資料中為住家，且自住用與非自住之住家用的面積等同於房

屋應稅總面積之樣本進行後續的分析。此外，財資中心的房屋稅檔案中所指涉的自

住用面積為房屋的權狀面積，因房屋稅制設計並無依照室內面積或公共空間面積進

行分類課稅，資料中並未進一步細分出如主建物、附屬建物以及公共設施各自的占

比面積，故房屋樣本之面積在本文皆以其權狀坪數投入計算。

因本研究欲探討各項房屋稅計算因素與家戶稅負分配之關聯性，將以家戶作為

分析單位。倘若以個別房屋為觀察樣本，則擁多屋者於樣本佔比將會過高，且不易

解讀所估計之係數與家戶特性之關聯性，此外，因房屋稅為地方稅，縣市政府在法

定限度內可調整房屋稅計算因子，故研究樣本之觀察單位將設為縣市歸戶後之家

戶，以捕捉因地方差異所帶來之稅負分配影響。若該家戶於相同縣市中持有多於一

間房屋，其房屋相關特性變數會經過加權平均處理並保留一筆於樣本中。舉例而

言，假設某家戶於新北市持有兩間房產，其標準單價、折舊率、折舊年數、路段

率、稅率及樓層數等房屋相關特性變數會分別乘以此房屋的房屋現值後除上這兩間

房產加總的總房屋現值作為權數進行調整，但若這些房產沒有位在同縣市，因不同

縣市之規範與評估標準並非一致，視其為不同的樣本並皆予以保留。

2. 房屋特徵解釋變項

針對房屋特徵的部分，本文放入模型中的變項如下所述，其中房屋標準單價作

為房屋稅制中近似於稅基的角色，應瞭解其對於整體房屋稅額之影響。房屋稅率亦

直接影響房屋稅額的多寡，如2024年7月1日上路，針對房屋稅差別稅率之調整，政

府常透過改變稅率的方式來調整稅負，故於自變數中放入稅率變項。而在房屋稅制

中，折舊率、路段率皆包含於稅額計算公式，且由各地方政府的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所評定與發佈，作為可被外部影響的變數之一，亦將此兩者投入模型之中。

此外，在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所保存的房屋稅資料中，可代表房屋特性之變項

包含房屋折舊年數、現值及總樓層數，以上房屋特性應對房屋稅額之計算有所影

響，故也投入上述變數於本文的迴歸模型內。

（1） 標準單價

房屋標準單價是由各地方政府所設立的不動產評價委員會依照房屋不同的構

造、用途以及總層數所評斷出來的每平方公尺房屋基礎價值，然過往諸多討論房屋

稅法制缺失（周美麗，2003；江兆國，2004）與探討財產稅公平性之相關文章（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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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翰、王宏文，2011；王宏文、曾彥閔，2013）皆有提及房屋標準單價與市場價格

脫節之狀況。且部分縣市自標準單價設立以來並未調整，又其餘直轄市及縣市雖有

調漲，但調整後之標準單價只適用於公布年度後新建成之房屋等情形。

（2） 房屋稅率

房屋稅之法定稅率，如為住家用之自住使用則全國統一規定為1.2%，而若分

類為住家用的非自住之住家用類別，則各地方政府可依照持有房屋數自行訂定2% 

至 4.8% 不等的差別稅率，由於財資中心的房屋稅課相關檔案中並無稅率的相關變

數，本文藉由房屋稅的計算公式與其餘資料中所擁有的變數反推出各房屋適用之房

屋稅率，17且由於在資料中的稅率是以小數形式存在，為處理放入迴歸後係數的大

小問題，將其乘上一百去除百分比之型態。

（3） 折舊率

房屋折舊是指建物價值隨著時間推移與屋齡增長而逐漸降低的現象，而價值降

低的速度即為折舊率。折舊的成因多樣，包含建物結構與建材因時間和使用，產生

自然老化、磨損所造成的物理性毀損。折舊也可能來自於房屋功能的退化，如房屋

的設計、格局或設備，可能因為技術進步或生活習慣改變而顯得落伍或不符需求，

像是管線老舊無法負荷現代電器，或是房間規劃已不實用。此外，周遭環境因素的

變化，也可能造成房屋相對價值降低，引起經濟性折舊（梁仁旭，2012）。然而折

舊率並非恆定不變，如Colwell and Ramsland（2003）估計，商用不動產在生命週期

早期因技術革新而產生的功能性折舊率可達每年約 1.7%，但隨時間拉長，後期折

舊速度便顯著放緩。

（4） 折舊年數

折舊經歷年數指被課徵稅負之房屋自建造完成的年度至課徵稅負當年的累積年

數，房屋在不同建材與構造的組成下所規定之最高折舊年數會有所差異，且若建築

達到最高耐久年數而仍繼續使用的話折舊不會繼續累計，而會照最低使用之價格計

算。有關折舊率與折舊年數上限，原則上與房屋標準單價相同，是由直轄市與縣市

政府的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每三年評定一次，並公告該縣市各類房屋所適用的耐用年

數與折舊率的標準表。

（5）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又可稱為「地段率」或「路段率」，如同前述的標準單價與折舊率等房屋稅公

式中的關鍵因子，各地方政府的不動產評價委員會每三年會參考房屋所在街道的商

業、交通發展狀況，以及房屋的供求情形等來修訂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表。若以臺

17 房屋稅應納稅額＝房屋課稅現值×稅率，資料中已知稅額與課稅現值，故可反推得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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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2023年度的評定表為例，共分為31個等級，其中最高級距（等級1）之調整率

為400%，最低級距（等級31）的調整率是100%，每個級距落差10%。

（6） 房屋現值

在本文所使用的資料中名為「房屋單卡總現值」，內容包含課稅現值與免稅現

值，因社會變遷迅速和建材建物的更新頻率高，故主要透過財政部發布的函釋補充

內容及定義。若同年度該家戶於同縣市在樣本中有超過一間房產，則會加總其所有

房屋之現值。

（7） 房屋總樓層數

於房屋稅的計算公式中，在核定單價部分額外考慮了樓層高度之超高或偏低價

的影響。此外，因各縣市建築物的最高樓層高度不一，所以超高加價的最高限度是

授權各地方政府自行訂定，由於樓層數是造成標準單價有所差異的重要因子之一，

在標準單價表的設計中亦給予總樓層數高的房屋更高的稅基價格，且高樓層房屋在

興建時的造價也較高，故預期其對應變數影響為正。

3. 家戶特徵解釋變項

（1） 家戶所得總額與級距分層

家戶所得總額清整自財資中心各年度報稅之相關檔案，藉由去識別化後的個

人編碼與戶籍編號連結，並將各年度的所得依照高低分為六個級距。其中由於報

稅所得為0的家戶類型、組成和有所得之家戶可能有所差異（即可能為退休家戶

等），故額外分出無所得之級距，而其餘樣本則參照家庭收支調查之分組概念，將

家戶依報稅所得高低分成五等分，並以此建立家戶所得分層的虛擬變數（dummy 
variable），最低級距為0，以第二級距收入水準（即分類為1，所得在樣本中介於

0–20%）的家戶作為對照組，觀察擁有較高年所得總額的家戶與其所繳納的房屋稅

負間的關係。

（2） 家戶人數

利用去識別化後的戶籍編號進行合併、整理與計算各年度各家戶的家庭人數，

本研究推測若一家戶人數較多因而持有多棟房產的可能性也會較高。

（3） 家戶縣市內持有房屋數

即計算各家戶於縣市內所持有的房屋數量。此外，由於目前所有縣市政府並未

針對擁有超過八間以上之房產進一步設計差別稅率，故將這些持有八間以上房屋的

家戶合併為一類：八間（含）以上，建立虛擬變數並以僅有一間為對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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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家戶型態

為瞭解房屋稅稅負於弱勢家戶之分配，迴歸分析包含兩虛擬變數：身心障礙家

戶及獨居老人家戶。身心障礙家戶依該家戶所申報的身心障礙者人數建立，若該

家戶成員中有一位或以上的身心障礙者，則標示此家戶為1，沒有的家戶則為對照

組。獨居老人家戶則依年齡與婚姻狀況篩選，挑選出戶內僅65歲以上人口（一或兩

人）的家戶，將其他的家庭結構作為對照組建立虛擬變數，分析客觀條件上較為弱

勢的家戶與一般家庭所繳納的房屋稅負是否有所差異。

迴歸式中的應變數，即縣市內家戶每平方公尺應納房屋稅額，和自變數中縣市

內家戶總持有的房屋現值、標準單價以及家戶的年所得總額（非級距類型）等變

數，原單位為新臺幣，為減少單位落差，以上變數皆取其對數再投入模型之中。原

使用樣本數總計為42,780,637筆，本研究針對同一戶籍人口（即家戶人數）超過8位

以上的樣本，18共106,351筆進行排除；而在折舊年數部分，因有兩筆樣本經加權處

理後變為負值故予以刪除；此外，由於家戶年所得中最高1%級距之樣本與後99% 
落差非常大，為避免這些定義上的離群值導致迴歸結果受到影響或有所偏誤，故

在本章後續所有小節的分析模型中也將年所得收入位於最頂端1%的家戶，共計

426,741筆之樣本排除在外。經上述整體資料之預處理，最後投入主模型分析之樣

本數為42,247,543筆。

在OECD（2022）的研究提及，許多國家針對低收入屋主提供稅負減免，因其

較可能缺乏流動資金以支付財產稅，但政策設計上亦可考慮額外標準。舉例而言，

英國針對住宅用的不動產所課徵的市政稅，以家庭為單位徵收，且兩位成年人才算

一個家庭，如僅一位成年人獨居（似獨居老人家戶之概念），則市政稅的稅額可以

減少25%。此外，市政稅亦針對身障人士、精神障礙患者等弱勢家戶減免，以上群

體向相關政府機構提出申請並核准後，房屋的評估價值可以調降。我國目前房屋稅

制並未設計對弱勢家戶提供優惠與減免的相關措施，本文亦認為此為未來稅制可改

進的方向之一，為瞭解房屋稅額和以上家戶相關特性變數之間的關聯性，因此將其

投入模型之中。

18	8位以上是參閱臺北市辦理未按址居住人口清查的基準點，針對同一戶籍編號裡擁有大於8人

以上的樣本進行排除，取自：https://www.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F0DDAF49B89E941
3&sms=72544237BBE4C5F6&s=7137FC5BE9D8F3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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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變數說明整理表
變數名稱 說　　明

被解釋變數

每平方公尺家戶

應納房屋稅額（對數）
同年度同縣市之家戶應納房屋稅額除以住宅用面積19

（房屋相關特徵）解釋變數

房屋標準單價（對數） 原單位為新臺幣（元）

房屋稅率 以小數形式存於資料中

房屋折舊率 以小數形式存於資料中

房屋折舊年數 單位為年份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以百位數形式存於資料中

房屋現值20（對數） 原單位為新臺幣（元）

房屋總樓層數 為該房屋之「總」樓層數

（家戶相關特徵）解釋變數

家戶年所得（對數） 原單位為新臺幣（元）

家戶年所得級距分層21

原為家戶所得總額變更為類別變數，

以所得高低分為6個級距：0%、20%以下、

20%–40%、40%–60%、40%–60% 以及

80%–100%，並選定20%以下作為對照組。

家戶人數 單位為人

家戶縣市內持有房屋數
類別變數，對照組為同縣市僅持有1間房產之家戶，

擁8間以上房屋則合併觀察

身心障礙家戶 家戶中有身障者設為1，反之則歸為0。

獨居老人家戶
戶內僅一或二人且年齡皆達65歲（含）

以上之家戶設為1，反之則歸為0。

19 應納房屋稅額單位為新臺幣（元）、住宅用面積單位為平方公尺（m2）。此外，若某家戶於

同縣市擁有一間以上之房產，則稅額與面積皆為此家戶於該縣市所擁有的房產合計之數字。

20 如某家戶於同縣市擁有一間以上之房產，則房屋現值為其在該縣市所擁有的房產加總。

21 家戶所得總額與家戶所得級距分層不會同時放入模型中，而是擇一投入並分別執行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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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變數說明整理表（續）

變數名稱 說　　明

固定效果控制變數

年份
類別變數，資料共涵蓋14個年度：2008年至2021

年，並以2008年作為對照組。

縣市
類別變數，資料涵蓋臺灣含離島共

22個縣市，並選定臺北市作為對照組。

（四） 研究變數敘述性統計
本研究使用之資料時間段為2008年至2021年，共14個年度，樣本數量隨著時間

而有成長的趨勢，越近期的年度筆數也較多，以2008年與2021年相比，兩者差距約

一百萬左右，且分別占整體樣本的5.63%及7.88%。有關家戶的戶籍與房屋所在地

之縣市，六都不論是戶籍地或房屋位置累計皆占整體樣本數約75%左右，又以新北

市、臺北市及高雄市為前三位，整體樣態與臺灣人口分佈情形相似，主要以六都樣

本為主；本文另發現在戶籍地的時間趨勢表現上，除臺北市自2016年後家戶數量從

57萬略為下降至2021年的54萬，其餘全臺各縣市含離島以2021年和2008年比較皆為

上升，其中成長較多的區域為除臺北以外的五都，以及宜蘭、新竹縣市等地。而若

觀察房屋所在地於樣本中的年度與縣市分布情形，其與戶籍地的狀況並無太大的差

距，也只有臺北市的房屋數在2016年之後有所降低，且成長快速的縣市也與上述所

提及的地區一致。

關於家戶年所得級距的分布，除因級距0（無所得）並非均分故僅有4,501筆

外，後續各級距之樣本數皆約為844萬8,600筆左右，由級距1至級距5的區間界線依

序為家戶年所得低於304,272、介於304,273至672,868之間、介於672,869至1,087,391
之間、介於1,087,392至1,741,786之間以及1,741,787以上，單位則皆為新臺幣

（元）。此外，本文亦統計樣本中2008年自2021年各縣市的平均家戶年所得，其中

在離島部分，特別是金門縣與連江縣的家戶平均年所得相對較高，在2021年分別為

160萬及177萬元新臺幣；而觀察本島方面，近年新竹縣市成長快速，在2020年之後

雙雙超越臺北市，平均達160萬元以上，其餘縣市則多位於90至120萬元之間。

而樣本中有一位（含）以上身心障礙者之家戶為5,812,216筆，占整體13.76%，

另鑑於我國人口結構面臨少子與高齡化的趨勢，在本研究中亦統計並定義所謂的

獨居老人（家戶）家庭結構型態，所設定的篩選條件為一戶籍中僅有一或兩人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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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成員的年齡均達65歲（含）及以上，最終共有3,414,036筆符合條件，約占整體

8%，而用以對照的非屬獨居老人（家戶）型態之家戶則計有38,833,507筆。

其餘家戶與房屋特性變數的敘述性統計整理於下表3，可以觀察到在樣本中平

均而言各家戶成員約落於2至3人，家庭規模較小，和我國目前家庭組織型態以核

心、夫婦之家庭組成為主的狀況一致，22至於家戶的平均年所得約落於113萬新臺幣

左右，中位數則為86萬9,857元。

表3　部分家戶與房屋特性變數敘述統計
單位：人、新臺幣（元）、平方公尺、樓層數、年、百分比（%）

變數 平均值 中位數 標準差

家戶人數 2.295 2 1.331
家戶年所得 1,136,014 869,857 1,071,686

房屋標準單價 2,936.427 2,800 2,139.360
房屋現值 493,855.200 311,300 1,746,601.000
總樓層數 6.692 5 6.233
折舊年數 23.162 21.518 14.081
折舊率 1.130 1 0.599
路段率 110.863 105 19.643

房屋稅率23 1.201 1.120 0.177
房屋供住宅用面積 135.614 98.900 279.914

應納房屋稅額 4,617.582 3,384 6,998.480
每平方公尺應納房屋稅額 36.814 31.524 27.628

家戶型態 樣本數 比例（%） 
無身障者家戶 36,435,327 86.24
有身障者家戶 5,812,216 13.76

非獨居老人（家戶） 38,833,507 91.92
獨居老人（家戶） 3,414,036 8.08

此外，表3中亦展示樣本各家戶於縣市內所持有房屋的平均標準單價以及房屋

現值，自2008年至2021年，政府對於家戶所擁有的房產，平均所估計出的標準單價

22 參行政院性別平等會重要性別統計資料庫，國內指標：家庭組織型態，取自：https://www.
gender.ey.gov.tw/gecdb/Stat_Statistics_DetailData.aspx?sn=iGJRpsNX45yniGDj!w1ueQ%40%40。

23 在此房屋稅率變數已對原始數據乘上100，故單位為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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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為2,936元，若將其他房屋特性變數一併考慮後所估計而得的平均房屋現值則約

49萬3,855元，樣本中的屋齡平均為23年，並由折舊率的平均值可推得多數的房屋

建材為鋼骨造或鋼筋混凝土造。

至於房屋的高度均數則落於6–7層，且樣本中的房屋平均而言是有路段率加成

的，約帶來1.1倍的增幅。在房屋稅率部分因本文篩選條件為僅包含住家用房屋，

故平均落於1.2%，即供自住使用的住家用房屋所規定之法定稅率。最後，樣本中

每個家戶平均而言所擁有的房屋住宅用面積為135.6平方公尺、應繳納的房屋稅額

則約為4,600元新臺幣，而平均每平方公尺需繳納大約36元的稅款。

四、實證分析

（一） 房屋稅稅負之時間趨勢

（a）每平方公尺應納房屋稅額 （b）房屋平均稅率

（c）房屋平均標準單價 （d）營造工程物價指數累計平均

圖2　房屋稅額、稅率、標準單價及營造工程指數時間趨勢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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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顯示家戶每平方公尺的平均應納房屋稅額主要明顯的增長點落於2014–2015
年左右，與政府近年針對房屋稅制進行改革的時間點一致，但2018年之後成長趨勢

有所減緩，平均出現略為下降的狀況。

而若將房屋稅制中的標準單價和稅率拆出並依時間觀察，可以看到平均稅率變

動有限，主因本研究分析樣本為住家用房屋，因資料中約有8成家戶在縣市內持有

的房屋數僅有1間，故2008年到2021年的平均稅率於自住之住家用房屋所規定的法

定標準1.2%上下浮動，相對穩定且無明顯差異。但房屋標準單價隨著時間有所增

加，自2008年約2,686元提升到2021年的3,305元左右。

為比較標準單價與外部房屋建造成本的漲幅差異，圖2（d）呈現中華民國統計

資訊網所建置的營造工程物價指數（Construction Cost Index, CCI）作為對照。營造

工程物價指數於2016年之前較為浮動，且在2009年以及2014至2016年間出現下降的

區段，但近年來則呈大幅度的上揚。若計算此兩者2016至2021年間的成長率，則房

屋平均標準單價約增加13.03%，營造工程物價指數則累計增長21.73%，標準單價

的緩步成長不易確實反映房屋建造成本的上下起伏。

（二） 房屋稅負與家戶所得

（a）應納房屋稅額 （b）每平方公尺應納房屋稅額

（c）縣市內持有房屋數 （d）持有房屋之住宅用面積

圖3　家戶年所得與房屋特性變數平均折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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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初步顯示房屋稅稅負與家戶所得之關聯性。以家戶年所得為水平軸，可以

觀察到家戶年所得與平均房屋應納稅額、每平方公尺平均應納房屋稅額、平均縣市

內持有房屋數以及房屋平均住宅用面積的關聯性十分相似，隨著家戶的年所得提

高，其所應繳納的房屋稅額、持有房屋數以及住宅用面積也隨之線性上升。故為顯

示平均稅負之差異，是否皆來自於房屋選擇的差異，接下來將透過迴歸分析，討論

房屋與家戶特性和平均房屋稅額之關係。

（三） 逐步迴歸分析
表4列出以最小平方法所估計之迴歸結果，其中模型1至4代表分階段放入家戶

年所得取對數、家戶特性變數、家戶縣市內持有房屋數以及房屋特性變數，在模型

1中自變數僅投入家戶年所得取對數，而模型2則包含年所得與家戶特性變數，以此

類推，至模型4會控制所有變項。所有模型皆控制年度及縣市之固定效果。此外，

本文另也針對年所得以級距分層、縣市內持有房屋數以類別變數形式投入模型中執

行穩健性測試，其結論並無明顯差異。

需特別說明的是，由於模型4中所投入的房屋特性變數同時也是用於計算應納

房屋稅額的因子之一，考量可能存在的高度共線性問題，本文另針對模型4中各自

變量計算變異數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其中除房屋標準單價、

折舊年數與房屋現值的變異數膨脹因子數值分別為3.09、3.41及3.46外，其餘的家

戶及房屋特性變數之數值結果皆落於1–2左右。一般而言，當變異數膨脹因子等於1
時代表無共線性，而若數值介於1–5之間時代表較低程度的共線性，並不影響模型

的穩健性，故就檢測標準觀之，本文的迴歸模型並不存在明顯的共線性問題。

在模型1中，因所得及單位房屋稅額皆取對數，其係數為兩者之彈性。根據估

計結果，年所得愈高之家戶，其繳納之每平方公尺房屋稅額也較高，但單位房屋稅

額成長的幅度小於所得成長，因此單位房屋稅額整體的分配具累退性。此關係在考

量家戶特性（模型2）以及持有房屋數（模型3）後仍無明顯變化。模型4進一步控

制房屋特性，在控制房屋差異後，家戶所得與單位房屋稅額的累退性進一步擴大，

房屋稅單位稅額隨所得增加微幅下降，呈現負向顯著關聯。

且可以注意到的是，在投入房屋相關特性後，整體模型的解釋力明顯提升，自

模型3的12.3%到模型4的66.2%，房屋稅基中的標準單價、折舊率、折舊年數以及

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等關鍵因子與預期的影響方向一致，在折舊率與折舊年數呈負

向顯著，其餘變數則為正相關。房屋稅基中的計算因子確實對於稅額有相當程度的

影響力，可解釋約三分之二所觀察到之單位稅額差異。住宅類型，如豪宅、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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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或透天厝等也可能影響房屋現值及稅額的評估與計算，但因現有財稅資料

無法取得房屋類別或型態，故仍有部份差異無法於模型內解釋。

此外，在模型2、3中，當家戶人數增加，或者該家庭為身心障礙家戶、獨居老

人（家戶），平均每平方公尺的應納房屋稅額會較低。而在控制家戶特性下，模

型3的結果顯示持有房屋數與平均房屋稅額呈現負相關，在同一縣市內如果家戶持

有房屋增加，其每平方公尺房屋應納稅額反而較低。若進一步將房屋特性納入考量

（模型4）後，則縣市內持有房屋數越多，平均所繳的單位稅額也會降低，且係數

比模型3明顯地更為負向。推測因住宅用房屋主要用於自住、親友居住或是出租，

就臺灣平均屋齡長、老房子占比多的現狀而言，雖然持有多間房子會讓房屋稅額總

額增加，但此結果顯示平均每平方公尺所繳的房屋稅額反而會較低。

若將表4所估計的房屋特性係數值與前文之敘述性統計表格結合計算，可以推

得當這些因子變動一個標準差對應變數的影響。以標準單價為例，在標準單價提高

一個標準差時，會增加每平方公尺應納稅額約25.6元。利用同樣的方式估計其他房

屋特性變數的影響力，當提高一個標準差，折舊率與折舊年數會分別降低稅額約

0.13及0.25元，而房屋總樓層數和路段率則分別會提高約0.12、0.16元，至於變動

一個標準差的房屋稅率也是提高房屋稅額0.12元左右。以上計算可以看見房屋標準

單價對於房屋應納稅額的影響力，假設有一個40坪（約132平方公尺）的住宅用房

屋，當標準單價提高一個標準差時，該房屋的房屋稅將增加約3,379元，作為房屋

稅制公式中最基底的部分，對於整體稅額的影響甚鉅。

因此，如過往文獻（曾巨威，2011；花敬群，2013；王宏文、曾彥閔，2013）

所提及標準單價過低、無法反應房屋價值之問題，若能有效改善適當地重新評估與

公告房屋標準單價表，並擴大適用房屋範圍。則標準單價的調整可以有效提昇單位

房屋稅額。另一方面，路段率對稅額的影響力相對較小，若無法有效劃分路段並反

應特定區域之交通商業發展情形，則在現行稅制設計下不易發揮應有的功能性。

（四） 分量迴歸模型
利用最小平方法所估計出之結果為家戶與房屋特性對每平方公尺應納房屋稅額

之平均效果，若在不同房屋稅額下，家戶特性及房屋特徵之效果具異質性，則上述

估計之線性迴歸將無法完整描述兩者的關係。此處利用分量迴歸觀察不同分量下變

數關聯性的差異, 並將結果呈現於表5。因在不同分量下，家戶所得分配偏度更高，

故此處家戶所得改以五等分級距之虛擬變數進行迴歸。表5最左方的欄位列出表4模

型4的迴歸結果作為對照，後續欄位則依序呈現0.1、0.25、0.5、0.75以及0.9分量條

件下的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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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分量迴歸中的家戶所得總體結果觀之，即使將不同房屋稅額家戶的異質性納

入考量，在同一分量下，隨著家戶所得級距越高，相對於所得級距落於最低20%之

家戶，整體係數的負向趨勢就越大，與OLS的結果是一致的，以年所得級距（4）

及（5）的結果為例，不論位於哪個分量，最高年所得級距之家戶，每平方公尺房

屋應納稅額都相對於前一級距之家戶更低。

多數房屋特性的效果於分量迴歸中之估計皆屬穩定，但房屋標準單價在不同分

量下的關聯性則有較顯著的差異。在OLS估計中，在控制其他變數的情況下，房屋

平均標準單價愈高之家戶，平均稅負也愈高，兩者間的關係如下圖4（a）所示，當

房屋標準單價提高1元，平均每平方公尺房屋應納稅額增加0.013元。

（a）普通最小平方法估計 （b）分量迴歸估計

圖4　普通最小平方法與分量迴歸估計圖示

然而在分量迴歸中，不同分量下的標準單價展現了明顯的異質性，圖4（b）

呈現不同分量下，標準單價與平均稅額的關聯性。對於房屋稅額較低的家戶，即

0.1和0.25分量的樣本，標準單價與房屋應納稅額有較強的正相關，係數分別達到 
0.059和0.018，即對房屋稅額較低的家戶而言，提高標準單價對房屋應納稅額的正

向影響更為明顯。不過若分量大於0.5（中位數）後，標準單價與房屋稅額間的關

聯卻會轉變為負向。於高分量時的係數反轉現象，顯示出房屋特性效果於不同分

量下的異質性。對於房屋稅額較低之家戶，適當調高標準單價有助於拉高其平均稅

負，然而對房屋稅額已於中高分量之家戶而言，標準單價對平均稅負之影響有限。

房屋特性效果之異質性，在其他房屋相關變數也能觀察到，為便於對照，圖5
將部分房屋特性相關變數之最小平方法和分量迴歸的估計結果整理後以圖形呈現。

各圖中的橫軸由左至右依序表明低到高的分量，縱軸則為對應變數的估計係數，其

中由最小平方法所估計出的係數以水平的紅色虛點線表示，至於分量迴歸中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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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房屋標準單價 （b）房屋總樓層數

（c）房屋稅率 （d）房屋折舊年數

（e）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 （f）房屋折舊率

圖5　部分房屋特性的多元線性、分量迴歸係數估計值

之係數估計值則透過實線連接。如上圖5所示，房屋總樓層數、房屋稅率及折舊年

數對平均稅額之影響，皆存在隨分量提高而降低的趨勢。相較之下，路段率與折舊

率，在低分量家戶中，與平均稅負的關聯性相對較低，對於高分量家戶而言，則相

對較高。整體而言，若以低和高分量區分，對低分量影響較大的房屋特性包含房屋

標準單價、總樓層數、折舊率與稅率，而高分量樣本之平均稅額則較受折舊年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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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路等級調整率影響。因此若調整現行房屋稅制中的計算因子，單位房屋稅負的變

化對於現行房屋稅額較低之家戶相對較大。

五、結　論

不動產持有稅需因地制宜，地方政府在稅率設定及稅基評估上保有諸多裁量空

間，再加上我國對於房地持有稅採分別課徵，稅制的繁複、區域間的差異及資料上

限制，皆使得過往研究不易針對臺灣不動產稅制進行整體的描繪與細部的討論。為

補足此缺口，本研究使用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自2008年到2021年的財稅行政資料，

並與資料庫中的個人資料檔結合，檢視我國房屋稅的分布態樣，並進一步分析房屋

稅制中考量的房屋特性相關變數，如房屋標準單價、折舊率、折舊年數和街路等級

調整率等，如何影響家戶單位應納房屋稅額。希冀能透過此實證研究，協助讀者瞭

解臺灣房屋稅之現況及作為未來稅制改革之參考。

由本文實證結果發現，單位房屋稅負在2014年至2018年間有明顯的增長，但在

2018年後成長停滯。此外，若單純考量單位房屋稅負與家戶所得之關聯性，則年所

得愈高之家戶，其所繳納之每平方公尺房屋稅額雖較高，但稅負成長幅度小於所得

成長幅度，呈累退現象。此累退現象在控制房屋特性後更加明顯，家戶年所得與單

位應納房屋稅額將呈現負相關。整體而言，所得越高、持有越多房產之家戶，其所

繳納之單位房屋稅額佔所得比例相對較低。

房屋稅為不動產稅制的重要一環，除稅收外，也被賦予抑制縮小貧富差距及保

障自住權益的多重政策目標。以現況而言，我國房屋稅具累退性質，加上近年房產

市場的熱絡，擁屋者於房地產市場投資所獲取之利益，將遠高過於房屋持有成本成

長的幅度，加上本文發現高所得者房屋稅負相對比例較低，將進一步擴大貧富不

均。此外，考量房產分佈多集中於中高齡世代（連賢明等，2021），近年不動資價

值之高度成長與分配不均將進一步擴大世代間財富分配失衡的問題。

本文針對房屋稅額公式做進一步拆解分析之結果認為，因過往數年房屋房產的

市場價值爬升非常快速，然而用以評定房屋課稅現值的各項重要因子卻未能得到與

時俱進的調整與修正，如稅基計算因子中的平均標準單價雖逐年提升，但相較於同

時期的建造成本或房屋市價，成長幅度有限。我國房屋稅制雖主要依據成本法來估

算房屋稅基價值，但各縣市房屋標準單價於重新評定時卻未能有效反映建造成本之

上漲，加上路段率不易確實反映建物經濟價值的變動，使得房屋課稅現值與市場價

值差距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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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課稅現值與市價的差距隨價格增加而拉大時，較易擁有高價房屋之高所得

者，其房屋稅負佔所得及房屋價格之比例皆會較低。此結論與過往文獻對特定縣

市的觀察或對稅基的分析結果呼應（陳德翰、王宏文，2011；傅健豪、曾中信，

2021），且若參閱英美等同樣以評估方式衡量房屋價值的國家，其相關研究（蘇

建榮，2014；McMillen, D. and R. Singh, 2020）也指出不動產稅制常見的累退性情

形。

房屋稅制的健全與否，除左右地方政府財政之榮枯外，也會影響納稅義務人的

權益，針對房屋稅制的改革方向，本文提供幾點建議。首先，為使房屋標準單價能

反映建物重置成本之變化，應減少建物間標準單價之差異。目前住宅用房屋適用的

房屋標準單價表雖每三年度重新評訂，但多僅適用於新建物。財政部在2010年所公

布之台財稅字第09800596590號函釋曾要求各縣市若調整房屋構造單價表，新訂單

價表僅適用於重新評定後新建、增建或改建的房屋，即採行所謂的「歷史成本」原

則，但後續2014年的台財稅字第10304636460號函釋已闡明各地方政府可視地方狀

況決定適用原則，並廢止原2010年的規定。雖將決定是否回溯過往房屋適用新標準

單價表的權力下放至縣市政府，然地方受限民意壓力，若有縣市未調整或無法達成

共識，多數地方政府可能選擇「維持現狀」，從而讓眾多房屋的標準單價以及課稅

現值隨之「維持現狀」，甚至因為折舊年數的累加而使得整體房屋應納稅額逐年降

低。

因此，本文建議於《房屋稅條例》中明文規定除特殊情形外之房屋，應一體適

用各縣市於每三年重行公告與評定的房屋標準單價表，並由中央訂定標準，避免縣

市間標準單價差異過大之情形。此外，由於部分地區已進行數次的標準單價調整，

為避免部分家戶房屋稅負提升幅度過於劇烈，可參採曾巨威（2011）的策略性打折

之概念，對於家戶自住使用之房屋提供稅額優惠，如首年3折、次年5折等，打折程

度與調整年限可由各縣市政府決定，但規定於5–7年後提升至原適用之價格為限。

透過標準單價之一致化，再藉由折扣使上漲幅度趨緩，輔以修改法令的事前公告與

宣導，緩解地方政府於調整標準單價時可能需面對之民怨及反彈聲浪。

此外，若欲使房屋課稅現值反映市場狀況，則房屋街路等級調整率（即路

段率）之調整方式也應進一步優化。如新北市政府2012年曾以地理資訊系統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為工具，按房屋所在區位的經濟與社會發展

條件套圖分析，搭配後續的實地勘察，讓路段率的擬定更科學化、有效率且節省人

力（黃崇哲，2013；鄧筱蓉，2018）；而黃崇哲等（2014）也以宜蘭縣為例，同

樣使用GIS計算評估現行路段率之改善可能性，雖經由科學化調整後未必對增加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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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但能節省稽徵成本並減少評定過程中的政治干擾；另一方面，在2018年臺北市

稅捐稽徵處的路段率委外規劃報告中，透過迴歸分析、環域分析（buffer analysis）
以及三種不同的分群法嘗試量化評定路段率，24前兩種分析法用以求出影響因子、

範圍及權重，再以三種分群法規劃出路段率。為使房屋稅基能更準確地反映市場價

格並因應社經環境變遷，若能持續規劃並檢討各地方政府對地理資訊系統的運用，

不僅能提升路段率評定的科學及有效性，還能節省人力成本，進而改善整體房屋課

稅現值的評估。

此外，稅負分配也受到稅捐減免規定之影響，以房屋稅的減免範圍而言，我國

可再細分為免徵、減半徵收與適當減免，前兩者的適用對象及內容多規範於《房屋

稅條例》第十四條及第十五條之中，且依公有及私有房屋分別管理、制定規則。而

適當減免類型則多見於鼓勵民間參與政府推動之相關建設、促進經濟發展的相關法

令之中，但不論是為了公益性質、促進經濟發展亦或是居住正義之目的所推行的租

稅減免，必然導致整體稅收的減少，也會影響租稅的公平性，故房屋稅相關的減免

規範也應與時俱進，每隔一定年度進行適當的調整與修訂。

如《房屋稅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九款，規定住家用之房屋現值在新臺幣十

萬元以下的話即免徵房屋稅，該法令之原意是希望照顧低收入戶和居住於簡陋房屋

內之家戶，但此門檻以當時的房地產市價觀之即已相對偏低（李菁芬，2006），若

以2025年的價格討論則落差更甚。雖然此標準授權各地方政府依照其標準單價的增

減執行調整，但各縣市對房屋現值免稅標準多年來的調整程度甚微。此外，因國內

房屋屋齡較長，老屋之課稅現值未必能反映其房屋真實價值，導致受惠於免稅規定

之家戶未必為實際之經濟弱勢族群。故建議免稅標準可加入身分別之考量，或在稅

額及稅基上直接針對弱勢身份減免。以英國市政稅為例，雖稅制仍具累退性，但為

減輕經濟弱勢群體之租稅負擔，實施依據個人經濟狀況進行評估的援助機制，稱為

「市政稅減免計畫」（Council Tax Reduction/Support, CTR/CTS）,這項計畫根據申

請人的身份、收入、儲蓄、家庭成員數量以及居住情況等因素進行評估，並由各地

區的地方政府依據當地政策執行。這種針對性的紓困措施，一方面保留地方政府的

自主性，另一方面使稅負能更有效反應受惠群體的經濟條件，而非僅由房產價值決

定。

最後，本研究發現不同稅基計算因子對稅負影響之異質性，如調整房屋標準單

價、總樓層數、折舊率與稅率等計算因子時，對低稅負之房屋影響較大，而高稅負

樣本之平均稅額則較受折舊年數及街路等級調整率之影響。因此除稅率外，調高標

24 三種方法分別為自然間斷法（jenks natural breaks）、幾何法（geometrical）以及自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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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單價或折舊率，可對現行稅負偏低之家戶產生相對較大之影響，也因此較可能改

善現行房屋稅制之稅負分配。

我們也需提醒讀者本研究的幾點限制，雖本研究利用2008年至2021年間的財稅

行政資料，並盡可能涵蓋所有全臺家戶持有的住宅用房屋作為分析之樣本，但受限

於部份房屋之產權複雜及登記問題，仍可能有所缺漏。如房屋分割成多筆且各自之

房屋特性不同、非住家用房屋、及同時為住家及非住家用房屋等類型之房屋，將

不包含於文內的分析樣本範圍內。此外，本研究聚焦於房屋稅額之態樣，但未能考

量房地產市場的變化，因財稅資料僅包含如標準單價、折舊率、折舊年數以及房屋

街路調整率等稅制下考量的房屋特性，而無法涵蓋到其他市場因素，如建物構造類

型或用途類別，如透天厝、公寓、華廈，以及屋內格局及車位等。後續研究若能同

時結合財稅行政資料與房地產市場之實價相關資訊，即能在更完整的研究脈絡下勾

勒出我國不動產稅制之公平性。最後，房屋稅近期的重大改革，即房屋稅差別稅率

2.0在2024年7月正式上路，並預期於2025年後開始產生影響，後續研究可利用相關

資料，以此影響時點作為分界探討其是否達成對應之修法目標，並進一步分析此次

稅改的整體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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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土地面積溢登的情形常不易發現，買受人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常面臨消滅時效

問題，此涉及土地面積溢登的效力與買受人的損害。本文兼採結果導向的思維方

式，並提出以下見解：在土地面積溢登且地號與地籍線無誤的情形，關於登記的行

政處分效力，視情形為全部無效或一部無效。「以登記的行政處分效力及登記公示

力、登記推定力、登記公信力為由，而認為更正登記之前，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

人仍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利」的見解，本文難以贊同。溢登面積致買受人溢付價

金，是純粹經濟上損失，為土地法第68條或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的損害，而

得請求賠償。買受人於更正登記之前亦得依上開規定請求賠償，以「被害人有知悉

損害的可能之時」起算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的5年時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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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 of the Registered Land Area Which is 
More than Reality and the Damage to a Purchaser

Chien-Chang Huang**

ABSTRACT

It is often hard to discover the registered land area which is more than reality, and a 
purchaser claiming compensation to the land office often faces the problem of extinctive 
prescription. This issue involves the effect of the registered land area which is more 
than reality and the damage to a purchaser. This article adopts the result-oriented mode 
of thinking partially,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insights: When the registered area 
is more than reality and the plot number and the cadastral line are correct, the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is either void in its entirety or partly void 
depending on circumstances. This article finds it difficult to agree with the view that “based 
on the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the effect of publicity of the 
registration, the effect of assumption of the registration, and the effect of indefeasibility 
of the registration, the land owner still legally owns his rights according to the registered 
area before the registration is corrected”. Overpayment of the price by a purchaser due to 
the registered area which is more than reality is pure economic loss. It is the damage under 
Article 68 of the Land Act or the second paragraph of Article 2 of the State Compensation 
Act. Thus, the purchaser has a right to claim compensation. A purchaser may also claim 
compens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id provisions before the registration is corrected; 
the time whe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for the person injured to be aware of his damage is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extinctive prescription (5 years) of a claim according to the second 
sentence of the first paragraph of Article 8 of the State Compensation Act.

Keywords:	 registered area which is more than reality, effect of administrative 

disposition, effect of registration, damage, extinctive pr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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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土地登記簿上的面積如有溢登的情形，買受人依土地法第68條或國家賠償法第

2條第2項向地政機關（即登記機關）請求賠償1，其時效均應依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

1項2，包含該項後段「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的規定。問題是，買受人

受損（損害發生）的時點（即該項後段之時效期間的起算點）為何？學說與實務

上有認為是最初溢登面積時3，有認為是買受時4或溢付價金時5，有認為是買受人取

1 本文所稱賠償均指金錢賠償。至於應依土地法第68條抑或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主張，除了

牽涉此二規定間的適用關係，也涉及土地法該規定是否僅在貫徹登記公信力，抑或亦在貫徹

登記公示力，以及面積溢登（尤其是因測量錯誤而致者）得否適用土地法該規定的問題，此

等均非本文探討範圍。此等問題的詳盡討論，詳參黃健彰，「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之

研究－以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的爭議問題為主」，輔仁法學，第66期，頁127-167、189-202，

2023年12月；黃健彰，「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的賠償範圍」，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

刊，第82期，頁88-103，2024年1月。

2 其中，依土地法第68條請求賠償的時效起算點與期間，參閱最高法院98年度第6次民事庭會議

（一）決議。其時效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的理由，詳參高孟焄，「土地法第六八

條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與國家賠償法、行政程序法之關係」，陳忠五編，消滅時效

問題研究（中），頁516-517，元照，2024年1月。其時效不適用民法第197條規定的理由，詳

參詹森林，「土地法第六八條第一項所定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最高法院九八年

第六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評述」，陳忠五編，消滅時效問題研究（中），頁505-506，元照，

2024年1月。

3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年度國字第13號民事確定判決一案，原告之前手曾於2004年申辦鑑界；

又系爭土地，原告於2010年向前手買受時，未經測量及鑑界，嗣經分割、交換、合併、分

割，與2004年測量及鑑界之現況一致、面積相同。法院認為：雖原告於2010年始取得土地之

所有權，然若認面積短少，應係至少於2004年即已存在，此由原告請求賠償之內容，係依短

少面積，溢付予前手之價金而為計算，益證此情，故法院認為至少應以2004年起算國家賠償

法第8條第1項後段「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的期間。該判決應係認為買受人的損害發生

時為最初溢登面積（面積短少的事實發生）之時。本文則認為，縱使2004年即有登記錯誤的

情事，但斯時尚非原告的損害發生時，故該判決見解顯不妥適，從而該判決見解並非本文主

要討論的對象。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104年度上國字第3號民事判決之類似見解，亦被最高

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52號民事判決廢棄。

4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82號民事判決：「被上訴人於買受系爭土地時，雖登記面積為

二五六四平方公尺，然實際上取得之面積僅二四二七平方公尺，被上訴人之損害應於斯時即

已發生。」

5 例如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民事判決：「上訴人係於八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向其前

手劉○文買受系爭土地，其溢付六○四平方公尺土地價金之損害斯時即已發生，既為原審合

法確定之事實。」該判決中「其溢付六○四平方公尺土地價金之損害斯時即已發生」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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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土地所有權時6，有認為是更正登記時7。有學說就後一見解說明理由如下：「鑑

於我國土地登記具有公示力、推定力及公信力」8；「就土地登記之目的、本質以

言，其具確定產權及公示之效力，藉以維護不動產交易安全；從而，其登記事項具

有高度社會信賴性。且另一方面，土地登記之行政行為涉及權利範圍或面積等事項

者，其性質屬行政處分，於處分作成後發生拘束力、存續力等效力；是以登記事項

縱有錯誤，除非經過更正登記使登記事項與實體關係一致，否則原登記仍具實質的

存續力，對處分機關（登記機關）及處分相對人（登記權利人）均有拘束力」9；

「更正登記之前，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人仍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利，自無土地面

積減少受有損害之問題；更正登記後，始受有登記面積減少的損害」10。上開學說

的理由，主要是基於登記公示力、登記推定力、登記公信力與行政處分的效力，而

似認溢付價金時為受損害時，但該判決未指明溢付價金的時點，而係指明「八十六年二月

二十七日」此一買受的時點，究竟該判決認為受損害時是買賣契約生效時抑或溢付價金時，

不甚明確。

6 例如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81號民事判決。陳明燦，土地法導論，頁280，自版，2023年

8月，4版，認為是移轉登記完畢時，應亦採此見解。

7 例如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70號民事判決一案的原審見解；陳立夫，土地法釋義

（一），頁166-168，元照，2024年9月，3版2刷；范文清，「地籍重測後土地面積縮減之國家

賠償責任」，月旦法學雜誌，第255期，頁128-129，2016年8月；范文清，「土地登記錯誤所

生國家賠償責任及其消滅時效—評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上國字第7號民事判決」，陳忠

五編，消滅時效問題研究（中），頁547，元照，2024年1月。

8 陳立夫，「土地登記之損害賠償」，月旦法學教室別冊 私法學篇，頁144，2011年5月。

9 陳立夫，「土地法裁判精選―土地登記損害賠償」，月旦實務選評，第1卷第5期，頁85，

2021年11月。

10 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67，元照，2024年9月，3版2刷。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0
年度上國字第3號民事確定判決亦謂：「基於土地登記之公信力，在未就錯誤、遺漏或虛偽之

土地登記之行政處分撤銷、廢止或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原土地登記之效力與拘束力仍然存

在（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參照），尚難認損害確已發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

81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辦理更正登記之處分前，原土地登記之效力與拘束力仍然

存在，是被上訴人雖於91年受通知，縱知悉土地面積與鑑界計算面積不符，然上訴人並未辦

理更正登記，其損害尚難認為已發生」。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0年度上國易字第7號民事

確定判決亦謂：「所有權已登載於土地登記簿謄本者，關於土地所有人為何人及土地面積若

干，胥以土地登記簿謄本所登載者為準。倘有登載錯誤情形，於依行政作業程序或行政救濟

程序予以塗銷或更正前，仍不能否定原登記之效力（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47號判決參

照）。蓋因土地登記乃行政處分，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規定……，具有實質存續力，對

登記機關及登記權利人皆有拘束力。因此，在登記機關更正登記之前，難謂土地所有人受有

若何實際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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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更正登記後，買受人始受有損害。

上開爭議與學說的理由，涉及溢登面積的效力與買受人的損害。本文所謂溢登

面積限於在標示部登記時即有登記面積多於實際面積的情形，不包含登記後因天然

（例如大地異動）或人為原因致土地部分滅失，而有登記面積多於實際面積的情

形。所謂溢登面積的效力，包含溢登面積情形下，該登記的行政處分效力、登記公

示力、登記推定力與登記公信力。關於行政處分效力，本文欲探討該登記的行政處

分是否無效？因為如係無效，則無上開學說所稱拘束力、存續力等效力。本文所謂

買受人的損害，是以土地法第6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的損害為討論核

心。這些事涉行政處分無效的理論（是否為無效的判斷、全部無效與一部無效的區

別）、登記簿上權利事項與事實事項的區別、溢登面積的損害認定、損益相抵、更

正登記與損害是否有何關連，以及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消滅時效（時效起算點、時效

期間與時效完成的效果），均甚為重要。

由於前述買受人受損時點於學說與實務上的爭議，是在探討「溢登面積不易發

現的情形，買受人請求地政機關賠償是否罹於時效」，故本文不擬論述買受人損害

的所有問題，而係聚焦於前述情形與「認定該時效起算點」、「解決罹於時效問

題」有關者。其中，探討損益相抵的目的，不是一般性地研究賠償範圍，而是為說

明在本文建構之合理損益相抵範圍的見解下，在本文探討的情形，不會產生被害人

及賠償範圍漫無邊際（甚至訴訟充斥氾濫）的水閘門效應，故溢付價金等純粹經濟

上損失，得為土地法第68條與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的損害。此結論與買受人

的受損時點有關，從而與「認定該時效起算點」、「解決罹於時效問題」有關。

同樣為使討論聚焦，本文探討者為「土地」面積溢登。因為「建物」的登記

面積，實務上有時並非登記建物的實際面積大小11，此涉及登記範圍的諸多不同見

解，區分所有建物尤然；12且「土地」面積溢登，與後述地籍圖上的地籍線（界

11 例如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16點規定：「領有使用執照之建物，其建築面積

與使用執照面積相符，惟部分占用基地相鄰之土地，該建物所有人得就未占用部分，申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時無須通知鄰地所有人。辦理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

記事項欄加註：『本合法建物尚有部分面積因使用鄰地未予以登記』之文字。」又如建物縱

非無權占用他人土地，建物若有違章的部分，亦不登記該部分的面積；關於違章建築是否登

記的現制與政策（含日本法制），詳參黃健彰，不動產登記，頁8-13，元照，2020年8月。再

如依2017年修正後的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73條第1項第3款規定，不測繪屋簷與雨遮，故不登

記之。

12 詳參黃健彰，「我國與日本有關區分所有建物登記之比較研究」，中原財經法學，第46期，

頁19-37，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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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直接相關，又牽涉後述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8條第1項等規定，與「建物」溢

登面積的情形不完全相同，難以合併論述。

又因地號與地籍線常影響土地面積13，且地號與地籍線具公信力，在有善意之

人依法主張公信力的情形，地號或地籍線即便有誤，亦不得更正，14故面積溢登如

僅係因地號或地籍線錯誤所致者（亦即並非其他因素所致），在有善意之人依法主

張公信力的情形，因為不得更正地號與地籍線，故導致亦不得更正面積的結果，

此與面積溢登應予更正的情形有別。限於篇幅，為使討論聚焦，本文探討的面積溢

登，不包含僅係因地號或地籍線錯誤所致者。15本文探討的面積溢登，是因「計算

面積錯誤，致登記錯誤」或「計算面積無誤，僅登記錯誤」等所致，亦即是探討面

積溢登應予更正的情形。16

本文探討的問題是以登記錯誤為前提，至於「登記面積較過去登記面積縮減，

如係因測量技術或儀器（設備）不同所致，是否為登記錯誤」17，則非本文探討範

13 例如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547號民事判決一案，原審認定分割後之二筆土地登記的面積

不符，不符的原因為該二筆土地的地號填載顛倒所致。

14 參閱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31-132，元照，2024年9月，3版2刷；謝在全，民法物

權論（上），頁92，自版，2023年10月，修訂8版2刷。本文認為，所謂地號與地籍線具公信

力，應以土地的事實狀態允許且不違反土地法第14條等規定為前提。

15 但畢竟面積溢登僅係因地籍線錯誤所致者，並不少見，故本文於相關論述的註釋中略微說

明，以供比較。

16 參照監察院112年度通案性案件調查研究報告略以：「內政部基於土地重測前後界址可能變

更、地籍圖年久破損、天然地形改變、人為界址移動或測量儀器精度提高等技術或自然因

素，認為地籍圖重測後土地面積發生增減為不可避免之事實，因此，不宜另行追繳或補償地

價，固非無見。然而，重測前後面積增減除上述因素外，也可能源於先前測量錯誤或登記錯

誤所致。……如經查明屬前次地籍測量或登記錯誤，應依法辦理更正，俾利相關個案循國家

賠償法或土地法第68條等損害賠償途徑處理，以維護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益。」而依地籍測

量實施規則第3條第1項第4款規定，計算面積屬地籍測量的程序。

17 否定說例如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再國易字第1號民事確定判決：「按早期臺灣地區

使用之地籍圖測繪方法為圖解法平板測繪，後因其測繪年代久遠，圖紙多已伸縮破損，不堪

使用，內政部自65年起推動地籍圖重測計畫，並自78年起全面採用數值法測量等……，可

知地政機關施測當時，受技術、設備等所限，而有測量技術之代差問題存在。倘若地政機關

於辦理測量或登記時，所使用之技術或設備已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且測量過程並無錯

誤，則依該測量結果所為之地籍登記，應認不生『登記錯誤』問題。至於地政機關嗣後縱以

不同之測量技術，就同一筆土地重測或複丈後，發生先前測量、登記之土地面積有增減情

形，因測量方法不同，尚難回溯指稱地政機關原先之測量、登記有何錯誤可言。」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國字第3號民事判決亦認：「若地政機關於辦理測量或登記時，所使

用之技術或設備已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且測量過程或登記時並無錯誤，則依該測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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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為了更聚焦討論，本文探討的面積溢登，無論是否為計算錯誤所致，均非指

「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所稱誤算等『顯然』錯誤18而不生信賴19」的情形；

本文探討的面積溢登更正登記，是指行政機關依土地法第69條或依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232條規定所為20，而非依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

再者，本文是探討溢登面積致買受人溢付價金、溢付稅費，或甚至因面積少

於買賣契約約定而不敷使用，故支付租金承租其他土地等情形。至於如無溢付價

金、溢付稅費、支付租金承租其他土地等情形，則可能涉及財產評價降低是否為損

害21，以及物之（抽象）使用利益損害賠償等問題，凡此均非本文探討範圍。

本文重點是在說明：為解決前述罹於時效的問題，較恰當的方式是合理解釋

果所為之地籍登記，應認不生登記錯誤問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14號民事裁定駁

回上訴）。

 肯定說例如范文清，「地籍重測後土地面積縮減之國家賠償責任」，月旦法學雜誌，第255
期，頁116，2016年8月，則認為即便面積縮減是因測量技術精進或測量儀器進步所致，仍屬

登記錯誤，在測量技術誤差範圍外的損害，應由國家負責賠償。

18 行政程序法第101條所定「顯然錯誤」是最輕微的瑕疵，詳參洪家殷，「行政處分之顯然錯

誤」，月旦法學雜誌，第88期，頁18-19，2002年9月。該規定所稱顯然錯誤，係指該等錯誤

輕微，不妨礙相對人理解行政處分的內容記載，無損於相對人的信賴；所稱顯然，係指相當

明顯而言。以上參閱吳志光，行政法，頁264-265，新學林，2024年9月，13版。上述「無損

於相對人的信賴」，並非指「就顯然錯誤的部分」可主張信賴保護。

19 行政程序法第101條規定之顯然錯誤的行政處分，因其錯誤既如此明顯可辨，相對人自無對

之產生信賴之理，參閱許宗力，「行政處分」，翁岳生編，行政法（上），頁673，元照，

2021年9月，4版2刷。蔡茂寅等，行政程序法實用，頁287（李建良執筆），新學林，2013年

11月，4版，亦認為：更正顯然錯誤的行政處分，並無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以上均指「就顯

然錯誤的部分」不生信賴。

20 至於該二規定間適用關係的爭議，參閱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6號判決；陳立夫，

「土地法實務導讀」，台灣法學雜誌，第274期，頁146，2015年6月28日。此非本文探討

範圍。

21 詳參戴秀雄，「登記錯誤損害賠償之標的為財產評價降低的差額？短評台北地方法院民事

判決111年度重國字第17號」，不動產研究，2024年第2期，頁84-85，2024年6月。溢登面積

後，因更正登記或於登記簿謄本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依地籍圖計算之面積與登記面積不

符，尚在處理中，實際面積以土地複丈結果為準」（例如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781號裁

定之案例事實），致土地價格降低或喪失交易機會，此等損害或損失得否依土地法第68條、

國家賠償法第2條、適用或類推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20條請求賠償或補償，涉及上開規定間的

適用關係，以及上開註記是否為行政處分、此等損失是否為信賴利益、此等損害或損失與溢

登面積或更正登記或上開註記之間有無因果關係、與溢付價金等賠償是否重複填補、上開規

定是否賠償或補償所失利益等問題，均非本文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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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起算點。尤其如以前述學說（更正登記時才是買受人之受損時22）所持的理由

（行政處分效力、登記公示力、登記推定力與登記公信力）來解決罹於時效的問

題，容有商榷餘地。本文論述時兼採結果導向的思維方式；結果導向於此是指：著

眼解釋、適用相關規定所帶來的效果，並從這些效果來評估應如何解釋、適用相關

規定。23

以下第二部分研究溢登面積的效力，此部分先分析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之行

政處分應視情形為全部或一部無效的理由，析述「以登記的行政處分效力及登記公

示力、登記推定力、登記公信力為由，而認為更正登記之前，於法律上，土地所有

權人仍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利」的見解，本文難以贊同；第三部分探討溢登面積

的買受人損害，此部分先論述買受人的損害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且不排除損益相抵

的適用，其次說明如認為更正登記才是買受人受損時的不合理之處，最後強調應

以「被害人有知悉損害的可能之時」起算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的5年時效期

間；第四部分總結全文，提出本文結論。

二、溢登面積的效力

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之標示部登載面積的情形甚多，至少包含土地總登記、

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土地標示變更登記（登記原因例如分割、合併、部分滅

失、地籍圖重測）、土地面積更正登記。面積是登記簿上「標示部」的登載事項，

不是「所有權部」與「他項權利部」（合稱「權利部」）的登載事項。由於辦理

土地登記前，應先辦理地籍測量（土地法第38條第1項前段），是以每筆土地之面

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地籍線）而確定24。地籍線範圍內的土地面積全憑實地情

形。地政機關基於測量成果資料在登記簿上登載土地面積，記載的是土地本身的

「事實」事項，不是「權利」（物權）事項。地籍線無誤的情形，面積如有溢登，

不因而影響登記權利（物權）人的物權權能，亦即登記權利（物權）人得以行使積

極權能與消極權能的土地，仍是界址範圍內的土地。

22 本文就此主要擬辯證者為：買受人溢付價金時即為受損時，如認為「更正登記時『才是』買

受人之受損時」的不合理之處；並非探討更正登記時是否可能為買受人的受損時。

23 關於結果導向，詳參張永健，社科民法釋義學，頁55-57，新學林，2020年8月；許政賢，

「契約結果導向的司法控制—初探民事裁判結果導向案例」，民事法學與法學教育，頁

3-79，元照，2014年5月。此可納入目的解釋、目的性擴張或目的性限縮等法學方法的一環。

24 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308號民事判決。亦請參閱土地法第63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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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積的測量具專業性（參閱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相關規定），土地面積是

地政機關的職掌事項，且人民從事買賣土地等行為時，常以登記面積為計價的重要

依據。登記面積在法規上亦有諸多法律效果25。土地登記之行政行為涉及登載面積

者（例如前述例示的土地登記種類），因土地登記中面積的登載，是登記機關確認

法律上重要的事實，從而，該等土地登記無論是否發生確認物權歸屬或發生物權變

動等其他法律效果，其性質均屬行政處分26。

我國土地登記簿上雖記載地號，但因土地幾乎綿延無垠，故如地籍圖上的地籍

線並非登記之行政處分的內容，則實際上無從認定登記之行政處分的客體範圍。從

而，登記簿上雖無地籍圖欄，亦未記載地籍圖圖號，但在解釋上，透過登記簿上地

號的連結，地籍圖上的地籍線應為登記之行政處分的內容。27

以下先論述在溢登面積的情形，該登記的行政處分是否有效；再依序剖析在溢

登面積的情形，該登記有無登記公示力、登記推定力與登記公信力；最後是小結。

（一） 行政處分是否有效
如土地登記之行政處分有效，基於行政處分的實質存續力，登記面積對處分機

關（登記機關）與處分相對人（登記權利人）有拘束力，亦即在撤銷或廢止該行政

處分或更正該登記面積之前，對處分機關與處分相對人而言，該土地的面積為登記

之面積。不過，土地登記的內容須正確真實（參照司法院釋字第598號與第600號解

釋理由書），故登記的面積如有錯誤，登記機關即有依法更正的義務28，與一般所

謂實質存續力（行政處分僅於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以下、訴願法第80條等規定的要

件下，有限制的廢棄可能性），仍有不同。

25 參閱例如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條例第16條第2項、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15條與第29條第1項、不

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7條前段、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第4條

但書、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辦法第4條第2項第1款第2目與第2款第2目等規定。

26 「對法律上重要事實之確認，亦屬行政處分規制內容」的討論，詳參程明修，行政法之行為

與法律關係理論，頁100，新學林，2023年11月。

27 參照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103年度上字第2號民事確定判決：「土地所有權及其土地範圍並

坐落所構成所有物之所有權現象（一物一權之存在的現象）係由土地登記簿與地籍圖共同表

示」。另參照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649號民事判決認為：「土地登記除土地登記簿各項

記載外，地籍圖所示亦為其內容之一部」，並詳參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32，元

照，2024年9月，3版2刷。戴秀雄，「從林田山原住民保留地案看原住民保留地之登記及其

更正問題」，台灣土地研究，第23卷第2期，頁132，2020年11月，亦認地籍圖所載界點與界

線，實為廣義登記之一環。

28 至於如何保障人民對登記面積的信賴，詳後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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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有學說與實務見解一般性地認為行政處分受有效推定29，但行政處分有行政

程序法第111條各款情形之一者，仍為無效。本文認為，如特定地號土地之地籍線

範圍內的面積溢登，則登記面積為事實上的客觀不能，該登記屬行政程序法第111
條第3款規定的行政處分無效，且應視情形為全部或一部當然無效。以下說明理

由：

1. 是否認定為「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

本文認為：土地登記如有面積溢登的情形，該登記雖屬形成處分或確認處分，

仍無礙認定為「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面積溢登如不明顯，仍無礙認定為

「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說明如下：

（1） 「該登記雖屬形成處分或確認處分」無礙於該認定

土地登記的內容之中，如權利的有無並未登記錯誤，而僅是面積溢登，則應依

行政程序法第111條規定判斷行政處分是否無效。30有文獻認為，該條第3款「內容

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即「不能履行的事，不得課任何人義務」31，指依一般

法律原則，任何人皆不負擔在客觀上不可能之給付義務32，從而不排除引起「僅下

命處分始可能該當該款情形」的疑問，但該等文獻其實並未明確指出形成處分或確

認處分不可能該當該款情形。誠如學者所言，即使是形成處分或確認處分，只要內

容屬客觀不能，亦屬該款所稱之無效處分，例如指定某一已不存在的建築物為國家古

蹟，或註銷某甲的駕照，而某甲根本未曾擁有駕照等是。33因事實不能而無效的行政

處分，不以要求為特定給付為限，形成處分或確認處分亦皆有此種可能。34登記雖非

下命處分，而屬形成處分或確認處分，亦可能為「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

（2） 「面積溢登的情形如不明顯」無礙於該認定

面積溢登的情形如不明顯，是否仍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3款情形？尤其同條

第7款規定的無效情形為「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者」，則同條第3款所謂「內容

29 參閱吳庚與盛子龍，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344-345，三民，2024年9月，增訂16版5刷；最

高行政法院92年度判字第298號判決。

30 黃健彰，「將不動產物權登記認係行政處分應釐清之處―以登記錯誤的行政處分效力為中

心」，高雄律師會訊，第111-9/10期，頁47-50，2022年10月。

31 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頁328，自版，2020年7月，新10版。

32 陳慈陽，行政法總論：基本原理、行政程序及行政行為，頁495，自版，2005年10月，2版。

33 許宗力，「行政處分」，翁岳生編，行政法（上），頁673，元照，2021年9月，4版2刷。

34 陳敏，行政法總論，頁422，自版，2019年11月，10版；翁岳生、董保城編，行政程序法逐條

釋義（下），頁111（程明修執筆），元照，2024年10月，3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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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是否限於具有重大明顯瑕疵的情形？且有學說強調，同

條第6款的欠缺事務管轄權限應限縮於重大明顯的情事，而重大明顯瑕疵必須一望

即知，35故亦引起「同條第3款的適用是否亦應限縮於重大明顯的情事（甚至必須

一望即知）」此一疑問。

針對「先例示，後概括」的法律規定，有文獻認為：例示事項與概括文句乃是

互相限制，例示事項屬於概括文句所表示之事項之一，但立法者對此等法條結構，

未必有詳盡的分析，未必能制定合乎邏輯的法條。36本文認為，法解釋方法上，

固然有所謂依其同類理解文義原則（noscitur a sociis principle）、同類解釋原則

（ejusdem generis principle, rank principle），但僅指應以前後文理解文義，尤其是

概括規定原則上僅包括與例示事項同類性質的事物，37並未認為例示規定在解釋上

必然仍應「具體檢視其符合概括規定的構成要件」。且類此之法解釋方法上的原則

或準則，常被批評為任意使用，而為「煙幕」38。同類理解文義原則與同類解釋原

則，可謂係體系解釋中「外在體系」在解釋方法上的一種運用，不是唯一的解釋方

法。何況，概括規定的規範模式，究竟「只是避免掛一漏萬」，抑或「尚有意以概

括規定中的構成要件限縮例示規定」，並非全然無疑。例示規定在解釋適用時，究

竟「當然為概括規定的具體化，無庸具體檢視其符合概括規定的構成要件」，抑或

「仍應具體檢視其符合概括規定的構成要件」，立法者未必仔細思考過。例示規定

在解釋適用上是否仍應「具體檢視其符合概括規定的構成要件」，宜進一步說理，

才更有說服力，例如民法第424條有關「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的規定，即有

判決進一步說理而認為「不限於該處所僅供於居家住宅使用」39。尤其立法者的立

35 吳庚與盛子龍，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371-372，三民，2024年9月，增訂16版5刷。

36 參閱鄭玉波，法諺（一），頁171、195，自版，1984年8月。

37 See DIGGORY BAILEY & LUKE NORBURY, BENNION, BAILEY AND NORBURY 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673-94 (8th ed. 2020); DIGGORY BAILEY & LUKE NORBURY, BENNION, BAILEY AND NORBURY 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SUPPLEMENT TO THE EIGHT EDITION 89-91 (2022); NORMAN J. SINGER & 
SHAMBIE SINGER, 2A SUTHERLAND STATUTES AND STATUTORY CONSTRUCTION §§ 47:16-47:22 (7th ed., 
November 2024 Update).

38 詳參王泰升，「英美法系的法解釋適用論—作為法學緒論之補述」，台灣法律人，第19期，

頁19-21，2023年1月。

39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95年度重上字第255號民事判決：「前開法條雖規定租賃物須為房屋或其他

供居住之處所始有適用，惟核其立法理由『房屋或其他供居住之處所如有瑕疵，足以危及承

租人或其同居人之安全或健康者，承租人於訂約時不知其瑕疵，而後始知之者，自得隨時終

止租賃契約，然若承租人於訂約時已知其有瑕疵，或已拋棄其終止之權利者，此時如須受其

拘束，不許終止契約，則不特危及生命，抑且有背於公秩良俗，故為保護承租人之利益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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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技術未必精湛，當例示規定較多，例如行政程序法第111條共有6款例示規定，是

否仍均應「具體檢視其符合概括規定的構成要件」，未必完全相同。

行政程序法第111條係參考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第44條而制定40。德國該法第44
條第1項規定：「行政處分有特別重大之瑕疵，依其一切足以斟酌之情形，加以合

理之判斷，可認為顯然者，無效。」第2項規定：「不論前項之要件是否存在，行

政處分於下列情形時無效：……三、官署在其依第3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管轄權以

外所為行政處分，而未經授權者；四、該行政處分，由於事實上之理由，任何人皆

不能實行者；……。」41

有學說強調，我國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6款的欠缺事務管轄權限應限縮於重大

明顯的情事，而重大明顯瑕疵必須一望即知，前已論及。相較於德國該法第44條

第2項第3款，我國該法第111條第6款「未經授權而違背法規有關專屬管轄之規定或

缺乏事務權限者」的文義過寬；我國該法第111條第7款「其他具有重大明顯之瑕疵

者」則相當於德國該法第44條第1項須個案判斷有無特別重大與明顯瑕疵的規定。

德國學說對於瑕疵的明顯，是否須達一望可見的程度，或亦包含經判斷各種狀況後

為明顯的瑕疵，有不同見解，我國該法第111條第7款就此亦非明白；42縱認我國該

法第111條第6款與第7款僅限於明顯（甚至一望即知）的情形，也不能當然認為第3
款應限縮於明顯（甚至一望即知）的情形。處分內容的客觀不可能性縱在處分作成

當時尚非公然、明顯，而係嗣後才被認知、發現，亦應無礙於無效之認定43。在德

國，依該法第44條第2項第4款規定，行政處分因事實上的理由，任何人皆不能實行

仍得終止租約。』足認只須承租人或其同居人長久身處該處所，應即有該條之適用，而不限

於該處所僅供於居家住宅使用。矧且，現今社會租賃房屋供辦公室使用者所在多有，在辦公

室內工作人員人數不惟較一般供居家使用者眾多，工作時間更幾達一日之半，倘租賃辦公處

所有危及人員健康、安全之瑕疵，承租人卻不得適用民法第424條規定終止租約，顯與上開法

條立法意旨有違。」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401號民事判決雖部分廢棄上開判決，但對上

開論述，並未表示不同意見。

40 參閱法務部，法務部行政程序法制定資料彙編（三），頁100，法務部，1993年9月。

41 翁岳生、董保城編，行政程序法逐條釋義（下），頁108（程明修執筆），元照，2024年10
月，3刷。

42 參閱陳敏，行政法總論，頁424，自版，2019年11月，10版。

43 參閱許宗力，「行政處分」，翁岳生編，行政法（上），頁673，元照，2021年9月，4版2
刷，認為：「履行義務之客觀不可能性縱在處分作成當時尚非公然、明顯，而係在履行之過

程中才被認知、發現，亦應無礙於無效之認定。……，即使是形成處分或確認處分，處分內

容固無關課以相對人作為或不作為義務，但只要其內容屬客觀不能者，……，亦屬本款所稱

之無效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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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均屬無效，不須個案判斷有無特別重大與明顯瑕疵。44我國該法第111條係參考

德國法而制定，已如前述；以上德國該法第44條第2項第4款規定，亦可供我國法解

釋適用時參考。

如前所述，由於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理地籍測量（土地法第38條第1項前

段），是以每筆土地之面積係依據地籍圖之界址（地籍線）而確定。本文探討的面

積溢登，不包含僅係因地籍線錯誤所致者；況如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行政命令容

許的測量誤差且屬合法的範圍，基於此之登記並無登記錯誤、溢登面積，亦即溢登

面積是指超出合法之誤差範圍的情形。因此，此際將發生登記之行政處分內容中，

「溢登的面積」與「地籍線」此二內容矛盾的情形，而屬事實上的客觀不能，亦即

任何人都不能在該地籍線範圍內有該溢登的面積。45

行政程序法第111條限縮行政處分無效情形的規定，是基於法安定性、國家行

為存續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的信賴，甚至是基於國家權威。46土地登記

存續本身固然具有公益性，但登記的內容須正確真實，已如前述，故面積如有溢

登，則其存續本身的公益性值得懷疑。正因登記的內容特別重視正確真實，依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第238條第1項規定，登記機關對土地複丈圖、地籍圖應每年與土地登

記簿按地號核對一次，且面積是登記簿上的事實事項，而非權利事項，故登記的面

積如有錯誤，登記機關即有依法更正的義務47，與「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之下，

有權撤銷機關原則上並無撤銷違法行政處分的義務48」，並不相同，且面積更正登

44 參閱吳庚與盛子龍，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368-369，三民，2024年9月，增訂16版5刷。而

洪家殷，「合法行政處分之概念及違法之法律效果」，月旦法學教室，第43期，頁40-41，

2006年5月，認為我國亦採之。

45 在地籍線無誤而少登面積（超出合法之誤差範圍）的情形，則因該地籍線範圍內的該筆土地

不可能僅有該面積，故登記之行政處分內容中，「少登的面積」與「地籍線」此二內容亦屬

矛盾，而同樣屬事實上的客觀不能。

 在面積溢登僅係因地籍線錯誤所致的情形，如登記面積即為該錯誤的地籍線範圍內的土地實

際面積，則並無「面積」與「地籍線」此二內容矛盾的情形，故就此非屬事實上的客觀不

能，且通常並無其他導致登記之行政處分無效的事由，故登記之行政處分雖屬違法，但並非

無效。此際，倘善意之人依法就地籍線主張公信力（參閱本文引言的說明），則行政機關不

得依職權撤銷登記之行政處分，法院亦不得撤銷登記之行政處分。

46 參照許宗力，「行政處分」，翁岳生編，行政法（上），頁671-672，元照，2021年9月，4版

2刷。相對於傳統上法律行為無效的情形，該規定是限縮行政處分無效的情形。

47 詳參後述「溢登的面積並無登記公信力」，以及陳立夫，「土地法裁判精選―土地登記之損

害賠償」，月旦法學雜誌，第330期，頁208，2022年11月。

48 詳參翁岳生、董保城編，行政程序法逐條釋義（下），頁147、153-155（陳信安執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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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沒有除斥期間的限制，與「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關於撤銷違法行政處分有除

斥期間限制的規定」，亦不相同49；就上述而言，面積如有溢登，則登記面積較不

強調「法安定性、存續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人民的信賴或國家權威」。再者，面

積如有溢登，則登記面積固然不生行政處分的效力，但並非得以憑空否定登記面積

（詳後述登記推定力），某程度已顧及法安定性、國家權威。另外，土地法第68條

尚規定登記損害賠償，以保障人民的信賴50，與其他行政處分的情形有異；且不因

該登記為行政處分全部或一部無效，而不得依土地法第68條請求賠償（詳後述）。

在溢登面積的情形，如認「該登記的行政處分並非全部或一部當然無效，於地政機

關依法更正或撤銷前為有效」，則有所不妥（詳後述）。從而，依本文兼採的結果

導向思維方式，在溢登面積的情形，認定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定無效，不應過於

嚴格，不應以「法安定性、存續本身所具有的公益性、保障人民信賴或國家權威」

為由，認為面積溢登不構成行政程序法第111條所定無效的情形。

總之，面積溢登的情形縱使不明顯，無礙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3款所定無

效的情形。

2. 是否為一部無效

在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的行政處分是否為一部無效？行政處分一部無效的前

提是該行政處分可分；而行政處分是否可分，至少在羈束處分的情形，以行政機關

對於行政處分剩餘合法部分是否仍應作成為斷。51行政處分有瑕疵的部分予以分離

後，其剩餘部分的內容，不因此喪失其存在資格（亦即未喪失獨立性及行政處分資

格）或變更其本質時，則具有可分性。52多數實質上獨立之要求，在形式上集中於

一行政處分，固為可分的行政處分；實質上之一行政處分，除去該有瑕疵部分後，

其餘存之規制，能作為獨立之行政處分而繼續存在者，亦為可分的行政處分。53行

照，2024年10月，3刷。

49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6號判決、105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第11號研討結

果。

50 尤其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3017號裁定，認為土地法第68條的適用，不以地

政人員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

51 許宗力，「行政處分」，翁岳生編，行政法（上），頁688，元照，2021年9月，4版2刷。

52 參閱陳清秀，行政訴訟法，頁444、449，元照，2022年10月，11版。ヤン • ツィーコー（大

西有二譯），ドイツ行政法の基礎，頁206，北海学園大学，2023年1月，亦認為行政處分可

分，即行政處分的殘餘部分有持續獨立的意義。

53 陳敏，行政法總論，頁448，自版，2019年11月，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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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處分可分性的判斷，應採較寬鬆的標準，若其係針對具體的事物，「不論其相對

人之多寡、事物之數目為何」，只要彼此間並非具有不可分關係時，應皆容許其為

可分的行政處分；避免因過度僵化的結果，妨礙行政目的之達成。54

雖有認為可分之行政處分的各部分亦具獨立行政處分之性質55，但本文認為，

從目前不少學說認為負擔以外的附款亦（可能）為可分之行政處分56觀之，不應認

為「可分之行政處分，以各個部分皆具獨立行政處分之性質為前提」，以免妨礙行

政目的之達成。依行政程序法第112條本文規定，無效行政處分，係以一部無效為

原則；行政處分的撤銷則類推適用該規定。例如核定金錢給付義務的給付裁決（前

述實質上之一行政處分），超出法定界限，除去超出界限部分，就餘存部分成為合

法處分57；經許可建築的大樓為一棟時，建物部分於行水區，部分於住宅區，則不

得僅撤銷行水區部分的建築許可，因其餘部分就法律上與事實上已無法具有獨立存

在的意義。58

在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的行政處分應視情形為全部或一部無效，分述如

下：59

（1） 如為地籍線無誤情形下的面積更正登記60，而該面積更正登記有面積溢登的

情形（亦即更正後的登記面積有溢登的情形），因為該行政處分僅更正面

積，故該面積更正登記的行政處分為全部無效。

（2） 如為其他涉及面積事項的登記，有面積溢登的情形，因為該行政處分除去

登記面積的部分，仍有地號、地籍線等足以將該土地特定出來，該行政處

54 洪家殷，「論可分之行政處分」，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期，頁3，1999年10月。

55 洪家殷，「論可分之行政處分」，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4期，頁2，1999年10月。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109年度交上字第382號與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109年度訴字第431號確定判決，雖

亦有相同論述，但系爭行政處分均屬原可分別作成多個處分的情形，而非以「可分之行政處

分的各部分亦具獨立行政處分之性質」為由，認為系爭行政處分不可分。

56 參閱許宗力，「行政處分」，翁岳生編，行政法（上），頁698，元照，2021年9月，4版2
刷；陳敏，行政法總論，頁536，自版，2019年11月，10版；陳清秀，行政訴訟法，頁444-
446，元照，2022年10月，11版；李建良，行政訴訟十講，頁209-213，元照，2025年2月，6
版。

57 參閱陳敏，行政法總論，頁447-448，自版，2019年11月，10版。

58 參閱陳慈陽，行政法總論：基本原理、行政程序及行政行為，頁498-499，自版，2005年10
月，2版。

59 以下論述，於少登面積的情形亦然。

60 依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其登記原因為「面積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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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關於面積以外的其餘部分，就法律上與事實上仍具有獨立存在的意義，

不因此喪失其存在資格或變更其本質（例如在土地總登記與土地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的情形，倘面積溢登，則關於地號、地籍線、所有權等其餘行政

處分內容，仍具有確認該地號、界址範圍內所有權人為何人的行政處分內

容）；且一般而言，土地登記之行政處分為羈束處分，更不會有不適用行

政程序法第112條但書規定的疑慮，故該行政處分為一部無效。如認為此

時登記的行政處分全部無效，並不妥適。綜上，應從寬認為該行政處分可

分，亦即該行政處分就面積的登記內容無效。

3. 是否為當然無效

行政程序法第113條雖有行政機關確認無效的規定，但無效的行政處分，仍為

當然無效61。雖有學說以行政程序法第113條為據，認為該法規定的無效並非當然無

效。62不過，本文認為，該條並非指「行政處分之無效以行政機關確認其無效為前

提」；如行政處分之無效，以行政機關確認其無效為前提，形同僅有撤銷的法律效

果，則難以正當化同法第111條將無效限制在該7款情形。在面積溢登的情形，登記

機關雖有更正登記的義務，但在更正登記前，登記面積不生行政處分的存續力、要

件事實效力（構成要件效力）等拘束力。

在溢登面積的情形，如認「該登記的行政處分並非全部或一部當然無效，於地

政機關依法更正或撤銷前為有效」，則不妥之處如下：出賣人與買受人通常在土地

買賣契約中約定面積（通常以登記面積作為約定面積），故如出賣人交付不具約定

面積的土地於買受人，構成民法第354條所稱瑕疵；且通常是因溢登面積才造成出

賣人溢收價金。63而地政機關更正面積，無論是依土地法第69條或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232條規定辦理，均須一段期間；何況實務上曾發生地政機關所屬公務員確已

61 參閱許宗力，「行政處分」，翁岳生編，行政法（上），頁671、677，元照，2021年9月，4
版2刷；董保城，行政法新論，頁168，自版，2022年10月；林明鏘，行政法講義，頁237，

新學林，2025年2月，9版；蔡茂寅等，行政程序法實用，頁298-299（李建良執筆），新學

林，2013年11月，4版；李惠宗，行政法要義，頁401，元照，2024年9月，9版；蕭文生，行

政法―基礎理論與實務，頁454、457，五南，2025年6月，8版；黃俊杰，行政法，頁371，

三民，2019年3月，修訂5版。

62 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頁327，自版，2020年7月，新10版；陳新民，行政法，頁195-196，

國立空中大學，2023年1月，修訂4版。

63 詳參黃健彰，不動產登記，頁99，元照，2020年8月。



黃健彰：土地面積溢登的效力與買受人的損害

89

知悉土地登記面積錯誤，卻怠於更正的情形64。如認為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的行

政處分在更正之前，基於行政處分的實質存續力，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人仍按登

記面積所有其權利65，自無面積短少或溢付價金的情事，將使自行發現面積溢登或

被告知面積溢登之溢付價金的買受人，即便其以測繪業（參閱國土測繪法第6章）

測量的結果（附上計算面積之方法等，參閱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51條以下）主張

面積溢登，只要地政機關不更正登記，就無從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66，買受人亦無

從向出賣人行使瑕疵擔保相關權利。尤其是其中的解除權與主張減少價金的權利，

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5年而消滅（民法第365條）67，該期間不長，往往更難待更正

登記後，再為主張。縱使「將溢登面積的更正，解為撤銷原行政處分，並同時為新

的行政處分」68，且認為原登記面積因更正而溯及既往失其效力（行政程序法第118
條本文），則亦不得認為「在未得出賣人同意的情形，買受人得先行使解除權等形

成權，待更正登記後，該等形成權溯及生效」，因為解除權等形成權的行使，本為

確定法律關係69，且並非對出賣人予以法律上利益，而地政機關是否更正登記，並

非出賣人得以決定，如待更正登記後，該等形成權始溯及生效，將使法律關係不確

定，此不確定的法律關係易陷出賣人於不利。綜上，在溢登面積的情形，如認為登

記的行政處分並非全部或一部當然無效，則有不妥之處。

64 參閱例如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重上國字第5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民

事判決駁回上訴）。

65 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67，元照，2024年9月，3版2刷。

66 本文則認為，買受人溢付價金時即受有損害，詳後述。

67 民法第360條規定的賠償請求權，有無民法第365條的適用或類推適用，則有不同見解，詳參

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上），頁77-78，自版，2023年9月，2版2刷；黃立編，民法債編各

論（上），頁136-138（楊芳賢執筆），元照，2006年2月，4刷。

68 陳立夫，「地籍測量及相關土地登記法律問題之探討—以地籍圖面積與地籍線之更正為中

心」，地籍測量，第31卷第2期，頁51，2012年6月。而最高行政法院104年度判字第206號判

決、105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第11號研討結果，則認為更正登記並非行政處分之撤

銷，但該等實務見解重點在於不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的期間。更正登記是否為行政

處分之撤銷，不在本文探討範圍。

69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505，自版，2024年8月，增補新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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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無登記公示力
登記公示力係指以登記表彰不動產物權變動及其變動後的現有狀態，從而人民

得向登記機關申請提供登記資料。70所謂現有狀態，包含面積等事實狀態，只要是

能查閱到的登記資料（參閱土地登記規則第24條之1），均有登記公示力；前述標

示部上的記載也有公示力71。登記公示力並非以有效行政處分為前提，此觀屬於行

政事實行為（並無有效或無效可言）的部分註記72仍有登記公示力自明。行政程序

法第110條第4項規定：「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並非意謂該行政行為不

發生任何法律上之效力，而是指其無法產生內部效力與外部效力、形式與實質存續

力、執行力等行政處分之效力，至於國家賠償等責任，則為無效行政處分之後續效

果。73登記的「有效」、「無效」本身亦是多義的74。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的行

政處分為全部或一部無效，是指登記面積不生行政處分的效力（例如登記面積因無

實質存續力中，故對於登記機關與登記權利人而言，該土地的面積並非登記的面

積），但並非指不生任何登記效力。由於溢登的面積是能查閱到的登記資料，仍有

登記公示力，人民有向登記機關申請提供登記資料的公法上請求權，此為法律上之

70 參閱温豐文，土地法，頁184，自版，2023年6月，修訂版。

71 參閱陳明燦，「我國不動產借名登記後處分之效力問題分析―以最高法院106年第3次民事庭

會議決議為中心」，台灣法學雜誌，第349期，頁26，2018年8月14日；戴秀雄，「從林田山

原住民保留地案看原住民保留地之登記及其更正問題」，台灣土地研究，第23卷第2期，頁

125，2020年11月；亦請參閱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裁字第1349號裁定。日本法上，不動產登

記的公示，也包含「關於表示的登記」與「關於權利的登記」，前者係於登記紀錄上的「表

題部」登記，例如面積，後者係於登記紀錄上的「權利部」登記，例如所有權，參閱舟橋諄

一與徳本鎭編，新版注釈民法（6）物権（1），頁275、288-289（清水響執筆），有斐閣，

2009年9月，補訂版；日本不動産登記法第34條與第44條。前述「表題部」約略相當於我國登

記簿上的「標示部」。

72 參閱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3月第1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陳立夫，「闡釋不動產登記簿上之註

記―兼論註記相關行政裁判之見解」，土地法研究（三），頁14-19、24-26，新學林，2021
年4月。

73 參閱張永明，行政法，頁274，三民，2001年10月。

74 詳參幾代通（徳本伸一補訂），不動産登記法，頁475-477，有斐閣，1997年7月，4版3刷；

黃健彰，「將不動產物權登記認係行政處分應釐清之處―以登記錯誤的行政處分效力為中

心」，高雄律師會訊，第111-9/10期，頁50，2022年10月。原田大樹，「行政法学から見た

不動産登記法」，秋山靖浩編，新しい土地法—人口減少 高齢化社会の土地法を描く，頁

121-122、134-135，日本評論社，2022年4月，另認為：推定力等登記效力，與登記之「法的

效果」，應予區別；法（的）效果是某行政活動作為行政處分屬性判定的重要要素，且「無

效」的意義依不同法領域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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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既然面積溢登仍有登記公示力，且面積是地政機關職掌的事項，則信賴面積

溢登的受害人，不因該登記為行政處分全部或一部無效，而不得依土地法第68條請

求賠償（國家賠償之一環）75。

在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面積有登記公示力的意義如上，無從如同本文引言中

的學說所言，作為「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人仍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利」的理由。

亦即面積溢登的情形，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人無從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利，但受

害人的信賴值得一定程度的保護，得向登記機關請求賠償。

（三） 有無登記推定力
登記推定力係基於蓋然性理論76，旨在減免登記名義人的舉證負擔77，與前述

行政處分的效力與登記公示力不同。本文認為面積是登記推定力所及（類推適用民

法第759條之1第1項），但登記推定力不能作為「在更正登記前，於法律上，土地

所有權人仍按溢登的面積所有其權利」的正當化依據。說明如下：

1. 面積是登記推定力所及

法學上的推定，分為事實上之推定及法律上之推定，法律上之推定又分為法

律上之事實推定及法律上之權利推定。78面積是標示部的登載事項，有學說指出：

「不動產登記簿之內容，包括事實的登記（標示部）及權利的登記（所有權部及

他項權利）。登記之推定力一般認為應及於事實的登記及權利的登記部分均在

內」79，但有學說認為登記推定力不及於標示部的記載事項80，更有學說明確認為

面積非登記推定力所及81。

75 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78號民事判決：「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以維交易之安

全與登記制度之可信賴性（公示性及公信力）。」至於是否因面積為「標示部」的記載事

項，而不得依土地法第68條請求賠償，僅得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請求賠償，不在本文探

討範圍。

76 參閱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頁91，自版，2023年10月，修訂8版2刷。

77 詳參張譯文，「土地登記的推定力――兼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號民事判決」，台灣

法律人，第10期，頁153-166，2022年4月。

78 詳參例如姜世明，民事證據法，頁148-158，新學林，2023年9月，2版。

79 黃麟倫，「不動產登記之效力―實務案例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15期，頁211，2013年12月。

80 參閱陳明燦，不動產登記導論，頁163-167，自版，2022年9月。

81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頁92，自版，2023年10月，修訂8版2刷。另參照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666號民事判決：「建物面積，並無物權登記之推定力」（本件上訴後調

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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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關於登記推定力的討論，有不少是引用日本文獻。82經查日本並無登記推

定力的規定，學說上雖承認之，但見解分歧，說明如下：1.推定的對象：有權利推

定、事實推定或兼而有之的不同見解；其中，所謂事實推定，係指推定關於不動產

權利變動的原因事實。2.推定在民事訴訟上的意義：有事實上之推定說（推定是裁

量的，且反證即可推翻推定）與法律上之推定說（推定是強制的，且本證始得推翻

推定）的不同見解。3.推定的內容（事項）：有認為面積等物理狀況並無推定力，

因為物理狀況是客觀事實，有直接於實地（實物）確定的可能性，對於登記簿記載

的事實提出反證是容易的，故縱使認為有推定力，亦無意義；但有認為此等與事實

一致的蓋然性與權利登記同樣高，故有推定力。83

在我國，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就該

條項規定的登記推定力而言，屬法律上之權利推定。84前述我國學說雖有提及「登

記之推定力一般認為應及於事實的登記」，但其引用的其實是一位日本學者對日

本法（無登記推定力之明文）的論述，且係「如將登記推定力解為『事實上之推

定』」此見解下的論述85，而非我國有此一般性的見解。本文認為，登記的面積，

就正確的蓋然性而言，與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的情形類似，應類推適用該規

定而認為具登記推定力，說明如下：

（1） 前述日本見解雖有認為「物理狀況是客觀事實，有直接於實地（實物）確

定的可能性，……，故縱使認為有推定力，亦無意義」，但本文認為土地

面積的多寡並非一望即知，且面積的測量具專業性，基於事案迅速解決的

82 例如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頁91-94，自版，2023年10月，修訂8版2刷；黃健彰，不動

產登記，頁81，元照，2020年8月；黃麟倫，「不動產登記之效力―實務案例檢討」，法官協

會雜誌，第15期，頁211-214，2013年12月；湯文章，「不動產登記的效力」，謝哲勝編，不

動產登記法律與政策，頁178，元照，2021年1月，2刷。

83 綜合參閱舟橋諄一與徳本鎭編，新版注釈民法(6)物権(1)，頁440（清水響執筆）、722-731
（川島一郎＝清水響執筆），有斐閣，2009年9月，補訂版；藤原勇喜，体系不動産登記―不

動産登記の体系化と不動産登記法改正への提言，頁1085-1086，テイハン，2003年6月；阿

部徹，「登記の推定力」，幾代通等編，不動産登記講座I総論（1），頁234，日本評論社，

1976年9月。所謂本證，須使法院就待證事實達成確信的程度，始舉證成功；反證則不必讓法

院就待證事實的不存在達到證明度，而係使其處於真偽不明的程度，即讓法院的心證度降低

而較證明度為低即可。

84 參閱邱聯恭，口述民事訴訟法講義（三），頁240，自版，2023年；許士宦，民事訴訟法

（下），頁277-278，新學林，2023年9月，3版。

85 加藤永一，「いわゆる登記の推定力について」，鈴木禄弥、徳本伸一編，財産法学の新展

開，頁212，有斐閣，199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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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目的性考量，認為登記面積具推定力，並非毫無意義。

（2） 登記推定力係基於蓋然性理論；此與登記審查的密度有關，且登記機關審

查對象越廣者，其表徵實質真實的範圍自應更大86。就民法第759條之1第1
項規定的登記權利之推定力，其實例如因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移轉物權的

情形，登記機關審查時未必容易發現，登記的權利仍有推定力；又如不動

產物權登記後，發生「民法第759條所定變更登記（土地法第二編第四章）

前即生物權變動」的情形，變更登記前的登記權利（含登記的權利人）仍

有推定力。

相對而言，面積登記正確的蓋然性應不亞於權利登記。詳言之，面積的測量，

有時由登記機關內部的測量單位（例如地政事務所內測量課）為之，有時由登記機

關以外的其他機關為之。即便在後者的情形，法院仍認為：地政事務所既為執行及

掌理土地測量、複丈與登記等職務之機關，土地測量成果圖復為其所保存掌管，自

應本其測量及複丈權責，就臺灣省地政局測量總隊或嗣後改制之內政部土地測量局

（現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之面積測量結果為詳實審查後，再為登記。87另外，尚

得依地政機關委託辦理地籍測量辦法，委託測繪業辦理測量，而地政機關有權評選

決定受託測繪業（該辦法第5條）、得隨時監督稽核（該辦法第11條），且應辦理

成果檢核（該辦法第10條）。其實，無論面積的測量是由登記機關、其他機關或測

繪業為之，通常均本於專業；從而，登記機關就面積測量結果縱使有時發生未詳實

審查的情形，就整體而言，登記面積為正確的蓋然性仍高88。縱認因測量技術之代

差問題所致者亦屬登記錯誤，但相較於登記權利而言（會發生前述民法第759條等

情形，但仍有登記推定力），面積登記正確的蓋然性應不亞於權利登記。

又登記機關、其他機關或測繪業就面積的測量，以及登記機關就面積的登記，

均係基於職掌或受託為之，故面積（此一事實）的推定力，應是強制的（不應由法

院或行政機關依其經驗法則自行決定是否推定為真正），且本證始得推翻推定，89

亦即為法律上之推定。就這些效力而言，與登記權利的推定力相同。

86 參閱黃麟倫，「不動產登記之效力―實務案例檢討」，法官協會雜誌，第15期，頁212，2013
年12月。

87 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281號民事判決。同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52號民事判決亦認為地政

事務所「仍應盡相當之審查及注意義務」，同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72號民事判決傾向採類似

見解。

88 登記面積如在合法的誤差範圍內，係屬正確的面積，並非面積登記錯誤，前已論及。

89 亦請參閱前述「行政處分是否有效」之「法安定性」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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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認為登記推定力不及於標示部的記載事項，因為登記推定力僅是為了更

有效率地實現登記簿所載物權事項更具有法律上之交易明確化與清晰化

（物權人無須另行提出主張並證明），進而產生的一種權利推定。90本文則

認為，如面積具登記推定力，則物權人就此亦無須另行證明，同樣有便於

交易的功能，而不應認為登記推定力不及於面積的登記。

（4） 經查法務部有關增訂登記推定力規定的資料，並未討論面積等事實登記是

否具登記推定力的問題，91故就登記面積類推適用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並

未違反立法本意。且所謂法律上之事實推定，包含解釋上之法律上之事實

推定92，亦即不以法律明文規定為限；法律雖未明文規定面積的登記推定

力，但無礙於類推適用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而認為面積具登記推定力（法

律上之事實推定）。

（5） 行政處分是否受有效推定，有所爭議。93從而，登記之面積固然是登記之行政

處分的內容，但就行政處分的效力而言，登記之面積是否受有效推定，亦有

爭議。就此而言，類推適用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而認為面積具登記推定力，

更具實益。

2. 登記推定力不能正當化「土地所有權人按溢登的面積所有其權利」

面積雖為登記推定力所及，但登記推定力不能作為「在更正登記前，於法律

上，土地所有權人仍按溢登的面積所有其權利」的正當化依據。因為「是否應依一

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登記，始得推翻登記推定力」94，固然有爭議，但仍非「溢

90 參閱陳明燦，不動產登記導論，頁163-167，自版，2022年9月。

91 參閱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編，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物權編研究修正小組會議

資料彙編（一），頁11、94-96、99、104-105、111、126-133，法務部，1989年10月；法務

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編，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物權編研究修正小組會議資料彙編

（十四），頁155-159、171-179，法務部，1995年6月；法務部，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

通則、所有權、用益物權、占有及施行法（第二冊），頁853-856、870、1146-1147，法務

部，2009年7月。

92 參閱許士宦，民事訴訟法（下），頁350，新學林，2023年9月，3版。

93 參閱吳庚與盛子龍，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頁290、344（註141），三民，2024年9月，增訂

16版5刷。

94 採否定說者，例如黃健彰，不動產登記，頁78-83，元照，2020年8月；張譯文，「土地登記

的推定力――兼評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3號民事判決」，台灣法律人，第10期，頁153-
166，2022年4月；戴秀雄，「土地登記之公信力與推定力—最高法院108年台上字第23號」，

不動產月報，第10期，頁19-20，2022年10月；劉昭辰，占有，頁19，三民，2008年8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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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面積，應經塗銷或更正登記，始得推翻溢登面積的登記推定力」。詳言之，民

法第759條之1第1項的增訂理由提及：「為貫徹登記之效力，此項推定力，應依法

定程序塗銷登記，始得推翻。」該增訂理由係由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物權編

研究修正小組謝委員在全建議文字95，而該委員的著作強調：固然登記推定力應依

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登記始得推翻，但面積並非登記推定力所及；且非適法的

登記內容，例如於不得登記地上權的土地辦理地上權登記、區分所有建築物的法定

共有部分登記為專有部分，並非登記推定力所及96，否則登記推定力將生不合理的

結果97；因此，縱認「非依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其登記前，不得推翻其登記之

推定力」，且認為面積為登記推定力所及，則即便未依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溢

登的面積，由於溢登面積係非適法的登記內容，故非登記推定力所及。當然，如認

民法第759條之1第1項僅是舉證責任分配的規定，「並非應依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

更正登記，始得推翻登記推定力」98，且認為面積是登記推定力所及，則只要舉證

證明面積溢登，即得推翻登記推定力（不待更正或塗銷登記）。99

綜上，在溢登面積的情形，本文引言提及有學說「以登記推定力為理由之一，

認為更正登記之前，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人仍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利」，本文則

難以贊同該學說。

王澤鑑，民法物權，頁160-162，自版，2023年8月，增訂4版2刷，亦認否定說較能保護真正

權利人，確有參考價值。陳聰富，民法總則，頁359，元照，2025年1月，5版，認為肯定說極

力擴大登記的推定效力，是否妥適，不無疑問。

95 參閱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編，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物權編研究修正小組會議資

料彙編（一），頁131，法務部，1989年10月。

96 參閱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頁92-93，自版，2023年10月，修訂8版2刷。此係登記推

定力適用之例外，而非否定前述增訂理由。針對後述「並非應依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登

記，始得推翻登記推定力」的見解，該書認為：「此為登記效力應保護至如何之程度問題，

況已有不受登記推定力適用之例外。」亦可見該書應係認為：登記推定力須依一定法律程序

塗銷或更正登記始得推翻，此見解以「非適法的登記內容，則非登記推定力所及」為配套。

97 參閱謝在全等，改進區分所有建物之停車空間制度研析工作案期末報告（修正版），頁124，

內政部委託研究，2021年9月。類似見解：林旺根，「公寓大廈區分規劃與登記（七）」，當

代法律，第21期，頁140-141，2023年9月。

98 與之類似者為：無須撤銷或變更死亡宣告，即可舉證證明推翻民法第9條的法律上之事實推

定，但僅於該案當事人間有其效力（參照王澤鑑，民法總則，頁157，自版，2024年8月，增

補新版2刷；陳聰富，民法總則，頁71-72，元照，2025年1月，5版）。

99 因此，「是否應依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登記，始得推翻登記推定力」此一問題，就本文

探討的議題不具關鍵性，本文不擬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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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無登記公信力
登記公信力並非登記之可信賴性的泛稱100，而係僅指土地法第43條與民法第

759條之1第2項規定的效力，是就登記簿上的權利事項而言101。面積溢登非屬民法

該條項所稱原登記「物權」之不實，土地法該條應與民法該條項為同一解釋102。面

積之登記不生登記公信力103，面積溢登亦然。尤其本文探討的面積溢登，不包含僅

係因地籍線錯誤所致者，面積溢登是因「計算面積錯誤，致登記錯誤」或「計算面

積無誤，僅登記錯誤」等所致，前已論及；如認為面積是權利事項，而認為溢登的

面積有登記公信力，將造成「不得更正面積」（有絕對效力、不可推翻之效力）的

不合理結果。

（五） 小結
在土地面積溢登且地號與地籍線無誤的情形，就登記的行政處分效力而言，係

屬行政程序法第111條第3款「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的無效情形。如為面積

更正登記，而該面積更正登記有面積溢登的情形，則該行政處分全部無效；如為面

積更正登記以外涉及面積事項的登記，有面積溢登的情形，則該行政處分一部無效

（亦即僅就面積的部分無效）。更正面積須一段期間，何況實務上曾發生地政機關

所屬公務員確已知悉土地登記面積錯誤，卻怠於更正的情形。如認為溢登面積的情

形，登記的行政處分並非全部或一部當然無效，則在更正之前，將使自行發現面積

溢登或被告知面積溢登之溢付價金的買受人，即便其以測繪業測量的結果主張面積

溢登，只要地政機關不更正登記，就無從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買受人亦無從向出

賣人行使瑕疵擔保相關權利，如此並不妥適。

100 登記之可信賴性，包含登記公示力（公示性）與登記公信力，參照前述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1178號民事判決：「登記制度之可信賴性（公示性及公信力）」與本文前述關於登

記公示力的說明。

101 參閱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153號裁定。

102 參閱黃健彰，不動產登記，頁77-78、225，元照，2020年8月。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

1412號民事判決亦謂二者之規範趣旨並無不同。

103 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30-131，元照，2024年9月，3版2刷；王澤鑑，民法物權，

頁163，自版，2023年8月，增訂4版2刷；謝哲勝，土地法，頁153-154，翰蘆，2020年10
月，4版；陳明燦，不動產登記導論，頁192，自版，2022年9月。亦參閱最高法院97年度

台上字第2682號民事判決；石川清、小西飛鳥，ドイツ土地登記法，頁390，三省堂，2011
年9月；舟橋諄一與徳本鎭編，新版注釈民法（6）物権（1），頁742（山田晟＝徳本鎭執

筆），有斐閣，2009年9月，補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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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公示力、登記推定力、登記公信力」此三種效力不同。登記的內容有無

此三種效力，應逐一判斷：1.溢登的面積，雖有登記公示力，但係指溢登的面積是

能查閱到的登記資料，人民有向登記機關申請提供登記資料的公法上請求權，且信

賴面積溢登的受害人，不因該登記為行政處分全部或一部無效，而不得依土地法第

68條請求賠償。2.面積固然為登記推定力所及，但如認「並非應依一定法律程序塗

銷或更正登記，始得推翻登記推定力」，則只要舉證證明面積溢登，即得推翻登記

推定力（不待更正或塗銷登記）；相對的，如認「非依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其

登記前，不得推翻其登記之推定力」，則應將登記推定力限縮於適法的登記內容，

故溢登的面積並非登記推定力所及。3.溢登的面積並無登記公信力。

綜上，在溢登面積且地號與地籍線無誤的情形，本文引言提及有學說「以登記公

示力、登記推定力、登記公信力及行政處分的實質存續力為由，認為更正登記之前，

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人仍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利」，本文則難以贊同該學說。

三、溢登面積的買受人損害

關於溢登面積的買受人損害，以下（一）論述「損害認定與損益相抵」，主要

說明在本文建構之合理損益相抵範圍的見解下，溢付價金等純粹經濟上損失，為買

受人的損害；（二）論述「更正登記與損害」，主要說明如認為更正登記才是買受

人受損時的不合理之處；（三）論述「對地政機關請求損害賠償的時效」，主要

說明在溢登面積的情形，買受人請求地政機關賠償損害時，如何解釋、適用國家賠

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自損害發生時起」的規定；（四）是小結。其中，（一）與

（二）是（三）的基礎。

（一） 損害認定與損益相抵
買賣不動產通常為特定物買賣，此際面積不足並非標的一部不能104；買賣契約

104 詳參王澤鑑，不當得利，頁148，自版，2025年3月，增補新版；王澤鑑，「物之瑕疵與不

當得利—最高法院六九年台上字第六七七號判決之檢討」，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三

冊），頁109-119，自版，2009年12月；王澤鑑，「出賣之物數量不足、物之瑕疵、自始部

份不能與不當得利—民法第三六五條短期時效（或除斥期間）的規避」，民法學說與判例

研究（第八冊），頁167-185，自版，2009年12月；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924號民事判

決。此際，買賣契約並非一部客觀不能，登記的行政處分則為全部或一部客觀不能。前者

係為避免架空瑕疵擔保的規定，後者則無架空其他規定的疑慮，並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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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時，並非買受人受損時。詳言之，雖然增加債務負擔亦為損害105，但在瑕疵已

確定不能除去或難以除去的情形，買受人於危險移轉前即得行使瑕疵擔保相關權

利106。在溢登面積的情形，因價金多寡常與登記面積相關，且該行政處分為全部或

一部無效，已如前述，因此，在實體法上，於買賣契約生效時，買受人雖有多支付

價金的債務（縱使債務尚未屆清償期），但非因地籍線錯誤所致之特定土地的面積

短少，屬確定不能除去的瑕疵，買受人也同時取得瑕疵擔保相關權利。瑕疵擔保責

任的法理基礎係維持有償契約的對價均衡107，以買受人依民法第359條主張減少價

金的權利（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中之當然的、基本的法律效果108）為例，得減少價金

的數額，即為溢付價金的數額，故買受人在買賣契約生效時，雖有多支付價金的債

務，但也同時取得相同數額之減少價金的權利，難謂構成土地法第68條與國家賠償

法第2條第2項規定的損害。相對的，溢付價金時，買受人的瑕疵擔保相關權利不

變，但卻喪失對於溢付之價金的金錢所有權等權利109，且通常是因溢登面積才造成

買受人溢付價金，故生土地法第68條與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的損害。採此見

解，可避免「買受人尚未多支付價金，卻得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的不合理結果。

溢登面積致買受人溢付價金、溢付稅費110，或甚至因面積少於買賣契約約定而

不敷使用，故支付租金承租其他土地，就上述而言，均未侵害土地所有權（因土

地所有權的權能111未被侵害），亦非侵害金錢所有權（因金錢所有權的權能未被侵

105 最高法院77年度台上字第2288號、87年度台上字第118號、94年度台上字第104號、107年度

台上字第2446號民事判決；同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32號民事裁定；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

理，頁455-456，元照，2024年7月，3版2刷。

106 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上），頁58，自版，2023年9月，2版2刷。亦請參閱詹森林，「危

險負擔移轉前，出賣人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及買受人拒絕受領標的物之權利―最高法院相關

民事判決之評釋」，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二），頁257-261，自版，2003年4月；王澤鑑，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不完全給付與同時履行抗辯—最高法院七十七年四月十九日第七次

民事庭會議決議之檢討」，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六冊），頁124，自版，2009年12月；

黃立編，民法債編各論（上），頁58（楊芳賢執筆），元照，2006年2月，4刷。

107 詳參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上），頁36，自版，2023年9月，2版2刷；林誠二，債編各

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上），頁107，瑞興，2020年2月，3版2刷。亦請詳參黃茂榮，買賣

法，頁302-308，自版，2015年3月，增訂7版。

108 劉春堂，民法債編各論（上），頁71，自版，2023年9月，2版2刷。

109 如原本買受人的該等金錢存於銀行，買受人得向銀行請求返還金錢，買受人將該債權讓與

出賣人，則是喪失該債權。

110 參閱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09年度苗國簡字第3號民事確定判決。

111 所謂權能，包含積極權能（占有、使用、收益與處分）與消極權能（排除他人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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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甚至也不是侵害債權，而是純粹經濟上損失112。

由於溢登面積常不易發現，溢登面積至更正登記面積之前常已有輾轉買賣的情

形；因溢付價金即為損害，故衍生許多曾溢付價金買受該土地之人皆可向地政機關

請求賠償的問題。而面積溢登固然使許多買受人溢付價金，但這些買受人如基於溢

登的面積再將土地出賣而溢收價金，則這些買受人（轉賣人）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

時，有無損益相抵的適用？此為實務重要問題。113土地法與國家賠償法均無損益相

抵的規定，依國家賠償法第5條規定，不排除民法第216條之1關於損益相抵等規定

之適用114；從而民事上損益相抵的判斷標準，應有參考價值。

至於土地法第68條第2項所定「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值」，僅係指賠償範圍

（即數額）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不動產登記權利的價值；此為賠償上限的規定，而

非賠償金額的計算標準（該項並非規定「賠償受損害時不動產（權利）減少之價

值」）。115於土地溢登面積的情形，該項規定並非指「受害人限於更正面積時的土

地所有權人」，亦非指「受害人的損害一律均為更正登記所減少土地面積的市價，

而無損益相抵可言」。

11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1412號民事確定判決一案，建物應有部分溢登，法院認

為：拍定人（原告）並未取得溢登之應有部分，且「縱認原告主張被告之登記錯誤有使原

告於九十一年一月間標購系爭房地時，誤判交易標的條件之風險為可採，惟原告受侵害

者，並非金錢所有權，而係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即因誤判交易條件而出價或以較高

之出價投標購買系爭房地之財產上不利益。……。原告既僅受有因誤判交易條件而出價或

以較高價投標購買系爭房地之財產上不利益，屬純粹經濟上之損失」。本件雖非土地面積

溢登，而是建物應有部分溢登，但買受人因而出價或以較高價投標購買為純粹經濟上損失

的見解，可供參照。

113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031號民事判決就此提出損害如何計算的問題，應係傾向認為損

害額應扣除溢收的價金。更審後的臺灣高等法院102年度上國更（一）字第4號民事判決即

認為應扣除之，但該判決遭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76號民事判決以其他理由廢棄，嗣

原告撤回第一審之訴。

114 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但書雖規定：「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不在此

限」，然而，不排除民法第217條之適用（參閱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

3017號裁定；詳參黃健彰，「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之研究—以賠償要件與適用範圍

的爭議問題為主」，輔仁法學，第66期，頁182-185，2023年12月）。而民法第216條之1與

第217條同為賠償範圍（損害計算）的規定，既然土地法針對不動產登記損害賠償就損益相

抵並無特別規定，則不排除民法第216條之1之適用。

115 詳參黃健彰，「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的賠償範圍」，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82
期，頁78-115，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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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一般性論述損益相抵判斷上的不同見解；而因未見直接探討上開實務重

要問題的文獻，故接續說明類似情形是否應適用損益相抵的不同見解；之後論述溢

登面積情形的損益相抵，並以此說明「溢付價金等純粹經濟上損失，得為土地法第

68條與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所定損害」。

1. 損益相抵判斷上的不同見解

上開實務重要問題涉及損益相抵判斷標準中的損益同源說、相當因果關係說、

法規意旨說等不同見解，以及被害人行為所生利益得否相抵。116民法第216條之1僅

係規範損益相抵的一般原則，而如何在個案中合理地適用該規定，仍應參考相關

學說117。該條「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的規定，有認係採損益同

源說118，亦有認為該規定「所謂因同一侵害原因事實，係指受利益與同一侵害事實

之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而言，此因果關係是一種法律評價，非自然意義下之

條件關係，其判斷基準，須符合法律規範意旨」119。損益相抵尚應斟酌受損害的

種類（純粹經濟上損失及財產受損害的經濟上損失，較人身損害更常適用損益相

抵）、加害人的歸責性質（特別是故意行為不適用損益相抵）與第三人給付利益的

目的。120

民法第216條之1的增訂理由提及德國法。經查德國法並無損益相抵的一般性規

定，部分學說、實務見解認為，損益相抵的正當化事由，是從損害計算的觀點而

言，利益與損失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內部關聯性；相抵不得加諸受害人不合理的負

擔。121我國有學者亦採類似見解，認為得相抵的利益必須該利益與損害事件之間存

在內部關聯性，此指「某一利益透過責任成立的原因事實且不需經由第三人或被害

人（或債權人）本身之任何行為或另一事件直接所引起者」；又謂被害人透過本身

的努力而取得的利益，且該努力不屬於民法第217條第2項損害防免義務的範圍，即

116 詳參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頁573-575、578，元照，2024年7月，3版2刷；王澤鑑，損

害賠償法，頁327-329、340，2022年9月，3版3刷。

117 該規定如何予以具體化，亦係學說的任務，參閱王澤鑑，損害賠償法，頁325，2022年9
月，3版3刷。

118 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頁574，元照，2024年7月，3版2刷。

119 鄭冠宇，民法債編總論，頁143，自版，2024年6月，7版；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69
號與第333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68號民事判決。

120 See Christian von Bar and Eric Clive, 2010: 3747-3759.

121 參閱濱口弘太郎，「損害賠償法における損益相殺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3）」，北大法学
論集，第66巻第6号，頁12、23-24，2016年3月；Christian von Bar and Eric Clive, 2010: 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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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得相抵的利益，如被害人接受待遇不錯的副業或自願加班，企圖以其收入迅速

彌補損害，則該副業或加班的收入即不存在內部關聯性。122然而，如計程車受損，

駕駛人受有營業收入損失，其在汽車修復期間，租用他車營業的收入，屬於減少

損害義務的範圍，應予扣除。123本文認為，既然被害人透過本身的努力而取得的利

益，且該努力屬於民法該條項損害防免義務的範圍時，應屬得相抵的利益，則所謂

「不需經由第三人或被害人（或債權人）本身之『任何』行為或另一事件直接所引

起者」，即有使人誤會的可能。124

日本法亦無損益相抵的一般性規定，但相關學說、判決討論深入，可為比較對

象。在日本，有學說認為：應賠償的損害為「損失扣除利益」；而應賠償的損害是

以「與加害行為有相當因果關係」為範圍，故於適用損益相抵的情形，自「相當的

損失」扣除「相當的利益」即為「相當的損害」。亦即損害賠償法的目的是回復

被害人的原狀，以被害人的保護作為根本原理，故大原則是「加害人賠償被害人

所生『損失的變化』之全部」。不過，損益相抵理論的特質與難點，在於將損失

與利益此二物理上異質的事物，從法的觀點（主要是衡平的觀點）予以統一；從

而，損益相抵中所謂應扣除的利益，當然以利益與損失之法的同質性為前提。綜

上，自損失中扣除利益是否妥當，應綜合「相當因果關係」（縱的關係）與「本質

的對比」（橫的關係）來判斷。125嗣後學說不區別損失與損害的用語，但基本上支

持上述「同質性」之見解，並認為例如損害與利益如有對價與對價的關係、源自

同一地位之利用與負擔的關係、某擔保物與債務的關係，即相當於有同質性。126近

期學說與判決就損益相抵的適用，在上述學說的基礎上，多強調「發生原因（損

害與利益取得之原因）的同一性」與「損害與利益的同質性（法的同質性、相互

122 詳參王千維，「民事損害賠償責任法上因果關係之結構分析以及損害賠償之基本原則」，

政大法學評論，第60期，頁227-229，1998年12月。

123 王澤鑑，損害賠償法，頁340，自版，2022年9月，3版3刷（該書未提及「得相抵的利益必

須該利益與損害事件之間存在內部關聯性」）。

124 請比較：葉新民，「論資本市場上因不實資訊而致投資人損害的賠償方法—以德國法為中

心」，中原財經法學，第23期，頁156，2009年12月，以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度金

上字第1號民事確定判決，均認為所謂內部關聯性，係指「該利益需透過責任成立的原因事

實直接引起，不須經由第三人或被害人（債權人）引起」。

125 以上均參閱沢井裕，「損益相殺（二）」，関西大学法学論集，第8巻第5号，頁500，1959年2
月；沢井裕，「損益相殺（三）」，関西大学法学論集，第9巻第1号，頁86，1959年9月。

126 四宮和夫，不法行為，頁602，青林書院，1992年11月，5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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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完性）」。127我國不少見解認為損益相抵的「利益與損害須具備（具有）一致

性」128，與上述「同質性」的見解有類似之處。

荷蘭民法在歐洲屬較新的民法典。荷蘭民法整體而言深受德國法影響，與德國

民法同樣有統一的損害賠償規定，且損害賠償以完全賠償為原則，不承認名義性損

害賠償。不過，有別於前述德國法與日本法，荷蘭民法由於有損益相抵的一般性規

定，而受到注目。該法第6：100條規定，被害人自一事件不僅受損害，亦受利益

時，於應賠償該被害人損害的合理限度內應扣除該利益。荷蘭學說認為所謂「合理

限度內」（合理性）是就因果關係不採全有或全無的判斷，而有就一部予以判斷的

可能。荷蘭學說尚依鏡像思想來構築損益相抵理論，將所謂「合理限度內」予以具

體化。鏡像思想係指侵害行為與利益之間、侵害行為與損害之間，有同樣的關係

（此與相當因果關係說，有同樣的發想），且利益與損害亦有對應關係。129我國與

荷蘭法就此相似之處為：我國民法整體而言亦深受德國法影響，且我國民法與荷蘭

民法同樣於民法「債之通則」有損害賠償的統一規定，其中亦均有損益相抵的規

定，且損害賠償都以完全賠償為原則，皆不承認名義性損害賠償。我國部分見解認

為損益相抵「須利益與損害之相抵具備相對應性」130，與前述鏡像思想中「利益與

損害有對應關係」有類似之處。

127 詳參松本克美，「損益相殺における『利益』概念の再検討－控除否定根拠としての『不

利益性』可視化論」，立命館法学，第366号，頁606-611，2016年8月。另綜合參閱橋本佳

幸、大久保邦彦、小池泰，事務管理 • 不当利得 • 不法行為，頁238（小池泰執筆），有斐

閣，2020年3月，2版；窪田充見編，新注釈民法（15）債権（8），頁450-451（前田陽一執

筆），有斐閣，2017年2月；最大判平成5年3月24日民集47巻4号3039頁；最判平成22年9月

13日民集64巻6号1626頁；最大判平成27年3月4日民集69巻2号178頁。濱口弘太郎，「損害

賠償法における損益相殺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1）」，北大法学論集，第66巻第4号，頁

59，2015年11月，亦謂現在學說就損益相抵多採填補性（利益具有填補損害的性質）、同

質性基準。

128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68號與第611號民事判決；鄭冠宇，

民法債編總論，頁143，自版，2024年6月，7版；王澤鑑，損害賠償法，頁329，2022年9
月，3版3刷。

129 以上詳參濱口弘太郎，「損害賠償法における損益相殺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1）」，北大

法学論集，第66巻第4号，頁31，2015年11月；濱口弘太郎，「損害賠償法における損益相

殺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3）」，北大法学論集，第66巻第6号，頁3，2016年3月；濱口弘

太郎，「損害賠償法における損益相殺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4）」，北大法学論集，第67
巻第1号，頁77-79、83，2016年5月。

130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169號民事判決；王澤鑑，損害賠償法，頁329，2022年9月，3
版3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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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類似情形是否應適用損益相抵的不同見解

在輾轉買賣瑕疵物的情形，買受人「以無瑕疵物的價格」轉賣，買受人請求

「出賣人」賠償時，有無損益相抵的適用，各國見解並不一致。詳言之，德國實務

上認為不相抵，因為瑕疵物給付時，損害即屬確定，而轉賣是在之後發生，故不影

響損害賠償（此與「出賣人違約而未交付標的物，買受人改自他處買受以填補該損

害，適用損益相抵」的情形不同）131。我國學者認為此係基於同一賠償原因所生間

接結果利益，該利益雖是基於賠償權利人的行為，但係「一般可得發生之利益」，

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故適用損益相抵132。

3. 溢登面積情形的損益相抵

在溢登面積的情形，可能發生損益相抵的情形甚多，為使討論聚焦，本文就此

主要探討「買受人（轉賣人）請求溢登面積的地政機關賠償，是否應扣除買受人溢

收之價金」此一前述實務重要問題。在「地政機關並非故意溢登面積（嗣後知悉有

溢登面積情事後，亦未怠於依法更正面積），且買受人轉賣土地時不知溢登面積」

的典型情形，無論就損益相抵的判斷採前述何種見解，就「買受人溢收之價金有無

131 詳參濱口弘太郎，「損害賠償法における損益相殺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2）」，北大法学
論集，第66巻第5号，頁118-122，2016年1月，關於損害不顯現的類型；濱口弘太郎，「損

害賠償法における損益相殺に関する総合的研究（3）」，北大法学論集，第66巻第6号，

頁48-51、53-54，2016年3月。

132 史尚寬，債法總論，頁300-301，自版，1990年8月，7刷。而曾世雄（詹森林續著），損害

賠償法原理，頁306-307，新學林，2021年9月，3版4刷，認為上述案件應分別其為客觀計算

或主觀計算而為不同處理；損害應主觀計算時，以主觀因素亦應考慮，上述利益自非扣減

不可；該書並引用Slater v Hoyle and Smith Ltd一案，提及英國法院認為不相抵。

 經查英國與紐西蘭「輾轉買賣瑕疵動產，中間買受人請求出賣人賠償」的名案中，雖然在

Slater v Hoyle and Smith Ltd ([1920] 2 KB 11)一案，法院認為計算損害時，不應將「對於原告

與被告之間係屬偶然的任何事項」（例如第三人買受該動產）列入考量，故損益不相抵，

但嗣後的Bence Graphics International Ltd v Fasson UK Ltd ([1998] QB 87)，法院認為於商事

契約中轉賣動產的情形，以其結果計算買受人的實際損害是適當的，故應適用損益相抵，

而Mcsherry v Coopers Creek Vineyard Ltd ([2005] 8 NZBLC 101)與Euro-Asian Oil SA v Credit 
Suisse AG ([2018] EWCA Civ 1720)等案，法院亦均認為應適用損益相抵；關於前三案，亦參

閱Cynthia Hawes, Sale of Goods Contracts: The Effect of Subcontracts on Damages for Breach of 
Warranty of Quality, 11 NZBLQ 253, 253-63 (2005); David McLauchlan, Expectation Damages: 
Avoided Loss, Offsetting Gains and Subsequent Events, in CONTRACT DAMAGES: DOMESTIC AND IN-
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349, 367-74 (Djakhongir Saidov & Ralph Cunnington eds., 2008); David 
McLauchlan, Some Damages Dilemmas in Private Law, 52 VUWLR 875, 880-8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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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相抵適用」的問題，結論上均應相同。133詳述如下：

於溢收的價金中，非因其優越議價能力而得的部分，溢付價金與溢收價金具前

述利益與損害的一致性（相當於前述日本學說與判決所謂對價與對價的關係），亦

符合前述利益與損害的相對應性（相當於前述荷蘭學說所謂利益與損害有對應關

係），且都是地政機關溢登面積所致，符合前述損益同源說。土地面積大小通常會

影響價金，溢登面積通常會使買受人溢付價金，通常也會使買受人在有轉賣情形

下溢收價金，符合前述相當因果關係說134，就此部分損益相抵並未不當減免地政機

關賠償責任（僅使其對部分買受人減免賠償責任，而非對所有買受人減免賠償責

任），次買受人溢付價金，並非如同贈與在於使受贈人受惠，如不適用損益相抵，

反而中間買受人有可能獲得不當的利益，違反前述法規意旨說。溢登面積未造成人

身損害，相抵也不會加諸受害人不合理的負擔。至於地政機關將損益相抵後的賠償

金給付買受人之後，如買受人將溢收的價金返還於次買受人，買受人仍得對地政機

關請求賠償金的差額。

不過，買受人如在多年後才轉賣土地而溢收價金，是否係前述德國實務就類似

情形所謂「在瑕疵給付損害確定後發生」？姑不論買受人的損害非僅溢付價金，尚

有每年溢付地價稅等其他損害；僅針對溢付價金此一損害而言，就責任成立上的損

害，損害已發生，亦可謂已確定，但損益相抵是責任範圍上的損害135（相當於前述

德國部分學說、實務見解所謂損害計算136）之議題，縱使土地在多年後才轉賣而溢

收價金，無論就損益相抵的理論依據採不當得利禁止說或利益差額說137，皆應將溢

收價金納入損害計算，難認溢收價金係「在瑕疵給付損害確定後發生，故不得損益

相抵」。 

133 本文目的並非探討「關於損益相抵的判斷，應採前述何種學說」或「前述2.所稱類似情形是

否應適用損益相抵」。

134 參照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24號民事判決：「按民法第二百十六條之一關於『損益

相抵』規定之適用，舉凡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損害並受有利益，該『損害與利益』各與

『責任原因之事實』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者，均足當之。」

135 關於「責任成立上的損害」與「責任範圍上的損害」，詳參陳忠五，「產前遺傳診斷失誤

的損害賠償責任―從『新光醫院唐氏症事件』論我國民事責任法的新課題」，臺大法學論

叢，第34卷第6期，頁135-141，2005年11月。

136 關於所謂損害計算，另詳參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頁448-450，元照，2024年7月，3版2
刷。

137 此二說，詳參陳聰富，侵權行為法原理，頁573，元照，2024年7月，3版2刷；曾世雄（詹

森林續著），損害賠償法原理，頁282-283，新學林，2021年9月，3版4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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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輾轉買賣的前述典型情形，依溢登的面積以買賣當時的市價出賣，可解

為是透過責任成立的原因事實（溢登面積）所引起，具前述內部關聯性；此與前述

類似情形下我國學者所謂「一般可得發生的利益」138相當，適用損益相抵。高於市

價的部分才是被害人透過本身的努力而取得的利益，不具前述內部關聯性。此見解

較折衷，並與前述荷蘭學說「所謂『合理限度內』是就因果關係不採全有或全無的

判斷，而有就一部予以判斷的可能」遙相呼應。

同理，在「地政機關並非故意溢登面積（嗣後知悉有溢登面積情事後，亦未怠

於依法更正面積），且買受人出租土地時不知溢登面積」的典型情形，買受人（不

限於中間買受人，尚包含買受土地的現所有權人）如溢收租金，則非因其優越議

價能力而得的部分，亦適用損益相抵。其中，應補充說明者有二：1.土地面積大小

通常會影響租金，溢登面積通常會使買受人溢付價金，通常也會使出租人溢收租

金139，符合前述相當因果關係說。2.溢付價金與溢收租金，仍是前述對價與對價的

關係，符合前述同質性。因為如前所述，同質性是將損失與利益此二物理上異質的

事物，從法的觀點（主要是衡平的觀點）予以統一，並非僵化地要求必須同為價金

或同為租金；何況前述「對價與對價的關係、源自同一地位之利用與負擔的關係、

某擔保物與債務的關係」，都只是具備同質性的例示而已。

4. 得否請求賠償純粹經濟上損失  

關於土地法第68條所稱「致受損害」，以及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所稱「侵害

人民自由或權利」，是否包含純粹經濟上損失，學說、實務見解不一。詳言之，

就土地法該條而言，有採肯定說者140，亦有採否定說者141。就國家賠償法該條項而

138 參閱前述「2.類似情形是否應適用損益相抵的不同見解」。

139 如前所述，建物面積溢登，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因此，「建物面積溢登，是否通常也會使

出租人出租時溢收租金」，亦非本文探討範圍。

140 陳忠五，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體，頁64-65，新學林，2008年12月；詹森林，「純

粹經濟損失可以請求國家賠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判決之商榷」，王澤鑑

等，2023年月旦＜民事法＞實務評析精粹，頁156-160、168，元照，2023年9月；詹森林，

「國家賠償法保護之法益―從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1年度台上大字第1706號裁定談起」，

民法研究基金會編，民事裁判之理論實踐與民事法學之發展：孫森焱大法官紀念論文集，

頁649-651，2025年6月。

14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2年度訴字第1412號民事判決一案，建物應有部分溢登，法院認為：拍

定人（原告）並未取得溢登之應有部分，且「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前段……，核係國

家賠償法之特別規定……仍以自由或權利受不法侵害為限……。本件縱認原告主張被告

之登記錯誤有使原告於九十一年一月間標購系爭房地時，誤判交易標的條件之風險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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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有採肯定說者142，亦有採否定說者143；另有認為：當人民蒙受財產上損失時，

可藉由公法上權利理論（例如依保護規範理論，就法令整體結構等綜合判斷系爭規

範之「人的保護對象」與「事的保護對象」），確認人民在本案中除了財產損害，

是否同時有公法上權利受侵害，若答案為肯定，且二者具有因果關連，當事人即可

藉由請求國家賠償以填補該損害；反之，若個案中當事人不具有公法上權利地位可

主張，則此項損失無從轉由國家承受。144更有認為：國家賠償法規定的權利，係特

定或可得特定人民基於法律規範目的，得據以請求國家或機關作為或不作為的地

位；公務員的行為違反保護規範所課予的義務時，即為不法侵害人民的權利，其因

此所生經濟損失，為侵害權利所生結果經濟損失，得請求賠償，與民法第184條第2
項「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行為」規定的適用結果殊途同歸。145

採，惟原告受侵害者，並非金錢所有權，而係所謂『純粹經濟上損失』，即因誤判交易條

件而出價或以較高之出價投標購買系爭房地之財產上不利益。是原告主張其係財產權受有

損害，亦顯有誤會。原告既僅受有因誤判交易條件而出價或以較高價投標購買系爭房地之

財產上不利益，屬純粹經濟上之損失，非有何財產權受侵害，依上開說明，其依土地法第

六十八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即屬無據，不應准許。」上訴審臺

灣高等法院93年度上易字第369號民事確定判決雖未提及純粹經濟上損失，但認為原審判決

原告敗訴，核無不合。本件雖非土地面積溢登，但由此可見有認為「溢付價金等純粹經濟

上損失，並非土地法第68條規定的損害」。

 又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48-149、162，元照，2024年9月，3版2刷，認為土地法

第68條「所稱損害，係指該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因登記之錯誤、遺漏或虛偽致侵害所

生之不利益」、「受害人……乃因錯誤、遺漏或虛偽，致使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權利蒙受損害

之人」（均未說明理由）。此是否認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並非該條規定的損害，不甚明確。

142 陳忠五，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的保護客體，頁63，新學林，2008年12月；李惠宗，行政法

要義，頁737-738，元照，2024年9月，9版；詹森林，「再論『純粹經濟損失可以請求國家

賠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631號判決之商榷」，王澤鑑等，2023年月旦＜民事法

＞實務評析精粹，頁169-182，元照，2023年9月；詹森林，「純粹經濟損失可以請求國家賠

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判決之商榷」，王澤鑑等，2023年月旦＜民事法＞實

務評析精粹，頁145-168，元照，2023年9月。不過，後一文認為：故意背於善良風俗，或違

反保護人民免受系爭損失的法律，雖得以國家賠償法該條項為純粹經濟上損失的賠償請求

權基礎；但單純違法行使公權力，或單純怠於執行職務則否。類似見解：陳聰富，「純粹

經濟上損失之國家賠償責任」，台灣法律人，第37期，頁16-21，2024年7月。

143 蕭文生，行政法―基礎理論與實務，頁707-708，五南，2025年6月，8版。

144 林三欽，「由『純粹經濟上損失』之爭議檢視國家賠償制度所保護之權利與法益―以最高

法院民事大法庭111年度台上大字第1706號裁定為中心」，台灣法律人，第37期，頁25-36，

2024年7月。

145 王本源，「國家賠償保護法益學術座談會與談意見」，最高法院國家賠償法保護法益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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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國家賠償法該條項所稱「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是否包含純粹經濟上損

失，最高法院民事大法庭111年度台上大字第1706號裁定採肯定說146，作成該裁定

的11位法官中，僅1位就此實體問題事項提出不同意見書，認為應採否定說，其列

出若干「分別規定權利與利益」的法條，認為「顯見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權利不

包括利益」，且一再強調「被害人及賠償範圍漫無邊際」，並提及地方自治團體的

財力恐難負荷。

本文不擬全面性研究上述問題，僅探討上開溢付價金等純粹經濟上損失，買受

人得否依土地法第6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向登記機關請求賠償。本文提

出以下觀點：

第一，上開不同意見書列出若干「分別規定權利與利益」的法條中，與本文有

關者為民事訴訟法第40條第l、2項規定：「有『權利』能力者，有當事人能力」；

「胎兒，關於其可享受之『利益』，有當事人能力」。147不過，本文認為：有權利

能力者，亦有享受「利益」的資格；因溢登面積而向登記機關提起民事訴訟（國家

賠償法第12條），請求賠償純粹經濟上損失，一般人與胎兒在該等訴訟均有當事人

能力，應無疑義，至少就此而言，難謂如同上開不同意見書所稱「分別規定權利與

利益，『顯見』148在我國現行法律體系，權利不包括利益」。

第二，登記內容須正確真實，已如前述。地政機關溢登面積，係違反土地法第

63條第1項或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8條等登記相關法令，該保護規範的保護對象說

明如下：

關於該等法令之「人的保護對象」，司法院釋字第600號解釋理由書指出：

「一經登記，登記內容更須正確真實，……，以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及維護交易之安

全。」地政實務亦認為：「地政事務所於受理移轉登記時，本應將圖簿面積不符正

座談會會議資料，頁113-128，2023年10月31日。

146 本案提案之法律問題：「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是否以自由或權利為限？

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或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人民，致人民之利益（含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

上損害）受有損害時，人民是否不得依國賠法第2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請求國家賠償？」該

裁定主文：「國家賠償法第二條第二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不以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

項前段所定之權利為限；公務員因故意違背對於第三人應執行之職務，或執行職務行使

公權力時，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侵害人民之利益，人民得依該規定請求國家賠

償。」

147 以上雙引號為上開不同意見書添加。

148 此雙引號為本文作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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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更正登記之情形適時函知買賣雙方當事人，並徵詢其處理之意見，則可能發生

之損害（爭議）將可避免」149。由此應可認為，面積登記內容須正確真實，其人的

保護對象包含為交易之人（例如買受人）。

關於該等法令之「事的保護對象」，因登記面積可能影響土地的價值，而登記

費的多寡又常與土地的價值相關（參閱土地法第65條與第76條），故地政機關溢登

面積可能造成人民溢繳登記費，此為純粹經濟上損失，而土地登記規則第51條有關

於退還登記費的規定；又地政機關溢登面積可能造成人民溢繳稅捐，此亦為純粹經

濟上損失，而內政部函指出：「地籍圖重測面積計算錯誤，地政機關報准更正後函

送稅捐機關處理」。150可見登記相關法令保障財產權及交易安全的範圍，並未排除

純粹經濟上損失（無論是否如同前述部分見解，認定其為公法上權利受侵害或結果

經濟損失）。再者，如認買受人不得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溢付價金的純粹經濟上

損失，則買受人雖得依民法第359條向中間買受人（買受人的前手）主張減少價金

（姑不論可能因除斥期間經過而不得主張），但中間買受人返還價金於買受人後，

中間買受人很可能會向其前手主張減少價金，從而難以一次解決紛爭。因面積的測

量與登記是地政機關的職掌，且為了使買受人能一次解決紛爭，而不必向不同人分

別請求，應認為只要買受人的純粹經濟上損失與地政機關溢登面積有因果關係，皆

屬事的保護對象，均得一併請求地政機關賠償。151

第三，如前所述，在本文探討的典型情形，買受人再將土地出賣或出租而溢收

的對價中，非因其優越議價能力而得的部分，有損益相抵規定的適用，因而不會使

地政機關賠償金額過高，也不會導致過多曾買受該土地的人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

故上開溢付價金等純粹經濟上損失通常不會產生上開不同意見書一再強調「被害人

及賠償範圍漫無邊際」的問題。

149 高雄市政府地政處77年7月22日（77）高市地一字第121155號函（引自1988年8月份地政法

令月報）。

150 內政部68年10月24日台（68）內地字第49645號函之要旨。該函內容：「案經本部邀集司法

行政部、財政部、省市財政地政等單位會商獲致結論：『臺灣省地政處所報台中市發現重

測後面積計算錯誤，經報准更正後，原所有權人許○○請求退還溢繳土地增值稅案，由地

政機關將更正情形函送當地稅務機關辦理。』」

151 地政機關不得主張「買受人應先向出賣人請求返還溢付價金」，而拒絕賠償，詳參黃健

彰，不動產登記，頁85-100，元照，2020年8月；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59，元

照，2024年9月，3版2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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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以臺北市為例，該市政府地政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近年

均認為，因溢登不動產面積而溢付價金的情形，得依土地法第68條請求賠償。152在

此地政實務見解下，該法第70條規定專備賠償之用的登記儲金仍剩餘甚多153，並無

財力恐難負荷的情形。

第五，就民法的侵權行為，學說上認為對純粹經濟上損失為限制性保護的理

由之一係避免不利於社會經濟活動、競爭活動。154不過，面積溢登並非競爭活動造

成；賠償純粹經濟上損失，不會不利於社會經濟活動。

綜上，地政機關溢登面積的情形，純粹經濟上損失應為土地法第68條與國家賠

償法第2條第2項所定損害，而得請求賠償，即便國家賠償法該條項規定的保護客體

為「自由或權利」亦然。

特別是就土地法第68條而言，該法建構登記賠償制度時，尚無憲法第24條後段

有關國家賠償的規定，亦無國家賠償法與國家賠償金預算。土地法第68條第2項關

於賠償範圍限制的規定，在登記儲金尚未累積足夠的初期，有避免登記儲金可能不

足的功能，以免無從達成登記賠償制度的規範目的。不過，目前已有憲法第24條後

段規定、國家賠償法與國家賠償金預算，解釋適用土地法第68條時，應在可能的範

圍內，儘量避免該規定反而成為降低受害人保護的規定，故該條第2項僅係指賠償

範圍（即數額）不得超過受損害時不動產登記權利的價值，155不因該條第2項有賠

償範圍的限制，而認為受害人不得依該條規定請求賠償純粹經濟上損失。

（二） 更正登記與損害
此所謂更正登記本身係屬合法，並無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此所謂「更正登

152 參閱例如該委員會2015年第1次會議紀錄審議事項第一案與第二案結論、2019年第1次會議

紀錄審議事項案由一與案由二結論、2019年第2次會議紀錄審議事項案由一結論、2020年第

1次會議紀錄審議事項案由一結論、2021年第1次會議紀錄審議事項案由一與案由二結論、

2022年第1次會議紀錄審議事項案由三結論、2023年第1次會議紀錄審議事項案由四結論。

153 依內政部76年3月19日台內地字第485793號函與86年4月9日台內地字第8603686號函，登記

儲金配合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保留5年；5年後如未有發生損害賠償之情事，

即解繳公庫。經查臺北市最近一次儲滿5年而解繳公庫的登記儲金（即2019年1月至12月的

登記儲金）高達新臺幣114,274,589元，參閱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網站，臺北市徵解地政規費 
中華民國114年1月月報，https://www-ws.gov.taipei/001/Upload/305/relfile/11488/9317424/45f-
ba060-e33e-41d8-8ae7-6522e6ae0c61.pdf（最後瀏覽日：2025年5月31日）。

154 詳參王澤鑑，侵權行為法，頁415，自版，2025年3月，增補版4刷。

155 詳參黃健彰，「土地法第68條登記損害賠償的賠償範圍」，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82
期，頁78-115，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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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與損害」，不是探討「就更正登記得否請求損害賠償」，而是探討「就溢登面積

請求損害賠償的情形，更正登記於此是否有何關連」。156本文認為，買受人溢付價

金、溢付稅費等時點，即為受損時（買受人未必會將買受的土地為出賣或出租等交

易；即便將該土地出賣或出租，因而溢收價金或溢收租金，亦屬前述損益相抵的問

題）。在更正登記前，買受人向登記機關請求賠償，得以測繪業測量的結果主張面

積溢登，已如前述。如面積確屬溢登，一方面因溢登的面積並無公信力，登記機關

應依法更正登記；另一方面，面積溢登仍有登記公示力，且面積是地政機關職掌的

事項，則信賴面積溢登的受害人，在符合土地法第6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

定的情形，並應賠償買受人的損害。157

有認為「更正登記之前，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人仍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利，

自無土地面積減少受有損害之問題；更正登記後，始受有登記面積減少的損害。準

此，應以地政機關辦理錯誤面積更正登記時為損害發生時」158。本文則認為，如認

為更正登記時才是買受人受損時，則有不妥之處。159詳言之，如認為更正登記時才

是買受人受損時，則可能造成地政機關為避免負損害賠償責任，而怠於更正登記。

除此之外，如認為更正登記時才是買受人受損時，則須立基於「面積更正的登記並

無溯及既往的效力」，亦即正確的面積乃向後生拘束力，而過去仍以先前登載的面

積為據；若然，將使登記面積此一事實事項未能表彰當時的事實狀態，而使地籍失

實，至少造成以下不妥的結果：

第一，雖然買受人受領的是實際上面積不足的土地，自有償契約的對價性而

言實際上已屬失衡160，但即便更正登記後，買受人亦不得主張出賣人於「交付時」

（參閱民法354條與第373條本文）有面積短少的瑕疵，不能向出賣人行使瑕疵擔保

相關權利，甚至也不得向稅捐機關請求返還溢付的稅款；中間買受人（並非更正登

156 因更正登記與「溢登面積的效力」亦有關，故例如前述「面積溢登如不明顯，仍無礙認係

『內容對任何人均屬不能實現』」、「在溢登面積的情形，如認並非全部或一部當然無效的

不妥之處」等部分，均有論及更正登記之處，而為此部分論述「更正登記與損害」的基礎。

157 如登記機關就面積溢登的事實有爭議，拒絕買受人的請求而衍生相關訴訟，法院審理時則

應留意行政訴訟法第12條規定。買受人是否應先訴請登記機關更正登記，始得訴請登記機

關賠償，不在本文探討範圍。

158 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67，元照，2024年9月，3版2刷。

159 內政部，研商不動產登記法草案第6次會議紀錄，頁4，2016年11月18日，業務單位補充說

明亦認為：「不宜一律以更正登記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起算的起點，須視個案狀況來認定客

觀上發生損害的時點。」但未進一步說明。

160 瑕疵擔保責任的法理基礎係維持有償契約的對價均衡，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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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時的所有權人）亦不得向地政機關請求賠償，但尤其在中間買受人以低價或無償

將土地讓與他人的情形，則仍有責任範圍上的損害。實則，面積的更正登記不同於

面積的變更登記，應有溯及既往的效力161。姑且不論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之行政

處分應屬全部或一部無效，縱使「將溢登面積的更正，解為撤銷原行政處分，並同

時為新的行政處分」162，則依行政程序法第118條規定，撤銷原行政處分，除非地

政機關依法另定失其效力的日期，否則有溯及既往的效力163。

第二，如為公職人員的土地，將降低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歷史資料的正確度。

第三，在愈來愈重視政府資料數據分析的今日，登記的歷史資料失實，將降低

藉助該資料的各種官方或民間分析之正確度。

（三） 對地政機關請求損害賠償的時效
依土地法第68條或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請求賠償時，其時效均應依國家賠償

法第8條第1項，包含該項後段「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的規定，已如前

述。該項後段立法理由提及：該規定「較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後段所定之

『十年』期間較短，乃以國家所負損害賠償責任，不宜久延不決。」相較於民法第

197條第1項後段規定，所謂「不宜久延不決」，於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是展

現在5年時效期間的規定，而不是展現在起算點的規定。因為民法第197條第1項後

段「自有侵權行為時起」的起算點規定，主要有侵害行為時說164與損害發生時說165

兩種不同見解；而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則以損害發生時為時效起算點，此相

161 參閱史尚寬，土地法原論，頁73-74，正中，1975年2月，5版；唐慕儉，修正土地法之評

析，頁90，金玉，1976年11月；李鴻毅，土地法論，頁216、227，自版，2001年2月，增修

訂25版，均認為：更正登記後的登記內容，（溯及）自始發生登記的效力；侯木仲，中國

土地法論，頁174，環球，1975年9月，再版，認為：經更正以後，其效力即與原始登記相

同。

162 更正登記是否為行政處分之撤銷，不在本文探討範圍，前已論及。

163 此為規制私法的行政處分，而規制私法的行政處分在撤銷效果的溯及與否，就上述情形，

適用一般的撤銷法則，詳參許宗力，「論規制私法的行政處分―以公行政對私法行為的核

准為中心」，憲法與法治國行政，頁368-372，元照，2007年1月，2版。

164 採此說的較新論文，例如顏佑紘，「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消滅時效起算時點之研究－

中石化污染案與RCA污染案之評析」，陳忠五編，消滅時效問題研究（中），頁162-182，

元照，2024年1月。

165 採此說的較新論文，例如蘇惠卿，「再論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兼評RCA
訴訟判決」，陳忠五編，消滅時效問題研究（中），頁114-116，元照，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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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於侵害行為時，為較晚的時點。166因此，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雖有

使國家責任不致於久延不決的規範目的，但亦非僅一味地追求法律關係儘速確定。

前述買受人溢付價金、溢付稅費、承租其他土地時，均分別為損害發生時，但尤

其溢付價金、溢付稅費時，買受人與地政機關通常均不知有溢登面積的情形，之後發

現面積溢登時，常早已逾5年；而學說上將不易發現的登記錯誤，稱為隱藏性錯誤167。

就溢登面積而生的損害，請求地政機關賠償，於國家賠償事件中有以下特殊性：

第一，聲請（申請）168登記通常應依土地之申報地價或權利價值繳納不低的登

記費（參閱土地法第65條與第76條，非採成本費用填補原則），且土地面積的測量

具專業性，面積的測量與登記是地政機關的職掌，故買受人得相信登記簿上未違反

常理的面積記載，通常不必再耗費勞力、時間、費用自行測量查證或重新申請主管

機關測量，並以登記之面積作為是否交易與計算對價的重要基礎（以房地整筆定交

易總價固然也是一種計價方式，但此際仍常以土地登記面積作為決定交易總價的重

要參考169）。從而，對於買受人因面積等登記不實造成的損害，要求地政機關對買

受人予以保障，有其正當性。170以上與一般的國家賠償不盡相同，因為一般的國家

賠償未必涉及人民對於行政機關的信賴，未必涉及交易成本與交易敏活。

第二，相較於人身損害、建物倒塌等其他國家賠償事件，買受人溢付價金、溢

付稅費是否因溢登面積所致，較不會因時間經過而使因果關係難以認定。

第三，如前所述，登記錯誤或遺漏時，更正登記沒有除斥期間的限制，與行政

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關於撤銷行政處分有除斥期間限制的規定並不相同，在面積溢

166 在日本，依國家賠償法第4條規定：「國家或公共團體之賠償責任，除前三條規定外，依民

法之規定。」所謂民法之規定，包含民法第724條規定：「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於

下列情形，因時效而消滅：一、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知有損害及加害人時起三年間不行

使。二、自侵權行為時起二十年間不行使。」該條第2款以侵權行為時為起算點（同樣有加

害行為時說與損害發生時說的不同見解，以上參閱西埜章，国家賠償法コンメンタール，

頁1303、1330-1332，勁草書房，2020年6月，3版），而其規定的20年期間，較我國國家賠

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的5年期間長很多。

167 陳立夫，土地法釋義（一），頁167，元照，2024年9月，3版2刷；范文清，「土地登記

錯誤所生國家賠償責任及其消滅時效—評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上國字第7號民事判

決」，陳忠五編，消滅時效問題研究（中），頁546，元照，2024年1月。

168 土地法第76條等條文使用「聲請」一詞，土地登記規則第47條等條文使用「申請」一詞。

169 個案中，買受人、承租人等交易相對人如確實非因溢登面積而決定交易，或確實未因溢登

面積而溢付價金或租金等，自無溢付價金或租金等損害，或該損害與溢登面積並無因果關

係而不得請求賠償。

170 至於應依土地法第68條抑或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主張，並非本文探討範圍，已如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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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的情形，無論地政機關是否知悉，如於多年後才更正登記，並不會以維護既有

法秩序為由而認為不得更正登記。相對而言，因面積溢登致受損害，在被害人並

無知悉損害可能的情形，如以維護既有法秩序為由，認為其請求賠償罹於時效，對

其有失公平。受害人依情形雖不排除有其他請求權得行使，且其他請求權的時效期

間可能較長（例如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後段規定原則上10年、稅捐稽徵法第28
條第1項規定10年或15年、土地登記規則第51條規定10年），但其中的公法上請求

權，原則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參閱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而非採抗辯

權發生主義。買受人發現面積溢登時，常亦已不得行使其他請求權。況且，如前所

述171，面積的測量與登記是地政機關的職掌，且為了使買受人能一次解決紛爭，而

不必向不同人分別請求，應認為只要買受人溢付價金、溢付稅費與地政機關溢登面

積有因果關係，均得一併請求地政機關賠償。從而，縱使其他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如認「買受人在並無知悉損害的可能之情形下，對登記機關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已罹

於時效」，則買受人僅得針對不同的純粹經濟上損失向不同人主張權利，對買受人

仍有失公平。

綜上，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並非僅一味地追求法律關係儘速確定，且基

於溢登面積而生損害的特殊性，如被害人並無知悉損害的可能，即起算該條項後段

的5年時效期間，對其有過苛之虞。從而，就溢登面積而生的損害，請求地政機關

賠償，與一般國家賠償不盡相同，基於不等者不等之的法理，應目的性限縮172該條

項後段規定，以「被害人有知悉損害的可能之時」起算上開5年時效期間較妥173，

如以立法明文規定尤佳。本文認為，其與該條項前段以「被害人實際知悉損害事實

與國家賠償責任之原因事實」為起算點174，仍有不同。例如地籍圖重測後，主管機

關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198條第1項第3款與第2項規定，編造重測結果清冊，如該

171 詳參前述「得否請求賠償純粹經濟上損失」關於「事的保護對象」之說明。

172 法律解釋以可能的文義為界限，但目的性限縮不是法律解釋，而是法之續造，不以可能的

文義為界限。

173 同結論，詳參范文清，「土地登記錯誤所生國家賠償責任及其消滅時效—評高等法院臺南

分院106年度上國字第7號民事判決」，陳忠五編，消滅時效問題研究（中），頁545，元

照，2024年1月；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8年度上國易字第4號民事確定判決。類似結論，

詳參林三欽，「國家賠償請求權的實現與消滅時效」，月旦法學教室，第71期，頁43，

2008年9月。不過，上開學說與實務見解，雖提及損害不易發現，未論及前述「就溢登面積

而生的損害，請求地政機關賠償，於國家賠償事件中的特殊性」，亦未提及目的性限縮的

法學方法。

174 參閱國家賠償法施行細則第3條之1、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926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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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冊中的新舊面積對照表顯示新面積小於舊面積，則主管機關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第199條第1項規定，將重測結果清冊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有提出異議並申請複丈的

機會）時，重測結果雖尚未確定（參閱同條第2項），主管機關尚未依同條第2項將

登記結果通知土地所有權人，難謂土地所有權人實際知悉損害事實與國家賠償責任

之原因事實，但已有知悉損害的可能。又如登記機關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8條

第1項規定，對土地複丈圖、地籍圖應每年與土地登記簿按地號核對一次，如實地

檢測或複丈完竣，發現面積溢登而應更正，依行政程序法第102條及相關規定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175時，雖尚未於登記簿註記（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8
條第2項規定）、更正登記，但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已有知悉損害的可能。

再如買受人甲欲轉賣土地於乙，乙向甲表示對面積有所懷疑，亦為甲有知悉損害的

可能之時。

其次，在過去實務就國家賠償請求權時效採民法第144條抗辯權發生主義（而

非採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請求權消滅主義）的見解下，有認為地政機關就隱藏

性錯誤主張時效抗辯違反民法第148條誠信原則176，本文認為，此亦不失為過去實

務見解下買受人之請求權罹於時效的解套方法。不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941號民事判決：「按國家賠償法第6條規定，國家損害賠償，本法及民法以外其他

法律有特別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國家賠償請求權為公法上之請求權，依行政程

序法第131條第2項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是自90年1月1
日行政程序法施行後，國家賠償法第8條所定消滅時效完成之法律效果，應適用行

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之規定。人民對國家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一旦時效完成，非

僅義務機關得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而係其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上訴人之請求權已

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被上訴人上開抗辯，僅在促使法院依職權適用法律，自不

175 參閱例如彰化縣各地政事務所轄區地籍圖重測區土地圖簿不符清查實施計畫四、（三）。

176 參閱例如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501號民事判決。以下判決雖認為不違反誠信原則，但

該登記錯誤不難發現，非屬上開隱藏性錯誤的情形，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19號民事

判決：「原審以：……上訴人之前手劉○文曾於八十四年六月九日申請被上訴人就系爭土

地進行複丈，該複丈原圖記載複丈結果……，經劉○文簽名於上，……。足徵劉○文於斯

時即知悉系爭土地面積登記錯誤，其原係上訴人之股東，於七十三年上訴人公司更改組織

後曾任上訴人之董事長、董事、監察人及總經理等職務，與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劉○傑為

兄弟關係；系爭土地登記面積與重測結果相差達百分之二十三，亦易查察。上訴人於當時

應知悉或可得知悉系爭土地面積登記錯誤，乃逾消滅時效期間，始請求賠償，被上訴人為

時效抗辯，即無違誠信原則。」該最高法院判決亦認為：「上訴人既未敘明被上訴人前曾

有何堪使其信賴之行為，致其未行使權利，或有特別情事，則其主張被上訴人為時效抗辯

係違反誠信原則云云，自非可取。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尚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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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背誠信原則，亦非權利濫用。」177本件案例事實雖與土地登記無關，但買受人就

土地面積溢登的損害請求地政機關賠償，其時效完成後的效力如亦採上開見解，則

「地政機關主張時效抗辯違反誠信原則」將較難作為買受人之請求權罹於時效的解

套方法。

再者，2021年行政院曾函請立法院審議的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第2條規定：

「國家損害賠償，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外，適用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行政程

序法；行政程序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之規定。」第8條條次變更為第10條，該條

第1項僅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為：「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後，因

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後逾五年者，亦同。」該條說明略以：「國家賠

償請求權係屬公法上請求權，其時效完成後之法律效果，應依第二條規定適用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二項，為權利當然消滅，不適用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

項時效完成後之抗辯權發生主義。」換言之，現行法下，縱不採前述「國家賠償請

求權時效完成後，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的見解，依該修正說明，至少於該修正草

案未來通過施行後，「地政機關主張時效抗辯違反誠信原則」亦較難作為買受人之

請求權罹於時效的解套方法。

另外，如就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採純客觀的起算點，於上開隱藏性錯誤

或類此情形，部分學說認為（似）應延長時效期間178。比較法上，在中國大陸，民

法典第222條第2款前段規定：「因登記錯誤，造成他人損害的，登記機構應當承擔

賠償責任。」179第188條第1款前段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

177 此為該院選編可供研究的裁判。所稱「上訴人之請求權」是國家賠償請求權；所稱「被上

訴人上開抗辯」是義務機關拒絕給付之抗辯。以下學說（並非針對國家賠償而論）亦均認

為於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規定的情形，時效完成時，權利即消滅，無待當事人主張：

林錫堯，行政法要義，頁166，元照，2016年8月，4版；陳敏，行政法總論，頁296，自

版，2019年11月，10版；黃俊杰，行政法，頁389-390，三民，2019年3月，修訂5版；蔡茂

寅等，行政程序法實用，頁322（李建良執筆），新學林，2013年11月，4版；吳志光，行

政法，頁312，新學林，2024年9月，13版。

178 參閱陳明燦，土地法導論，頁289，自版，2017年9月，2版；林三欽，「國家賠償請求權的

實現與消滅時效」，月旦法學教室，第71期，頁43，2008年9月。

179 在中國大陸，溢登面積涉及不動產登記機構的賠償責任，參照程嘯，「不動產登記機構的

賠償責任」，月旦民商法雜誌，第65期，頁156，2019年9月，認為「本案例涉及的是不動

產登記機構的賠償責任」。該文雖未提及案號與「面積」登記錯誤，但因為是台灣案例以

兩岸法律評析，由前文（黃健彰，「地政機關登記賠償責任補充性相關問題的檢討—評最

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76號民事判決」，月旦民商法雜誌，第65期，頁137-154，2019年

9月）可知，本案例應指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76號民事判決（溢登面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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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間為三年。」第2款規定：「訴訟時效期間自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受

到損害以及義務人之日起計算。法律另有規定的，依照其規定。但是，自權利受到

損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

權利人的申請決定延長。」上開規定受到我國許多學者關注180而不容忽略；尤其有

學者認為該但書規定能適當緩和時效規定的嚴格性，不失為允執厥中的立法例181。

而我國得否將該但書規定作為法理，於上開隱藏性錯誤的情況，認為法院得依受害

人的聲請決定延長時效期間？本文認為，如就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採純客觀

的起算點，且採民法第144條的抗辯權發生主義，於上開隱藏性錯誤的情況，則適

用民法第148條規定，認為時效抗辯違反誠信原則即可，無須將該但書規定作為法

理。如就國家賠償法該條項後段採純客觀的起算點，且採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

的請求權消滅主義，倘將該但書規定作為法理，法院不但要判斷是否屬特殊情況，

還要決定時效延長的期間，實不如前述以「被害人有知悉損害的可能之時」起算國

家賠償法該條項後段的5年時效期間，更便於適用。182

（四） 小結
溢登面積致買受人溢付價金、溢付稅費，或甚至因面積少於買賣契約約定而不

敷使用，故支付租金承租其他土地，都是純粹經濟上損失。地政機關溢登面積，係

違反土地法第63條第1項或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38條等登記相關法令，該等法令之

人的保護對象包含為交易之人（例如買受人），事的保護對象並未排除純粹經濟上

損失。在「地政機關並非故意溢登面積（嗣後知悉有溢登面積情事後，亦未怠於依

法更正面積），且買受人轉賣、出租土地時不知溢登面積」的典型情形，面積溢登

固然使許多買受人溢付價金，但這些買受人基於溢登的面積再將土地出賣、出租而

溢收對價，於該溢收的對價中，非因其優越議價能力而得的部分，有損益相抵規定

的適用，不會產生水閘門效應。倘非因其優越議價能力而得的部分不得扣除，無論

180 例如陳自強，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頁279，自版，2020年9月，2版；吳從周等，中國大

陸民法總則生效實施後之發展及對我國人之影響，頁6、211-212、237、283、363、495、

511，大陸委員會委託研究，2019年9月；莊錦秀，「中國大陸民法典對臺灣民法總則編的

啟示」，財產法暨經濟法，第62期，頁107，2020年12月。

181 陳自強，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頁279，自版，2020年9月，2版。

182 至於非屬上開隱藏性錯誤的其他特殊情況，未必有前述「債權人（或被害人）高度正當信

賴債務人（或加害人）的行為」與「債權人（或被害人）與債務人（或加害人）均於多年

後變動法秩序」等情形，此際是否以「被害人有知悉損害的可能之時」起算國家賠償法該

條項後段的5年時效期間，以及該但書規定是否可為法理，均非本文探討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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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地政機關應對所有曾買受該土地的人賠償，且無損益相抵的適用」，或為防

止水閘門效應，反而認為「此等純粹經濟上損失，並非土地法第68條與國家賠償法

第2條第2項所定損害」，均非妥適。因此，溢付價金等純粹經濟上損失，得為土地

法該條與國家賠償法該條項規定的損害，從而溢付價金時為損害發生的時點之一。

如認為「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的行政處分並非全部或一部當然無效，更正登

記時才是買受人受損時」，並不妥適，因為可能造成地政機關為避免負損害賠償責

任，而怠於更正登記。除此之外，如認為更正登記時才是買受人受損時，則須立基

於「面積更正的登記並無溯及既往的效力」；若然，將使登記面積此一事實事項未

能表彰當時的事實狀態，而使地籍失實。本文則認為，買受人於更正登記之前，亦

得依土地法第68條或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請求賠償，以「被害人有知悉損害的可

能之時」起算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的5年時效期間。

認為地政機關就隱藏性錯誤主張時效抗辯違反誠信原則，此亦不失為過去實務

見解下買受人之請求權罹於時效的解套方法。不過，就土地登記錯誤以外的國家賠

償事件，目前已有最高法院判決認為時效完成後，請求權當然歸於消滅。買受人就

土地面積溢登的損害請求地政機關賠償，其時效完成後的效力如亦採此見解，則

「地政機關主張時效抗辯違反誠信原則」將較難作為買受人之請求權罹於時效的解

套方法。現行法下，縱不採前述「國家賠償請求權時效完成後，請求權當然歸於消

滅」的見解，至少於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未來通過施行後，「地政機關主張時效抗

辯違反誠信原則」，亦較難作為買受人之請求權罹於時效的解套方法。

四、結　論

本文探討地號與地籍線無誤情形下的土地面積溢登。就登記的行政處分效力而

言，如為土地面積更正登記，而該面積更正登記有面積溢登的情形，則該行政處分

全部無效；如為面積更正登記以外涉及面積事項的土地登記，有面積溢登的情形，

則該行政處分一部無效（亦即僅就面積的部分無效）。

關於登記公示力、登記推定力與登記公信力：1.溢登的面積，雖有登記公示

力，但係指溢登的面積是能查閱到的登記資料，人民有向登記機關申請提供登記

資料的公法上請求權，且信賴面積溢登的受害人，不因該登記為行政處分全部或

一部無效，而不得依土地法第68條請求賠償。2.面積固然為登記推定力所及，但如

認「並非應依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登記，始得推翻登記推定力」，則只要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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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證明面積溢登，即得推翻登記推定力；如認「非依一定法律程序塗銷或更正其登

記前，不得推翻其登記之推定力」，則應將登記推定力限縮於適法的登記內容，故

溢登的面積並非登記推定力所及。3.溢登的面積並無登記公信力。綜上，在地號與

地籍線無誤的情形，「以登記的行政處分效力及登記公示力、登記推定力、登記公

信力為由，而認為更正登記之前，於法律上，土地所有權人仍按登記面積所有其權

利」的見解，本文難以贊同。

溢登面積致買受人溢付價金、溢付稅費，或甚至因面積少於買賣契約約定而不

敷使用，故支付租金承租其他土地，都是純粹經濟上損失。在「地政機關並非故意

溢登面積（嗣後知悉有溢登面積情事後，亦未怠於依法更正面積），且買受人轉

賣、出租土地時不知溢登面積」的典型情形，面積溢登固然使許多買受人溢付價

金，但這些買受人基於溢登的面積再將土地出賣、出租而溢收對價，於該溢收的對

價中，非因其優越議價能力而得的部分，有損益相抵規定的適用，不會產生水閘門

效應，故溢付價金等純粹經濟上損失，得為土地法第68條與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

規定的損害，從而溢付價金時為損害發生的時點之一。

如認為「溢登面積的情形，登記的行政處分並非全部或一部當然無效，更正登

記時才是買受人受損時」，並不妥適。本文認為，買受人於更正登記之前，亦得依

土地法第68條或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請求賠償，以「被害人有知悉損害的可能之

時」起算國家賠償法第8條第1項後段的5年時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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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土地研究」徵稿公告

一、 目的
 本刊刊載文章性質涵括地政、不動產經營管理、土地資訊、複雜空間系

統、都市及區域計劃、以及建築與資源管理等相關領域。本刊以科際整合

觀點，涵蓋與土地相關之學科領域。目的在促進吾人瞭解居住環境之空間

變遷，以及探討空間變遷所衍生之相關課題，俾有助益於處理技術之發

展。本刊期能提供學術界與實務業及相關領域從事者一個交換研究心得與

實務經驗之園地，並共同致力於建構二十一世紀台灣居住環境新品質。本

刊主題有五：土地與空間演化、土地與管理技術、土地與法制結構、不動

產開發、以及空間資訊與測量。其中，「土地與空間演化」旨在瞭解複雜

空間系統或集居環境的演化方式，以及演化方式與該系統中土地使用變遷

之關係；「土地與管理技術」旨在探討如何研發軟性與硬性技術以協助處

理因空間演化所產生之問題；「土地與法制結構」則從制度的觀點瞭解社經

發展對土地開發的影響；而「不動產開發」則係基於土地開發為空間演化主

要動力之觀點，就土地開發過程與空間演化的相互作用加以探討。而「空間

資訊與測量」則係整合目前土地空間資訊之最新科技，結合土地空間資料庫

系統和網際網路進行土地空間資訊之管理、分析與應用技能，擴大土地空間

資訊之應用層面與發展。

二、 研究類型
 本刊接受上述與五大主題相關之基礎研究以及應用的實例之引介。第一種

研究類型係指對土地與科技相關問題之探究，不論所採之研究方法為何，凡

屬理論或實證作品，皆歡迎來稿。而第二種研究類型，則指有關土地管理方

面可供參考應用實際案例之引介，均不受區域及文化之限制，歡迎賜稿。

三、 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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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請用單引號「  」；英文請用雙引號“  ＂，並以括弧標示引述文

獻的頁次。

2. 引述中復有引述，或特殊引用時：

 中文單引號「 」在外，雙引號『   』在內。英文雙引號“  ＂在外，單

引號｀  ´在內。

三、文獻引述用例

（一） 文中註明引述文獻：

1. 請以（作者，年份）方式表示。

2. 若有數篇文章以分號（；）區隔；中英文文獻分開，並各自以引

述文獻之出版年份先後依序排列。

3. 若同一作者，有數篇文章同時引述，則以（作者，年份1、年份

2）；若同一作者有同一年發表文章同時引述，則以（年份a, b）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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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一篇文章有2位作者，請全部列出。中文為（作者A與作者B，

年份）；英文為（作者A and 作者B，年份）

5. 若一篇文章有3位以上作者（含3位），中文請用（第一位作者

等，年份）；英文請用（第一位作者et al., 年份）。

（二） 文中已有作者姓名時

1. 請以作者（年份）方式表示

2. 若有數篇文章同時引述，則以作者A（年份）、作者B（年份）

……表示

3. 若有必要加註說明時，請用註腳，內文註腳號碼使用上標

（三） 圖版、插圖及表：

1. 插圖請置於頁面之最下方或最上方，圖名請置於圖之正下方，並

以圖1、圖2……方式表示。

2. 表格請置於頁面之上方，表名請置於表格之正上方，並以表1、

表2……方式表示。

肆、 參考文獻（References）
一、 專書論文：請依作者，出版年份，篇名，收錄於編者編書名，出版地：

出版者，頁碼。

二、 期刊論文：作者，出版年份，篇名，期刊名，卷期數，頁碼。

三、 專書（若為編者、編著、主編著、編印者，請於作者後方括弧內註

明）：作者，出版年份，書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

四、 研討會論文：作者，出版年份，論文名稱，研討會名稱：主辦單位，頁

碼。

五、 博碩士論文：作者，年份，論文名稱，學校科系名稱及學位名稱論文。

六、 報紙：作者，出版年份，篇名，報紙名，出版年月日，版面（頁數）。

七、 網路等電子化資料：作者（單位），查詢年份，篇名／書籍名／報告名

／字典名/網站名稱，網址，瀏覽日期年，月，日。



141

「台灣土地研究」論文審查要點

「台灣土地研究」論文審查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聯席會議通過

一、 「台灣土地研究」論文審查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台灣土地研究編輯委

員會組織章程第二條第二項訂定之。

二、 來稿經登記後由主編就來稿性質，邀請相關專長之編輯委員推薦審查人。編輯

委員會負責對審查人及投稿人保持雙向匿名方式審查，審查作業程序如附圖。

三、 審查人應於接到論文後一個月內審查完畢，並將論文審查表（如附表）寄回

編輯委員會。如審查期間超過兩個月，則主編有權決定是否變更審查人。審

查意見表中須明確勾選其中一項：

 1. 刊登。

 2. 修改後刊登（應列明審查意見及建議事項）。

 3. 修改後再審（應列明審查意見及建議事項）。

 4. 不適刊登（應列明審查意見）。

四、 審查結果處理方式：

處理  第一位審查人

 方式 意見

第二位

審查人意見

刊登 修改後刊登 修改後再審 不適刊登

刊登 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後再審 第三位審查

修改後刊登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 寄回修改後再審 第三位審查

修改後再審 寄回修改後再審 寄回修改後再審 寄回修改後再審 不適刊登

不適刊登 第三位審查 第三位審查 不適刊登 不適刊登

附註：再審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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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收件並登記

主編

寄稿審查

建議刊登

編輯出版

建議修改後再審

修
改

修
改

建議修改後刊登

退稿不刊登

並附審查意見

決定編輯委員

編輯委員會推薦論文審查人

主編確認

審查

論文審查作業流程圖


